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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0 年 5 月 3 日星期三

Wednesday, 3 May 2000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J.P.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何世柱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 SAI-CHU, S.B.S.,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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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承天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S.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敏嘉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鍾泰議員，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家祥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啟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S.B.S., J.P.

李國寶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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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輝議員

PROF THE HONOURABLE NG CHING-FAI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J.P.

夏佳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J.P.

馬逢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許長青議員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陸恭蕙議員

THE HONOURABLE CHRISTINE LOH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智思議員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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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梁智鴻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EONG CHE-HUNG, J.P.

梁劉柔芬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程介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GARY CHENG KAI-NAM, J.P.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容根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曾鈺成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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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霍震霆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S.B.S., J.P.

羅致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馮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FUNG CHI-KIN

鄧兆棠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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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陳國強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楊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G.B.M., J.P.
THE HONOURABLE MRS ANSON CHAN, G.B.M.,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MR RAFAEL HUI SI-YA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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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 J.P.
MISS DENISE YUE CHUNG-YEE, J.P.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先生， J.P.
MR DAVID LAN HONG-TSU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環境食物局局長任關佩英女士， J.P.
MRS LILY YAM KWAN PUI-YI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FOOD

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 J.P.
DR YEOH ENG-KIONG,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工務局局長李承仕先生， J.P.
MR LEE SHING-SEE, J.P.
SECRETARY FOR WORKS

政制事務局局長麥清雄先生， J.P.
MR CLEMENT MAK CHING-H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財經事務局局長黎高穎怡女士， J.P.
MRS REBECCA LAI KO WING-YEE,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鄭汝樺女士， J.P.
MS EVA CHENG, J.P.
SECRET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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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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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0 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費用）

（修訂）規則》 ........................... 87/2000

《 2000 年證券（雜項）（修訂）規則》 ............. 88/2000

《 2000 年證券（交易商、投資顧問、合夥及代表）

（修訂）規則》 ........................... 89/2000

《 2000 年證券（帳目及審計）（修訂）規則》 ....... 90/2000

《證券（證券保證金融資人及代表）規則》 ......... 91/2000

《 2000 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周年報表）

（修訂）規則》 ........................... 92/2000

《 2000 年遺囑認證及遺產管理條例

（修訂附表 2）令》 ....................... 98/2000

《 2000 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徵費）

（證券）（修訂）令》 ..................... 99/2000

《 2000 年廢物處置條例（修訂附表 1 及 3）

公告》 ................................... 100/2000

《 2000 年屍體剖驗場地（修訂）令》 ............... 101/2000

《 2000 年商品交易（帳目及審計）（修訂）

規則》 ................................... 10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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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資源規則》 ............................... 103/2000

《〈 2000 年證券（保證金融資）（修訂）條例〉

（ 2000 年第 20 號） 2000 年（生效日期）

公告》 ................................... 104/2000

《〈 2000 年海上傾倒物料（修訂）條例〉

（ 2000 年第 18 號） 2000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105/2000

《〈海上傾倒物料（豁免）令〉（ 2000 年第 64 號

法律公告） 2000 年（生效日期）公告》 ...... 106/2000

《 2000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修訂）規例》 ........... 107/2000

《 2000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避風塘）（修訂）

規例》 ................................... 108/2000

《 2000 年船舶及港口管制規例（遊樂船隻航速限制區）

（廢除）公告》 ........................... 109/2000

《 2000 年政府飛行服務隊（一般）（修訂）

規例》 ................................... 110/2000

《 2000 年薪酬級別（政府飛行服務隊輔助隊員組）

編配（修訂）公告》 ....................... 111/2000

《香港機場（障礙管制）（豁免）令》 ............. 112/2000

《 2000 年會計師報告（修訂）規則》 ............... 113/2000

《 2000 年認許及註冊（修訂）規則》 ............... 114/2000

《 2000 年執業證書（律師）（修訂）規則》 ......... 115/2000

《 2000 年律師紀律審裁組法律程序（修訂）

規則》 ................................... 11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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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律師執業（修訂）規則》 ................. 117/2000

《 2000 年儲稅券（利率）（第 4 號）公告》 ......... 118/2000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1995 年第 80 號）

2000 年（生效日期）公告》 ................ 119/2000

《〈1998 年公積金計劃立法（修訂）條例〉

（1998 年第 4 號） 2000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120/2000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一般）規例〉（第 485 章，

附屬法例） 2000 年（生效日期）公告》 ...... 121/2000

《〈 2000 年商船（安全）（貨船構造及檢驗）

1984 年 9 月 1 日之前建造的船舶（修訂）規例〉

（ 2000 年第 32 號法律公告） 2000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122/2000

《〈 2000 年商船（安全）（貨船構造及檢驗）

（1984 年 9 月 1 日或之後建造的船舶）

（修訂）規例〉（ 2000 年第 33 號法律公告）

2000 年（生效日期）公告》 ................ 123/2000

《〈 2000 年商船（安全）（貨船安全設備檢驗）

（修訂）規例〉（ 2000 年第 34 號法律公告）

2000 年（生效日期）公告》 ................ 124/2000

《〈 2000 年商船（安全）（載重線）（修訂）規例〉

（ 2000 年第 35 號法律公告） 2000 年

（生效日期）公告》 ....................... 125/2000

《〈 2000 年商船（安全）（載重線）（船舶長度）

（修訂）規例〉（ 2000 年第 36 號法律公告）

2000 年（生效日期）公告》 ................ 12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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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商船（安全）（客船構造及檢驗）

（1984 年 9 月 1 日或之後建造的船舶）

（修訂）規例〉（ 2000 年第 37 號法律公告）

2000 年（生效日期）公告》 ................ 127/2000

《〈 2000 年商船（安全）（無線電裝設檢驗）

（修訂）規例〉（ 2000 年第 38 號法律公告）

2000 年（生效日期）公告》 ................ 128/2000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Fees) (Amendment)
Rules 2000 ................................................. 87/2000

Securities (Miscellaneous) (Amendment) Rules 2000 ...... 88/2000

Securities (Dealers, Investment Advisers, Partnerships
and Representatives) (Amendment) Rules 2000 ..... 89/2000

Securities (Accounts and Audit) (Amendment)
Rules 2000 ................................................. 90/2000

Securities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ers and
Representatives) Rules ................................... 91/2000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Annual Returns)
(Amendment) Rules 2000 ............................... 92/2000

Probate and Administration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2) Order 2000 ................................. 98/2000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Levy) (Securities)
(Amendment) Order 2000 ............................... 99/2000

Waste Disposal Ordinance (Amendment of First and Third
Schedules) Notice 2000.................................. 1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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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s for Autopsies (Amendment) Order 2000............. 101/2000

Commodities Trading (Accounts and Audit) (Amendment)
Rules 2000 ................................................. 102/2000

Financial Resources Rules ...................................... 103/2000

Securities (Margin Financing) (Amendment)
Ordinance 2000 (20 of 2000)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104/2000

Dumping at Sea (Amendment) Ordinance 2000
(18 of 2000)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 105/2000

Dumping at Sea (Exemption) Order (L.N. 64 of 2000)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 106/2000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107/2000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Typhoon Shelters)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 108/2000

Shipping and Port Control Regulations (Speed Restricted
Zones for Pleasure Vessels)
(Repeal) Notice 2000..................................... 109/2000

Government Flying Service (General)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110/2000

Pay Classification (Auxiliary Section of Government
Flying Service) Assignment (Amendment)
Notice 2000................................................ 111/2000

Hong Kong Airport (Control of Obstructions)
(Exemption) Order ....................................... 11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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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ant's Report (Amendment) Rules 2000 ............. 113/2000

Admission and Registration (Amendment) Rules 2000 .... 114/2000

Practising Certificate (Solicitors) (Amendment)
Rules 2000 ................................................. 115/2000

Solicitors Disciplinary Tribunal Proceedings (Amendment)
Rules 2000 ................................................. 116/2000

Solicitors' Practice (Amendment) Rules 2000 ............... 117/2000

Tax Reserve Certificates (Rate of Interest) (No. 4) Notice
2000......................................................... 118/2000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Ordinance
(80 of 1995)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 119/2000

Provident Fund Schemes Legislation (Amendment)
Ordinance 1998 (4 of 1998)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120/2000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s (General) Regulation
(Cap. 485 Sub. Leg.)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121/2000

Merchant Shipping (Safety) (Cargo Ship Construction and
Survey) (Ships Built Before 1 September 1984)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L.N. 32 of 2000)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 122/2000

Merchant Shipping (Safety) (Cargo Ship Construction and
Survey) (Ships Built on or After 1 September 1984)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L.N. 33 of 2000)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 12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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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chant Shipping (Safety) (Cargo Ship Safety Equipment
Survey)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L.N. 34 of
2000)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 124/2000

Merchant Shipping (Safety) (Load Line)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L.N. 35 of 2000)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125/2000

Merchant Shipping (Safety) (Load Lines) (Length of Ship)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L.N. 36 of 2000)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 126/2000

Merchant Shipping (Safety) (Passenger Ship Construction
and Survey) (Ships Built on or After 1 September
1984)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L.N. 37 of
2000)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 127/2000

Merchant Shipping (Safety) (Radio Installations Survey)
(Amendment) Regulation 2000 (L.N. 38 of 2000)
(Commencement) Notice 2000 ......................... 128/2000

其他文件

第 94 號 ─ 職業訓練局

一九九八至一九九九年度年報

第 95 號 ─ 香港扶輪社貸款助學金

截至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經審計周年帳目連同審計署署長報告

第 96 號 ─ 星島基金貸款助學金

截至一九九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經審計周年帳目連同審計署署長報告

《1999 年法律援助（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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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Papers

No. 94 ─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Annual Report 1998/1999

No. 95 ─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of the Hong Kong Rotary Club Students'
Loan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1999

No. 96 ─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of the Sing Tao Foundation Students'
Load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1999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Legal Aid (Amendment) Bill 1999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關係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cutive Authorities and Legislature

1.1.1.1. 涂謹申涂謹申涂謹申涂謹申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的權力制衡及分配事宜，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為進一步落實《基本法》第六十四條政府必須對立法會負責的規

定，行政長官會否考慮出席更多立法會會議，就政府工作向立法

會議員交代；

(二 ) 當局會否檢討及重新詮釋《基本法》第七十四條，讓本會議員有

更多空間就公共利益事宜，提出法案；及

(三 ) 有何措施改善行政與立法機關現時的權力制衡及分配情況？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 May 2000 17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基本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性法律，為我們確立

了一個新的憲制架構。如果細讀有關行政立法關係的條文，不難看出整個架

構是十分嚴謹的。《基本法》第六十二條賦予行政機關制訂並執行政策；編

製並提出財政預算、決算；以及擬定並提出法案、議案等職權。此外，《基

本法》第七十三條則賦予立法機關根據政府的提案以審核和通過財政預算；

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以及制定、修改和廢除法律等各項職權。《基本法》

第六十四條亦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

區立法會負責：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

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須經立法會批准。”由此可見，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有不同的職能和明確的分工，

兩者之間既互相制衡，亦相互配合。在這新憲制架構下，特區政府一直努力

在《基本法》規定的框架內，與立法會尋求進一步合作的空間。

我現在就質詢的 3 部分具體答覆如下：

(一 ) 質詢的第 (一 )部分涉及《基本法》第六十四條。按照《基本法》

第六十四條的規定，特區政府必須對立法會負責，而特區政府是

從多方面向立法會負責：就執行法律而言，特區政府切實執行立

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就施政報告而言，行政長官每年親自

出席立法會作施政報告；就徵稅和公共開支而言，財政司司長每

年提交財政預算案給立法會審議；就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而

言，政務司司長及各政策局局長亦經常出席立法會會議，不時回

答議員的提問。

現時行政長官於每一個立法年度內出席 3 次立法會會議，除了每

年作施政府報告外，亦回答議員就政府工作所提出的問題。行政

長官暫時沒有打算更改這項安排。

(二 ) 質詢的第 (二 )部分涉及《基本法》第七十四條。正如我剛才所說，

《基本法》第六十二條賦予行政機關制訂政策和提出法案以落實

政府政策的行政權力；而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的規定，立

法會則享有審核和通過政府提案的立法權力。這方面的分工非常

清晰明確。《基本法》第七十四條容許立法會議員提出議員的法

案，但亦就此作出了重要的規定：“凡不涉及公共開支或政治體

制或政府運作者，可由立法會議員個別或聯名提出。凡涉及政府

政策者，在提出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同意。”在《基本法》所

規定有關行政與立法機關的職能分配的憲制架構下，第七十四條

的規定至為重要，亦十分清晰。假如立法會議員享有提出上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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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權力，並同時享有審核和通過這些法案的權力，便與《基本

法》所規定的行政與立法機關的職能分配，以及彼此互相制衡、

相互配合的安排不符。

(三 ) 質詢的第 (三 )部分涉及行政與立法機關之間的權力制衡及分配

情況。就此，我已在主體答覆的第一段內，闡明了《基本法》就

行政與立法機關職能分配所作的規定。我想指出在《基本法》的

憲制架構下，行政和立法機關各擔任不同的角色，雙方在很多方

面均合作良好。舉例來說，在立法工作方面，截至本年 4 月底，

我們已向今屆立法會提交了 169 條法案及五百多條附屬法例。在

議員的衷誠合作下，已完成其中 113 條法案及 537 條附屬法例的

制定工作。

由於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擔當 不同的憲制角色，因而對部分課

題持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我們一向非常重視議員的觀點。為

了盡早吸納議員的意見，並讓議員參與政府制訂政策的過程，我

們盡可能在正式把政策及立法建議提交立法會前，先與有關的事

務委員會討論該等事項。由今屆立法會開始至今，政府官員已經

出席四百多次事務委員會會議，向議員解釋政府的政策和取向，

聽取議員的意見。

行政和立法機關彼此之間經常有多方面的溝通。例如政府官員至

今在立法會會議上回答了各位議員總共超過 3  000 項口頭、補充

及書面提問。除了行政長官會出席立法會特別會議，回答議員的

提問之外，政務司司長亦經常與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的正、副主席

舉行會議，討論立法會關注的事項。此外，各政策局局長亦積極

地通過不同的正式及非正式渠道，和議員保持聯絡，並交換意

見。

我們深切瞭解，行政與立法機關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至為重

要。這不單止是我們彼此在憲制上的責任，也是特區的整體利益

所在。我們會繼續努力與立法會溝通，進一步建立緊密、具建設

性和有效的工作關係。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基本法》第六十四條說明特區政府必須向立法會負責，

第六十條又說明特區政府的首長是行政長官；當然，政務司司長並非行政長

官，而是公務員。既然行政長官是以政治方式透過選舉制度產生，請問他是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 May 2000 19

否應該在重大的政策及政治問題上多接受立法會的質詢？行政長官曾否表

示不喜歡出席立法會會議及認為為了出席會議而須作出準備的時間太長，所

以不願意多出席立法會會議？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其實行政長官十分重視立法會以及行政機關須向立

法會負責的事宜。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詳細表明特區政府是從多方面向立

法機關負責的，而行政長官除了出席立法會以發表施政報告外，亦有出席立

法會。行政長官表示暫時的安排是每年出席立法會會議 3 次。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補充質詢的第二部分是詢問行政長官是否認為為了出席

會議而須作出準備的時間太長，所以不願意出席立法會會議，而選擇每年只

出席會議 3 次。行政長官出席立法會會議的次數是否與此有關呢？政府可以

指出是沒有關係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正如議員所指出，行政長官是特區政府的首長，我

在主體答覆中清楚說明了特區政府亦會通過其他方式向立法會負責。行政長

官亦清楚表示很樂意出席立法會會議，但他暫時的安排是每年出席立法會會

議 3 次。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既然《基本法》第六十四條嚴格規定行政機關必須向立

法會負責，為何行政長官有時間出席典禮、剪綵、畫展或其他展覽，而不能

每月撥出兩小時出席立法會會議？立法會是香港現時最具代表性的機構，請

局長詳細回答，為何行政長官花兩小時出席立法會會議也感到困難？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理解議員質詢背後的意思，是希望行政長官日後

能夠多出席立法會會議，我留意到議員的意見，我非常樂意向行政長官匯報

這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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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政制事務局局長在答覆中指出，在新的憲制架構下，行

政和立法機關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請局長回看在主權移交之前，當時殖民

地政府的架構、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關係，以及立法機關的權力方面，當

我們以此跟現在的情況作出客觀比較，再看《基本法》對立法會權力的限制，

以及行政長官與總督彭定康先生出席立法會會議的次數時，我們是否可以得

出結論說：整個制度在倒退，而立法會的權力亦受到很多掣肘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一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指出，《基本法》確定了香港

特區的政治體制。在這個政治體制下，《基本法》為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訂

定出十分嚴謹和明確的分工，除了訂明行政和立法機關兩者各自的職能之

外，《基本法》同時亦確立了行政和立法機關須互相合作和制衡的關係。我

們除了須注意行政和立法機關互相制衡的條文外，還要留意在這設計中，兩

者是必須互相合作，維持緊密的夥伴關係。我試舉一些例子：行政機關負責

制定和提出法案，但法案必須經立法會通過，並由行政長官簽署和公布方能

生效；雖然每年的財政預算案是由行政機關編製，但仍須提交立法會審核和

通過。因此，行政機關負責制訂和執行政策，而立法會則有權對政府的工作

提出質詢，我們必須從正面來看這種良性互動的工作關係。雖然行政和立法

機關會以不同的角度看事件的處理方法，而雙方的看法可能並不經常一致，

但我相信各位議員也會認同，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有 一個共同的目標，便

是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這亦是特區的整體利益所在。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慧卿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的補充質詢很簡單，便

是與殖民地時代比較，現時立法機關的權力是否減少了，整個制度是否倒退

了？這其實是一個客觀的情況。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是集中描述在《基本法》之下的憲制架構；

至於比較，我在此不作比較。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劉慧卿議員的補充質詢。在回歸之前，總督彭

定康先生每兩個月便出席立法會會議，回答議員的質詢，如果有重大事項，

更在短時間內到立法會接受質詢；但在回歸之後，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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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出席立法會會議 3次以接受議員的質詢，即平均每 4 個月只出席 1次會議，

這便是一種比較了。如果特區政府經常強調重視立法會的意見和會向立法會

負責，為何董建華先生出席立法會會議的次數比殖民地時代的總督彭定康先

生還要少呢？如果情況是這樣，還說是重視立法會，政府是否自相矛盾呢？

剛才局長表示行政長官會通過其他方式向立法會負責，究竟這是甚麼方式

呢？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表示行政長官暫定每年出席 3 次立法會會議，

當然，我們不排除這項安排將來會因應需要而改變。至於行政長官與立法會

議員的溝通或通過特區政府向立法會負責這方面，我相信行政長官除了出席

立法會會議外，亦會以其他方式和渠道、正式或非正式地與議員交流意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現在只能讓議員提出最後一項

補充質詢。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我想詢問有關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基本法》第七

十四條訂明，如立法會議員提出的法案涉及政府政策，則在提出前必須得到

行政長官的書面同意。我認為這條文正正剝奪了立法會議員的提案權，因為

曾試過有情況是政府表示以“不準備立法”的概念作為政府政策的一部

分，即政府不想就此方面提案，如議員提出有關的法案，則政府會以政府政

策為理由，令議員也不能提案。請問政府會否考慮修改《基本法》的條文，

或改變對《基本法》第七十四條有關政府政策的詮釋，讓立法會議員能夠有

真正的提案權？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政府對《基本法》第七十四條的詮釋和立場是十分

清晰的，我們早前已透過行政署，在一份提交立法會議事規則委員會的文件

中，向議員清楚闡述。主席，我想補充，我們亦認為《基本法》第七十四條

是一項重要的條文，它涉及在《基本法》規定的憲制架構下，行政和立法機

關職能分配的問題。我們留意到議員對這課題有不同的看法，我們正仔細研

究當中所涉及的問題，希望能夠盡快與議員商討應如何處理相關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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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空氣污染問題的臨時措施解決空氣污染問題的臨時措施解決空氣污染問題的臨時措施解決空氣污染問題的臨時措施

Temporary Measures to Tackle Air Pollution Problem

2.2.2.2. 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羅致光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在空氣極度污染期間採取的臨時紓緩措施，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正在考慮哪些臨時措施，以及實施該等措施的時間表；

(二 ) 會否考慮禁止緊急及公共交通服務車輛以外的所有其他車輛駛

過空氣污染指數高及行人眾多的地區；及

(三 ) 會否考慮在空氣污染指數高及行人眾多的街道上灑水？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有關質詢的第 (一 )部分，政府在改善空氣質素方面，是會積極研

究所有可行而有效的方案的。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公

布了一套改善本港空氣質素的計劃。我們正致力盡快落實有關的

計劃。

同時，我們亦正考慮部分人士提出，在空氣極度污染期間採取臨

時紓緩措施的建議，其中包括在該段期間禁止某些類別的車輛駛

過污染指數高的地區，以及限制載貨車輛在那些地區的上落貨時

段。我們須在評估此類措施的環保效益、可行性及對市民及個別

行業所造成的影響後，諮詢公眾意見。至於實施該等措施的時間

表，則要視乎諮詢的結果。據我們所知，有些城市，在空氣污染

指數高達 200 點左右，才實施臨時紓緩措施。所以，我們須考慮

何時實施這些措施。我們也須考慮能否在實施這些臨時限制措施

前，向市民、商戶及運輸業界發出通知，令他們能夠及時作出適

當的安排。

我們必須明白，所有臨時紓緩措施都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要徹

底解決空氣污染的問題，我們有需要推行我們改善空氣質素的整

體計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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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有關質詢的第 (二 )部分，我們須研究有關建議可能對公眾的影

響，以及會否因為車輛的改道引致其他地區因交通阻塞而令空氣

質素變壞。此外，我們也要考慮是否須豁免其他車輛，例如運載

新鮮糧食往超級市場、街市及食肆的貨車。

(三 ) 有關質詢的第 (三 )部分，在街道上灑水，的確可以紓緩積聚於路

面的沙塵被車輛捲起的問題。所以，我們會考慮在空氣污染較為

嚴重的地區增加洗街次數。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我所提出的質詢的第 (一 )部分，是詢問政府正在考慮“哪

些臨時措施”，但局長的答覆則主要是回答我質詢的第 (二 )部分，即關於限

制車輛進入某些地區。我想請問局長，除了就回答我質詢的第 (二 )及第 (三 )

部分而提出的措施外，當局有否考慮其他臨時措施？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由於交通工具　─　尤其是使用柴油的交通工具

─　是造成空氣污染的主要原因，所以如果我們在極度污染的日子須採取臨

時紓緩措施時，大部分也是針對這類運輸工具的。我剛才所提出的臨時紓緩

措施，不外乎兩種，一種是禁止某些類別的車輛駛入污染指數特別高的地

區，另一種便是限制貨車上落貨物的時間。不過，每種措施的細節及執行方

式，是會有一些變化的，例如在甚麼時間才實行這些措施、哪類車輛受到限

制、如何確定受限制的地區等。所以，雖然概括而言有上述兩種措施，但變

化是可以很大的。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in fact, one of the ways that the
Government uses is when the API is very high, the Government will advise
citizens to stay at home, and will advise schools to limit, for example, their sports
activities and so on.  The question I want to ask the Secretary is, if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decided that on certain days there should be as little
outdoor activities as possible, would the Government consider, for example, to
devise a system (like the typhoon signals), that perhaps people should stay off
work al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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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剛才說過，如果是禁止某一類車輛駛入污染指數

極高的地區，我們自然會考慮哪一類車輛受到限制。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在

最繁忙的時間，例如是上課和上班的時段限制私家車，那麼我們便要看看現

有的公共交通工具是否足夠應付本來使用私家車的人士的需要。如果在實施

限制措施時學童仍須上學，我們便要看看有關措施會否因而造成交通混亂。

所以，有關陸恭蕙議員剛才所提出的意見，我相信我們首先須考慮是否不用

上課，然後才考慮是否不用上班，這些均在我們研究的課題之內。

不過，我亦希望補充一下，那便是我們會參考其他地方的做法。以美國

加州為例，在空氣污染指數極高的日子，他們是會分段實行這些紓緩措施

的。根據我手邊的資料，在加州，如果空氣污染指數達到約相等於本港空氣

污染指數的 200 點時，他們便會禁止進行所有露天的焚燒活動和限制焚化爐

的運作時間，並且會通知所有醫療機構、學校和有關行業，採取適當的預防

措施。當空氣污染指數高達約相等於我們的空氣污染指數的 300 點時，他們

便會限制所有政府和工商業機構的運作及服務時間。當他們的空氣污染指數

高達約相等於本港空氣污染指數的 400 點時，所有非緊急的工商業服務也會

停止運作。自然，我是非常不希望看到我們的空氣污染指數會是高達 400 點，

但讓我重申，陸議員的建議是在我們研究範圍之內的。

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何承天議員：主席女士，我相信局長也知悉，我們有一個跨黨派的清新空氣

行動聯盟，我希望在向局長提出了建議後，當局日後能夠採取一些實質的措

施。不過，我覺得局長今天的答覆是十分模糊，尤其是有關時間方面，譬如

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的第二段說有關禁止某些類別車輛駛過繁忙地區的可

行性，是須諮詢公眾意見，而實施該等措施的時間表，則要視乎諮詢的結果。

我想請問現時是否正在進行諮詢、諮詢期將於何時結束，以及何時會有諮詢

結果？此外，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又說，“須研究有關建議可能對公眾的

影響”，那麼當局是否正在研究中，以及這項研究要到何時才有結果？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是非常歡迎立法會議員成立跨黨聯盟，而

我也從報章獲悉聯盟的初步建議，希望他們很快便會正式向我們提交有關解

決空氣污染問題的建議。至於在空氣極度污染期間應採取甚麼臨時紓緩措

施，我們現已進行研究，希望在本立法年度，即 6 月底之前，向有關的事務

委員會提交我們的初步建議。在聽取了各位議員的意見後，我們便會展開公

眾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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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還在廉政公署任職時曾有一句名言，那便是“打擊

貪污，絕不手軟”。那麼，現時打擊空氣污染，局長會否也是絕不手軟？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最近由於空氣污染的問題越益嚴重，所以無論是立

法會議員、市民或政府已有所共識，明白到我們必須採取果斷和全面的措

施，改善目前的問題。雖然我們現時是要處理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但我覺

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讓大家凝聚力量，令政府與議會齊心協力，改善空

氣質素。在這個問題上，無論是我個人或是政府，整體的決心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我可以向劉議員保證，我們是會全力改善香港空氣質素的。

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局長剛才說柴油車輛對空氣污染造成較大影響，但

很可惜，很多公共交通工具均無可避免地須使用柴油。在這個情況下，政府

會否考慮在空氣極度污染期間，連公共交通工具也不准進入污染指數極高和

行人極多的地區，改為在周邊地區設立落客點，鼓勵市民步行進入這些區

域？政府會否覺得這樣可把這些地區的污染程度減至最低呢？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劉議員其實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意見。現時，當我們

採取臨時紓緩措施時，是面對一個矛盾的，那便是我們禁止使用私家車，鼓

勵市民多採用公共交通工具，但有關轉用石油氣的計劃卻還未能全面實施，

公共交通工具還是須採用柴油。劉議員所提出的方案，即連公共交通工具也

不准駛入最污染和最繁忙的地區，這亦是一個可行辦法，所以我說須進行全

面公眾諮詢。在決定要採取甚麼措施時，我們一方面須顧及環保效益，但另

一方面亦要市民接受這些臨時措施所帶來的不便，我相信大家是明白這一點

的。劉健儀議員所提出的，是一個可行的方案，如果得到市民認同和運輸業

界支持，我們在執行時相信一定會事半功倍。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為了讓局長表示有決心，我這項補充質詢是向局長提出

的。其實，政府擁有的柴油車輛數目亦相當多，而局長屬下的食物環境 生

署更是最多政府柴油車輛的所在部門，該等柴油車輛每天也在馬路上噴出懸

浮粒子。當局如要表示決心，為何不盡快為政府柴油車輛安裝催化器、減少

這些車輛的數目，甚或將之轉為電動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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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李華明議員說得非常對。剛才在回應羅致光議員有

關清洗街道的問題時，我亦瞭解到食物環境 生署總共有 66 部洗街車輛，

全部均是使用柴油的。相信各位議員也知道，政府已經決定政府車輛會率先

使用含硫量極低的柴油，這是紓緩污染的其中一個辦法。我們已決定會分兩

期進行上述計劃，而食物環境 生署屬下的車隊，一定會率先響應。此外，

我們亦會考慮可否採用其他燃油推動這些重型車輛。不過，根據我們所得到

的資料，世界各地暫時仍未有這方面的辦法。所以，我們一定會大力推動安

裝催化器和使用含硫量極低的柴油。同時，我們亦相信政府，尤其是屬於環

境食物局的車輛，在這方面必須以身作則。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的第二段表示，外國有些城

市是要在空氣污染指數高達 200 點時才採取臨時紓緩措施，而在回答補充質

詢時，局長還補充說加州在空氣污染指數高達 300 或 400 點時，會採取不同

的措施。我想請問局長這個說法是否屬實？在外國的城市，例如羅省，當他

們的空氣污染指數到達 200 或 300 點時，市民仍然置身車輛之中，所受的影

響並非那麼大；以香港的銅鑼灣或旺角為例，每一平方哩便有近 10 萬人，

所以不應該與外國的空氣污染指數達 200 點時比較。我想請問局長，外國是

在空氣污染指數到了 200 點才採取臨時措施，那麼香港要在空氣污染指數到

了哪一點才採取臨時措施？我相信市民是不可以接受要在空氣污染指數達

200 點時，政府才採取行動的。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我剛才提供有關美國加州的資料時，絕非表示香港

應該完全效法外國的做法。香港的情況是非常特殊的，除了田議員所說，在

美國加州大部分人可能是坐在自己的車輛中，私家車的使用量其實也是非常

不同。例如加州大部分人出入均是使用私家車，但香港所有載客的車程中，

只有 12%是使用私家車。在我們向議員提出初步建議時，其中是會包括我們

本身的評估，因為在香港的情況下，我們還須顧及有關措施的環保效益和市

民及運輸界可接受的情況，才能決定應該在甚麼時候開始實施這些措施。此

外，我亦不排除在實施這些措施時，我們會按不同的空氣污染指數，採取相

應的措施。在這方面，我是非常樂意聽取議員和市民的意見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 May 2000 27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對不起，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田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局長答覆？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我想問，如果外國是以 200 點為採取措施的指標，那麼以香港

來說，政府可否指出香港是以空氣污染指數的哪一點為指標？是 120、140

還是 200 點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環境食物局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我們現正考慮這方面的問題。在我們提供初步建議時，亦

會包括這方面的提議。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局長剛才提及美國在空氣污染指數達 200 點時，便會採

取一些臨時措施，包括限制焚化爐只可在某些時間運作，以及禁止進行所有

露天的焚燒活動等。可是，政府最近卻大力催谷在青衣興建一座焚化爐。我

想請問，政府有否評估過這類焚化爐在操作之後，對空氣污染會造成多大影

響？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政府在考慮於青衣興建一座醫療廢物焚化爐時，我

們曾作過一個很詳盡的環境評估，我可以以書面提出有關的數據，供何議員

參考。（附件）

私營醫療服務集團提供的醫療服務私營醫療服務集團提供的醫療服務私營醫療服務集團提供的醫療服務私營醫療服務集團提供的醫療服務

Medical Services Provided by Private Medical Groups

3.3.3.3. 何敏嘉何敏嘉何敏嘉何敏嘉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就越來越多以集團式經營的醫療服務中心在本港設

立，透過直接聘用醫生或與私人執業醫生拆帳的形式，向工商機構的僱員提

供醫療及保健服務的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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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現時有何法例或機制規管該等中心所提供的醫療服務的質素；

(二 ) 有否計劃監管該等中心的營運方式；及

(三 ) 就該等醫療服務所訂的政策為何？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醫生的執業和操守是由香港醫務委員會制訂的專業守則及其他

相關的機制規管。不論醫療服務是否由醫生或其他非醫護人士擁

有，主診醫生仍須為其提供予病人的服務，承擔專業責任。因應

近年的發展，醫務委員會有意在專業守則內，列明醫生與提供

“合約醫療”或“保健計劃”的組織應保持的關係。草擬中的指

引列明，任何按人數預先付款的商業醫療計劃，若不符合提供高

質素醫療服務的宗旨，醫生不應該參與這些計劃，醫生也不可以

此為藉口，為病人提供不夠水準的服務。醫務委員會正就指引的

草稿諮詢有關人士。

(二 )及 (三 )

我將一併回答質詢的第 (二 )和第 (三 )部分。

所有醫生只要在為病人診治時，遵守專業守則，皆可以自由地獨

立執業或以其他模式提供醫療服務和保健計劃。如果遇有糾紛，

有關財務的問題，各有關方面可以法律行動解決；涉及專業操守

的問題，則由醫務委員會處理。病人如認為醫生有專業失德，可

以向醫務委員會投訴。

我們相信對醫療服務的任何規管，其首要的目標均是要保障病人

的健康和權益。我們已有一個註冊和紀律處分制度以規管醫生的

專業水平。我們也有一個註冊制度以規管私家醫院、護養院及留

產院等醫療機構。我們首要的工作是要確保醫護人員在提供服務

時，採用恰當的治療程序和準則，以保障病人的安全。任何有關

這方面政策的發展也會朝 這個目標。我們已開始檢討對私家醫

院的發牌條件及其他醫療服務設施和中心的規管需要。在有需要

時，我們會考慮修改法例，加強有關的監管。我們的目標是要確

保病人在任何情況下，均得到優質的服務，不論提供這些服務的

診所是由醫生或商業機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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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我的主體質詢的第 (一 )部分，是問政府有何法例或機制

以規管該等中心提供的服務質素，而局長在主體答覆中告訴我們，政府主要

是依靠醫務委員會對有關專業人士進行規管，也告訴我們將來政策的發展，

是會以病人的安全為目標。但是，政府能否告知本會，局長所提到正在發展

中的政策，已發展至甚麼階段；有否考慮例如由 生署來訂定服務準則，令

不論是商辦還是醫生經營的醫療機構也須遵守有關準則？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剛才也提到現時的監管機制，第一是依靠專

業水平；第二，我們亦有一些條例監管在醫院或診所提供醫療服務的情況。

我們現正進行檢討，看現行條例的規管範圍和權力，是否足以應付就任何人

或機構提供醫療服務或醫療保健計劃的情況。我們現正開始進行有關的研

究。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主席，政府會否考慮訂定服務中心及執業醫生拆帳的比率上

限，以防止在市民繳付的醫療費用中，絕大部分是用以支付行政費用或作為

服務中心的利潤，而實質的醫療及保健服務的診症費、藥費等費用只是佔較

少的部分？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們現時主要的政策目標，仍是如何確保市民能得

到高質素的醫療服務，以及市民在參加任何由私人提供的醫療計劃之前，能

獲得足夠的資料，清楚知道在參加某計劃後會得到甚麼服務。至於在費用方

面，我相信便須由市民和市場來決定了。

DR LEONG CHE-HUNG: Madam President, in the Secretary's main reply, he
said that, "Patients may lodge complaints to the Medical Council where alleged
professional misconduct of the medical practitioner is involved".  In this answer,
it is, therefore, obvious that there are rules to regulate and control doctors in
private hospitals, nursing homes, maternity homes and so on, but there are still
no regulations to control medical service centres which operate as conglomerates.
Will the Government consider enac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control these
conglomerates, be they run by physicians or commer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in order to prohibit these bodies from interferring with the
automony of the health care profession in the exercise of professional duties, as
well as to make transparent the percentage of money contributed by the patients
that is actually used on medical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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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Madam President, there are
currently four ordinances which regulate businesses pertaining to medical
practice in Hong Kong.  We have obviously the Medical Registration Ordinance
which governs the professional conduct of doctors.  We also have the Medical
Clinics Ordinance which regulates clinics or other facilities providing health care
services.  There are, also, an ordinance concerning how medical business can
be conducted in the territory and an ordinance in relation to insurance plans.
We will certainly review all these ordinances to see whether they can adequately
cover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nd patients when they take part in
some of these medical plans.  The objective is to make sure that when
individuals or patients purchase any health plans, they are clear about what
would be provided and that their interests would be adequately protected.  In
regard to whether the providers are corporations, individuals, doctors or
business corporations, I think that this is not relevant to our ordinances, but we
will make sure that the patients are adequately protected.  As regards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I think that we will certainly look into what will be
required to make sure that consumers' interests are adequately protected.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三 )部分中，提到當局“對醫療服

務的任何規管，其首要的目標均是要保障病人的健康和權益”，這點我是同

意的。但是，在過去數個月，傳媒廣泛報道這種保健機構所提供的服務主要

是針對公司的僱員，而其服務質素是非常差勁的，例如診症的時間很短，醫

生只是看看病人便說他們可外出取藥，而所給予的藥物都是較為便宜的。請

問局長從這角度來看，應作出怎樣的規管，才能令這些透過公司購買醫療計

劃的僱員，能夠得到適當的保障？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就這些公司或機構提供的服務質素方面，政府未有

接獲任何有關的投訴。雖然傳媒就此曾作出廣泛的報道，但是我們沒有接獲

任何市民的投訴。但當然，我們是會討論這問題的，而剛才我亦解釋過，我

們現正檢討有關的條例，研究條例在規管任何提供予市民的服務時，能否足

以保障市民的健康及權益。

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李華明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最後一段中說：“我們已開始檢討對

私家醫院的發牌條件及其他醫療服務設施和中心的規管需要。在有需要時，

我們會考慮修改法例，加強有關的監管。”我的補充質詢是，何謂“有需

要”，政府怎樣界定“有需要”？由於這是涉及修訂法例的問題，所以我十

分希望局長能回答這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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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們在進行檢討時，會研究現行不同的條例是否足

以確保現時提供的服務，能保障病人的權益及健康狀況。當然，在有需要時，

我們會向立法會提出修訂有關條例，立法會議員屆時可討論是否有需要修改

法例。

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羅致光議員：主席，現時市場上有些醫療集團是採用預先付款的經營模式，

有報道說某些集團更拖欠醫生的薪酬。政府會否考慮設立一些監察機制，避

免在這些集團一旦倒閉時，市民會因已預先付款而蒙受損失？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我們在進行檢討時，也會考慮這點的。

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梁智鴻議員：主席，局長在他的答覆中不停地強調已有足夠的條例監管有關

專業人士，但很多時候，這些集團式經營的醫療服務中心是控制 這些專業

人士，而現時亦沒有法例能監管它們的。政府是否寧願監管“雞仔”而不監

管“麻鷹”？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政府絕對不是這樣。在監管方面，我們的工作是盡

量能確保市民的健康及權益得到保障。如果有需要監管任何集團，我們是會

進行監管的。

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何敏嘉議員：主席，在規管“雞仔”及“麻鷹”的問題上，我想作出一項跟

進。當然，我們可以制定新的法例以規管這些醫療集團，但是，如果醫療集

團屬下的提供服務者，不論是醫生、護士還是物理治療師等，進行一些剝削

病人的行為時，政府又怎樣可作出規管呢？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這情況便應由專業守則來加以規管，醫務委員會正

就這方面進行檢討，看有否適當及足夠的守則來防止這些提供不夠醫療專業

水準的不當行為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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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香港電台提供撥款的政策向香港電台提供撥款的政策向香港電台提供撥款的政策向香港電台提供撥款的政策

Funding Policy for RTHK

4.4.4.4.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評估須否修訂現時向香港電台（“港台”）提供撥款的政

策，以配合該台未來的業務發展；若評估為無須修訂政策，理據

為何；

(二 ) 有否計劃向港台增加撥款，以加強該台的互聯網網站內容；若

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會否考慮容許港台接受商業廣告或贊助，藉以增加收入；若會，

會否就該等廣告的內容或贊助形式作出規限；若不會考慮，原因

為何？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 ) 一向以來，政府有既定的撥款政策，以確保可供政府調配的資源

能運用得宜，符合經濟效益，提供最切合社會的服務。

在資源分配的過程中，所有政府部門，包括港台會因應未來業務

或運作上的發展，衡量所需的資源，提交撥款的申請。當局經考

慮各方面撥款的需求，並以謹慎的態度決定優先次序後，制訂有

關的開支預算，呈交立法會審議。

根據現行撥款政策，當局可在款額不超逾 1,000 萬元內，根據獲

授的權力，按個別部門需要作出資源調撥安排，從而令部門更能

靈活地運用資源。

現行的撥款政策，行之有效。作為一個政府部門，港台亦可從現

行制度中獲取所需資源，提供服務。根據各項收聽及收視調查反

應，社會人士普遍滿意港台的服務。因此，政府沒有計劃改變現

行的資源分配政策。

(二 ) 近年來，港台已透過調撥內部資源，不斷擴展其在互聯網上的服

務。例如，由本年 4 月 18 日起，港台已加強其網站的內容，其

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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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網上 24 小時直播 6 個電台頻道；

(ii) 網上 直播所有 港台在無 及亞 視黃 金時段播 放的電視 節

目；及

(iii) 全面建立港台網上電台及電視節目資料庫。

政府於 1999 年決定不會就 2000-01 年度的經常開支進行資源分

配工作。因此，所有政府部門須透過重新調配本身現有資源或重

新編排使用資源的優先次序，來提供新服務或改善現有服務。

根據以上政策，港台已計劃在 2000-01 年度調撥 300 萬元繼續擴

展其互聯網上的服務。與此同時，我們已展開內部研究，探討如

何在現有的政策及程序下能夠進一步拓展港台互聯網服務的策

略及所需的資源。預計有關研究可在今年年內完成。

(三 ) 港台作為一個公營廣播機構，其首要目標是以公正、平衡及客觀

的方針，為市民提供資訊、教育及娛樂服務。為確保港台編輯自

主權不會受商業成分所影響，我們的現行政策是不容許港台接受

商業廣告或商業贊助。

不過，在上述政策的大前提下，港台仍可接受非牟利機構的贊

助，惟有關贊助必須符合以下的原則：

(i) 港台可完全自行決定接受贊助節目的編輯方針及有關節目

的編排事宜；

(ii) 贊助人不可藉有關贊助推廣任何商品或商業服務；

(iii) 必須在節目的開首或結尾宣布有關贊助，俾能讓觀眾及聽眾

知悉贊助機構的身份；及

(iv) 新聞及時事節目不能接受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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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我手邊有一些有關政府新聞處與港台撥款的比較數字。

政府新聞處的撥款由 1998-99 年度的 3.13 億元，增加至 2000-01 年度的 3.73

億元，實質增長達 6,000 萬元；但港台的撥款卻只由 1998-99 年度的 5.17

億元增至現時的 5.27 億元，實質增長不足 1,000 萬元。請問政府，是否願

意替政府作正面宣傳，作政府喉舌發放消息的部門，便可以獲增撥 6,000 萬

元；但提供渠道讓市民發表意見，甚至批評政府的港台，便不能獲增撥那麼

多撥款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們認為這樣比較兩個部門的開支是不妥當

的。港台根據其本身的資源運用和優先次序，可以提出撥款申請，而現行的

架構和程序，也可以讓港台獲得所需的資源。至於修訂預算方面，港台在

1999-2000 年度的總體開支為 5.38 億元，增長率是 4%；而整體政府去年的

增長率是 -1.3%，所以我們認為在這個環境下，港台有 4%的增長已算非常不

錯。當然，未來港台可以繼續因應其運作和發展，提出撥款申請。

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提到有關贊助的原則。請問

港台的互聯網站是否容許商業贊助和刊登廣告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跟港台的電台和電視節目一樣，我們的現行

政策是不容許港台的互聯網站接受商業贊助的，因為我們不想港台的編輯自

主權受商業成分所影響。不過，在我剛才提到的策略性研究中，我們會研究

在這項政策和現行程序下，如何能夠引進新的資源，幫助港台在互聯網上的

發展。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也想問有關互聯網服務。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港

台在今個財政年度獲撥 300 萬元以擴展其互聯網服務。請問局長，這 300 萬

元能做到甚麼呢？據局長的瞭解，港台的互聯網服務可如何跟香港其他電子

傳媒的互聯網服務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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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這 300 萬元的調撥資源，可以幫助港台由原

本 4 個電台頻道作 24 小時直播，增至 6 個電台頻道；而且不單止可以直播

電台節目，現時在網上也可以直播電視節目；同時還可建立一個節目資料

庫。那 300 萬元的調撥資源，可以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至於與其他電子傳媒的互聯網服務的比較，我沒有這方面的全面資料，

但每天瀏覽港台網頁的人數達 90 萬，這是一個很好的指標。我們覺得網頁

的內容做得不錯，而且能夠吸引瀏覽人士。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有關開源的問題。雖然現時的政策可以讓港台

接受非牟利機構的贊助，但說明是非牟利機構，即沒有甚麼資源，找他們贊

助也很難。剛才局長說現正研究這問題，請問局長有何其他方法，可以讓港

台獲得外界的資源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們會研究的其中一個方法，是現時已採用

的公開競投方式。這方式亦已為地政總署的測繪部所採用。該處以公開競投

方式，與一些私人網站合作發展其網頁。我不是說一定會採用這方法，但這

現成方法可以提供給我們作參考。

有關開源方面，其實非牟利機構的贊助數額也不少。舉例來說，在

1999-2000 年度，總贊助額便達 2,500 萬元。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我想提出有關收費方面的質詢。港台的節目，特別是電

視節目，很多時段都用作政府宣傳或非牟利宣傳，例如愛滋病或其他宣傳。

這些宣傳的製作費用是否由政府部門支付，由港台負責製作？換而言之，港

台是有收取製作費用的，情況是否這樣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如果那些節目是沒有贊助人的話，製作費用

會由港台支付。現時兩個電視台均有牌照上的責任，在周日和周末的不同時

段播出港台提供的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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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或許我的質詢不太清楚。請問政府宣傳短片的製作費用

是否由政府某部門撥出，而不是由港台撥出？因此，港台的開支實際上並不

止那數目，因為有些製作費用是由政府其他部門撥出。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這是正確的。有些撥款是由政府新聞處負責，

而港台只是負責製作而已。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行政長官辦公室設有新聞專員職位，這職位是 D8 職級，

除了福利之外，薪酬每年達二百二十多萬元。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

提到，港台在 2000-01 年度，每年只獲調撥 300 萬元擴展其互聯網上的服務。

以一個要透過均衡而高質素的電台節目，為市民及特定類別聽眾提供資訊教

育及娛樂服務這麼多功能的部門，與一位新聞專員的職位比較，擴展港台互

聯網服務只獲撥款 300 萬元，這種方式的資源調配，政府認為是否適當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第一，我認為這種比較，跟剛才何議員提出

的另一比較，同樣是不恰當的。第二，這 300 萬元撥款是作為引進互聯網介

面的支出。當然，其內容已由電台和電視製作，然後放在互聯網上，讓更多

人可以看到，所以我們覺得資源並不單止這 300 萬元，其實還有很多其他製

作費的。至於內容方面，我剛才已說過，港台製作了這麼多電視和電台節目，

如果能放在互聯網上，將會增加很大的效益。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 (i )段提到，港台可以完全自行決定

接受贊助節目的編輯方針及有關節目的編排事宜。同時，在第 (ii i)段又提到，

必須在節目的開首或結尾宣布有關贊助，俾能讓觀眾及聽眾知悉贊助機構的

身份。請問為何批准港台自行決定節目的編輯方針，但不同時讓其自行考慮

應否宣布贊助機構的身份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們認為這項贊助安排的贊助者不可以影響

港台本身的編輯方針，即節目內容必須由港台自行決定；但為了讓觀眾和聽

眾獲得全面的資訊，知道有關節目有甚麼贊助者，我們覺得應該在開首或結

尾時作出聲明，俾能讓觀眾和聽眾知道節目的贊助者等全面的資訊，以及節

目的內容和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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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現時的政策並不容許港台接受

商業廣告或商業贊助，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會影響港台的編輯自主權。我不知

道局長的意思是否指其他的商營電子傳媒，他們以商業形式經營，同時亦接

受商業贊助節目和廣告，便代表他們完全沒有編輯自主權？其次，有些人亦

反對港台接受廣告贊助，是因為這樣會與其他電台競爭，而這與港台的身份

有所衝突，因為港台一方面由納稅人撥款，另一方面又與其他電台競爭。請

問這是否也是其中一個原因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這並不是我們的主要考慮。我們覺得，港台

作為一個公營的廣播機構，其公信力是十分重要的。在權衡利弊後，我們認

為不容許港台接受商業贊助，可以令其公信力得以鞏固和維持。至於商營機

構，他們一定要倚賴廣告贊助。如果不接受廣告贊助，便不是商營機構。因

此，我認為以這兩者作比較是不適合的。

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何秀蘭議員：主席，資源增值已經推行了兩年，而港台已設立了普通話台和

擴展網上服務，看似沒有多少“肥膏”可以再減。政府在主體答覆中只提到

會進行研究，並沒有肯定說會增加港台的撥款。剛才有議員也提到，尋求非

牟利機構的贊助並不容易。最終的結果可能是港台的規模只能維持現狀，不

能再有任何增長。這是否政府所希望看到的情況呢？即任由港台維持現狀便

了事。如果任何服務或與市民接觸和溝通的情況只能維持現狀，不能再增

加，是否也任由它這樣了事？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每一個部門也要視乎市民對其服務需求，然

後作出資源調配，以及在有需要時作出資源申請。至於來年是否會有資源分

配，現時來說是言之尚早，因為現時還未訂出資源分配的時間表。港台現時

如何調撥內部資源，以及增取外間資源，正正是我們須進行研究的目標。

在路旁斜坡上豎立資料牌在路旁斜坡上豎立資料牌在路旁斜坡上豎立資料牌在路旁斜坡上豎立資料牌

Information Boards Erected on Roadside Slopes

5.5.5.5. MR JAMES TIEN: Madam President, I notice that quite a large number
of green-coloured information boards displaying the registration number of the
relevant slope, the maintenance department and the Highways Department
reference number have been erected on the slopes on both sides of road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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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f the respective numbers of the above information boards that have
been and will be erected, and the number of slopes involved;

  
(b) whether it has assessed the visual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se information boards and if they will distract drivers; if it has, of
the details; and

(c) whether it knows if it is a common practice in overseas countries to
erect a large number of information boards on roadside slopes?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在回答田議員的質詢前，請容許我說明斜坡號碼牌的作

用。裝設斜坡號碼牌是政府在持續改善香港斜坡安全努力的一部分。過去，

當收到公眾舉報山泥傾瀉或查詢斜坡的問題時，政府部門在尋找有關的斜坡

位置及將個案轉介到相關的維修部門作迅速跟進時，往往遭遇困難或有混

亂，引致處理山泥傾瀉危險的一些緊急措施受到延誤。

為解決上述問題，政府的斜坡維修部門，包括路政署，自 1998 年開始，

逐步在斜坡附近豎立斜坡號碼牌。每個斜坡號碼牌展示的斜坡登記編號，是

用以辨別個別人造斜坡。即使沿路的不同斜坡屬於同一個維修部門，不同的

斜坡號碼牌會展示不同的斜坡編號，代表不同的人造斜坡。現時部分大型斜

坡裝設有一個以上的號碼牌。對於辨別斜坡位置和搜索有關的斜坡資料，斜

坡登記編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亦已在 1999 年 3 月設立一個全面的電腦化

斜坡資訊系統，並可透過香港斜坡安全網頁查閱有關資料。不論在現場或利

用電腦時，斜坡登記編號可讓查詢者能與辦公室人員溝通，準確地指出所談

及的斜坡。

自去年年底開始，我們得知市民關注斜坡號碼牌對景觀的影響。為積極

回應市民所關注的問題，工務局及各斜坡維修部門曾舉行多次會議討論有關

事宜，並制訂改善措施。我們已改良裝設斜坡號碼牌的有關安排，並在 2000

年 4 月 8 日發出新的技術通告，積極進行如下措施。

首先，斜坡號碼牌的尺碼會大幅縮小，並會直接裝設在上山的斜坡表面

而非柱杆上。至於道路旁邊下山的斜坡，斜坡號碼牌會直接裝設在護土牆或

圍欄，而非從斜坡頂上伸出的柱杆上。斜坡號碼牌將安裝在視覺水平以下的

位置，這有助減低對駕車人士的視覺影響。每一斜坡亦只限安裝一個斜坡號

碼牌。而且，我們會把鄰近斜坡的登記編號組合起來，顯示在同一個斜坡號

碼牌上，務求盡量使斜坡號碼牌的數目減至最少。在受歡迎的步行徑或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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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的風景區，我們會略去部分的斜坡號碼牌，以期進一步減少斜坡號碼牌

的數目。我相信在實施上述措施後，不論在景觀、環境，以及對駕車人士影

響方面，均有顯著的改善。

我就田北俊議員提問的各點答覆如下：

(一 ) 到 2000 年 4 月 14 日為止，路政署已在 3  100 個人造斜坡附近豎

立了 4  300 個綠色的斜坡號碼牌。有需要豎立的號碼牌的斜坡數

目共 9  350 個，而仍未豎立號碼牌的斜坡約為 6  250 個。

路政署現正根據工務局在 2000 年 4 月 8 日發出的新技術通告，

實施 改善措施 。我們 估計 仍須豎立 的綠色 斜坡 號碼 牌會 少 於

6  250 個。同時，亦會按新技術通告，檢討已裝設的號碼牌，以

期進一步減少號碼牌的數目。

(二 ) 在設計及安裝斜坡號碼牌時，我們會考慮及權衡多種因素。一方

面，把號碼牌安裝在當眼及接近斜坡的地方，有其客觀必要，可

讓市民方便獲取有關資料，從而促進市民和斜坡維修部門的溝

通，達致改善斜坡安全及幫助意外救援的目的；另一方面，在裝

設斜坡號碼牌時，路政署亦會權衡其他因素，如對景觀、環境及

駕駛人士的影響等。至於環境評估方面，因斜坡號碼牌並無明顯

地污染空氣、製造噪音或影響生態環境，所以無須進行正式的環

境評估。為針對近月市民對號碼牌的關注，在制訂改善措施時，

我們已廣泛及深入地考慮了上述各種因素，並發出新的技術通

告，詳情我在上文已經說明，故此不再重複。

(三 ) 我們不知道外國有否在斜坡附近豎立類似斜坡號碼牌的做法。香

港環境獨特，季節性雨量充沛，在山坡上的發展稠密，斜坡數目

眾多，有不少依山而築的繁忙道路，所以在斜坡安全問題方面，

我們面對的挑戰，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在管理斜坡安全的工作

上，香港已處於全球的領導地位。當然，我們會因應社會人士的

回響而作出持續改善。

裝設斜坡號碼牌的做法，是使負責維修和執行跟進的部門在遇到

問題時能夠迅速找尋到相關的斜坡資料和斜坡位置，立刻採取相

應措施，以免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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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我非常歡迎政府在 4 月開始實行新措施，即盡量減少斜

坡號碼牌的數目和縮小它們的尺碼。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到，豎立這些斜坡號

碼牌的最重要目的，是讓大眾市民能看到斜坡號碼，以便通知政府盡快維修

有關斜坡。對此，我希望能夠知多一些。舉例來說，由 1998 年至今，政府

共豎立了六千多個斜坡號碼牌，在這段時間內，政府究竟曾接獲多少宗市民

舉報的個案？此外，政府根據這類舉報，從而維修斜坡，以免造成危險的個

案又有多少宗呢？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事實上，政府在 1998 年才開始豎立這些斜坡號碼牌，

市民根據這些斜坡號碼牌通知政府部門維修斜坡的數目是多少，我們暫時未

有這方面的資料。不過，正如田議員所說，如果設有這些斜坡號碼牌，我們

便可以即時在電腦知道有關斜坡的位置。大家也知道，香港有很多斜坡，即

使沿 同一條道路，也有很多不同的斜坡。一旦某一斜坡真的出現問題，如

果只靠電話通知我們大約的地點，我們會很難找到斜坡的正確位置。因此，

如果設置了斜坡號碼牌，我們便能根據資料，即時找到斜坡的正確位置，我

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到須豎立 9 350 個這類斜坡號碼牌。

請問政府，當初考慮向公眾提供這類資訊時，究竟曾作出甚麼考慮，例如斜

坡號碼牌的設計和大小等？為何現時在豎立後，才知道原來很多人覺得號碼

牌非常礙眼？特別是遊客在山頂看到這些斜坡號碼牌，便更覺礙眼，他們也

不明白提供的是甚麼信息。為何沒有預先清楚考慮這些情況？現時在問題出

現後才慢慢修改，我相信會花很多款項的。請問政府，在程序上，曾否深思

熟慮，考慮斜坡號碼牌的設計應盡量以不礙眼和不影響景觀為原則呢？這會

否是一次教訓，令政府日後在這方面能夠盡量多做些工夫呢？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首先，我想澄清，我們準備安裝在路旁的斜坡號碼牌總

共是 9 350 個，但直至 4 月 14 日為止，我們暫時只在 3 100 個人造斜坡附

近豎立了四千多個斜坡號碼牌。從這個數字可以看到，我們以往在一個斜坡

上豎立超過一個斜坡號碼牌。經過商討後，我們認為這做法有檢討的必要。

因此，在新的指引中，指示並非在每個斜坡上均有一個或超過一個的斜坡號

碼牌，而是可能在兩個或超過兩個的斜坡上才豎立一個斜坡號碼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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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斜坡號碼牌的大小，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也曾作出解釋，便是我們

當時確曾已考慮有關景觀及對駕駛人士的影響等問題，但是我們亦要考慮號

碼牌是否能讓人容易看到及辨別。在豎立這些斜坡號碼牌後，我們發覺很多

人都有意見。因此，我們已因應這些意見，即時進行商討，同意把斜坡號碼

牌縮小。此外，日後我們也會採用不同的安裝方法，即不會採用柱杆的安裝

方法，而是在斜坡上安裝。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質詢。我是問如果日後有需要提供這方面

的資訊而須安裝這麼大量的標誌牌時，政府在經過今次的教訓後，會否在程

序上加以改善？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我相信為求把每件事情做得更好，這些都是值得我們考

慮的。在這問題上，我們事實上已在部門內部進行諮詢，我希望日後在公眾

諮詢方面也許可以做得更好。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說現時把斜坡號碼牌裝設在上山的斜坡表面，如果

是落山斜坡，則放在護土牆或圍欄。不過，如果斜坡有移動或損壞時，可能

會令這些標誌消失。因此，政府有否考慮在斜坡腳的行人路邊，擺放不同設

計的標誌牌，例如金屬或不同顏色的標誌牌，讓人立即可以看到；甚或在斜

坡對面馬路的行人路邊擺放標誌牌，讓人知道有關斜坡的資料？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這是一個好提議。不過，由於香港有很多斜坡，我們其

實已安裝了很多斜坡號碼牌。我們現時要考慮的是，第一，如何可以減少斜

坡號碼牌的數目；第二，如果有任何事故發生，我們能夠馬上找出斜坡的正

確位置。香港有這麼多斜坡，我相信即使其中一個倒塌，我們也可以根據附

近斜坡的斜坡號碼牌，很快找出發生事故的斜坡的位置。

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何世柱議員：主席，出錯後能盡快改正，總比“死不認錯”好，在這方面，

我要稱讚工務局的人員。

現時已經有四千多個斜坡採用舊方法處理，請問政府何時以新的做法處

理這些已安裝斜坡號碼牌的斜坡呢？究竟政府有否計劃這樣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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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事實上，我在主體答覆中已提及我們會按照新的技術通

告檢討已裝設的斜坡號碼牌，以期進一步減少斜坡號碼牌的數目。我們正在

進行這項工作。不過，為了減少資源運用，我們不會採用新方法來處理已安

裝號碼牌的斜坡。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在豎立斜坡號碼牌後，至今仍未有機會進行

統計。不過，我懷疑可能一宗舉報也收不到，因為市民在駕駛時根本不會理

會這些斜坡號碼牌，這樣是非常浪費資源的。我希望我的懷疑是錯的。請問

局長準備在何時才進行資料搜集？如果結果發現真是很少這類舉報個案，政

府會否考慮把這些斜坡號碼牌完全拆掉？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事實上，我已要求我的同事搜集資料。有關資料對於這

些斜坡號碼牌的用途是很重要的。不過，直至現時為止，我們未有有關資料。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如果舉報個案數目真的很少，政府會否考慮把這六千多

塊斜坡號碼牌全部拆掉了事？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正如我所說，這些斜坡號碼牌的用途很多，我覺得很難

說它們完全沒有用途。如果能夠趕及維修、搶救出事斜坡，我覺得這些斜坡

號碼牌已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在公眾娛樂場所關掉手提電話及傳呼機在公眾娛樂場所關掉手提電話及傳呼機在公眾娛樂場所關掉手提電話及傳呼機在公眾娛樂場所關掉手提電話及傳呼機

Switching off Mobile Phones and Pagers in Public Entertainment Venues

6.6.6.6. 陳智思陳智思陳智思陳智思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儘管現時在電影及表演開場前，院方已藉視聽方式

提醒觀眾關掉手提電話及傳呼機，仍然有人罔顧該等勸諭。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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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已採取哪些其他措施，確保觀眾在獲准進入由當局管理的公眾娛

樂場所前，已關掉手提電話及傳呼機；哪類人員負責執行該等措

施及措施的成效如何；及

(二 ) 當局會否考慮立法執行上述措施；若否，原因為何？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本人謹就陳智思議員的質詢答覆如下：

(一 ) 在答覆陳議員的質詢前，我想指出，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表演

場地，亦即在大多數公營機構管理的表演場地內，觀眾在節目進

行期 間使用手 提電話 和傳 呼機而造 成滋擾 的情 況並 不特 別 嚴

重。在一些主要的場地，例如香港文化中心、香港體育館和伊利

沙伯體育館，場館內的訊號接收效果欠佳，在某些位置，手提電

話和傳呼機是不能接通的。然而，為了盡量減少對觀眾和表演者

造成干擾，當局除了在節目開始前藉視聽方式提醒觀眾關掉手提

電話和傳呼機的響鬧裝置外，還採取了下列措施：

(i) 在節目場刊首頁刊印關掉手提電話和傳呼機的場館規則；

(ii) 在場地入口處張貼清晰告示，說明有關場館規則；

(iii) 在使用手提電話和傳呼機情況較嚴重的場地，有關場館規則

的字眼已作修訂，加入警告字句，藉此提醒觀眾，如果他們

不遵守規則，可能會被要求離場；及

(iv) 如有需要，在中場休息時安排播放這項具體的場館規則的聲

帶，提醒觀眾留意。

為了加強這些預防措施的成效，前台服務人員，例如查票員及帶

位員，均會在場留意觀眾是否遵守有關規則。如果發現觀眾在入

場、中場休息及節目進行期間違反場館規則，便會加以勸諭及採

取適當行動。在入場時，服務人員如看見觀眾攜有手提電話或傳

呼機，便會要求他們在入場前先行關掉響鬧裝置。中場休息期

間，服務人員如果發現觀眾在場內使用手提電話或傳呼機，會上

前勸止，請他們移步到場外使用，以及在再次進場前先行關掉響

鬧裝置。上述安排一直行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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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我們認為沒有必要立法禁止觀眾在表演場館內使用手提電話或

傳呼機，因為根據《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而制定的

《文娛中心規例》已有條文規定：文娛中心經理或任何獲授權職

員，有權於任何人拒絕服從經理為促進文娛中心的妥善管理而向

其發出的任何合理命令時，指示該人離開文娛中心。

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及，大部分主要場地的訊

號接收效果欠佳，甚至是不能接收。我想請問局長，是否知道是場地的設施

令接收欠佳，還是因為有人為干擾呢？據我瞭解，馬會場內亦是不准使用電

話的，這究竟是基於人為干擾的理由，還是因為其內的設備導致無法接收

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所說的接收欠佳，是指接收手提電話和傳呼機方

面，但如果是在大會堂或文娛中心聽音樂，觀眾在現場接收音樂會的效果是

非常好的，這一點我必須交代清楚。我相信在設計而言，場館是沒有作出特

別安排，四面都是混凝土牆，所以接收是十分困難的。如果要令手提電話和

傳呼機接收良好，必須有特別裝置，例如地下鐵路、過海隧道或某些地方便

是作出了特別安排，所以才能接收有關訊號。我們是無須安裝某些特別設

施，令手提電話接收欠佳，而我們根本上亦不會鼓勵觀眾在場館內打電話。

因此，我必須解釋清楚這方面的情況。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想跟進陳智思議員的補充質詢，因為局長並沒有回答。

請問要求文娛表演場館作出某些安排，以干擾電話的接收，在政策上是否可

取呢？我最近到監獄巡察，發覺監獄內原來是無法使用手提電話的，這可能

是正如局長所說，訊號被混凝土牆阻擋了。其實，如果在看表演時手提電話

響個不停，觀眾是會覺得煩厭的，而陳議員剛才的補充質詢是問，在那兩個

場館內，他們是否自行加設了某些設施干擾訊號，令手提電話無法接收呢？

若然，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不錯的做法。所以，我要加上的補充質詢是，在政

策方面而言，局長會否支持籲請那些機構這樣做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在主體答覆的開首已經指出，在康樂及文化事務

署的表演場地，亦即在大多數公營機構管理的表演場地內，觀眾在節目進行

期間被手提電話和傳呼機滋擾的情況並不嚴重。此外，我想補充的是，根據

香港文化中心及大會堂這一類表演場地的數據，滋擾情況亦是很少，每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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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平均只會發生零宗至 1 宗該等情況。因此，我們根本無須特別為了干擾手

提電話而安裝任何設施。

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陳智思議員：主席，我不會跟進剛才的補充質詢，因為只要有一次滋擾，便

足以會對表演者造成很大影響。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的第 (ii i)點指出

會以警告字句提醒觀眾，或是要求他們離場；請問除了這樣做之外，局長有

否考慮到應在學校公民教育方面加強這意識，或應令其他市民知道如何尊重

表演者和其他觀眾的權益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如果場館的前台服務人員看到有人攜帶手提電話和

傳呼機進場，是會勸諭他們關機的，而其實他們每次都很合作，只是間中可

能是沒有看到或是不知不覺，才會違反規則，這實際上亦是公民教育的一部

分。至於在學校推行公民教育，讓學生在年青時已經知道無論是看公共表演

或是看電影，均須尊重表演者和其他觀眾的權利，我認為是有需要的，所以

極之贊成陳議員的意見。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的第 (i ii)點指出，有關的場

館規則會加入警告字句。我想請問局長會否考慮以不尊重表演者是不文明的

行為的字句，代替警告字句？我相信這是較警告更為有效的。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我們可以考慮吳清輝議員的建議。我希望在這裏澄清，所

謂警告字句，是指根據現有條例，當經理或獲授權的職員為執行任務而發出

合理命令時，觀眾是必須遵守的，否則，管理人員是有權請有關觀眾離場，

不得繼續欣賞表演。這便是我所指的警告，而非帶有恐嚇性的警告。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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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發給外地勞工的香港身份證發給外地勞工的香港身份證發給外地勞工的香港身份證發給外地勞工的香港身份證

Hong Kong Identity Cards Issued to Imported Workers

7.7.7.7. 程介南程介南程介南程介南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入境事務處（“入境處”）現時沒有向約滿

離開香港的外地勞工收回發給他們的香港身份證。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當局沒有收回該等身份證的原因；及

(二 ) 有否發現有人非法利用該等身份證獲得受聘在本港工作；若有，

過去 1 年的個案數目，以及當局有何措施遏止此種情況？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現行有關身份證的法例並無規定外地勞工須在僱傭合約屆滿時

交回香港身份證。儘管如此，我們已實施多項有效措施，防止有

人非法使用這些身份證。

發給外地勞工的身份證，均有 W 字頭，以顯示身份證持有人的

入境身份，換言之，他們必須持有有效的工作簽證，才能在本港

逗留，而在他們合法受僱期間，工作簽證才會有效。W 字頭身份

證只能證明外地勞工的身份，但其本身並不容許他們在港逗留或

工作。

當一名外地勞工的僱傭合約屆滿時，他的工作簽證便不再有效，

入境處亦會對有關他的電腦紀錄作出相應修訂。執法人員碰到持

有 W 字頭身份證的人士（例如例行查閱身份證時），會根據有

關的電腦紀錄核實該人的身份。持有 W 字頭身份證但已約滿的

外地勞工會立即被識破。

(二 ) 入境處在 1999 年一共拘獲 4 314 名非法勞工。我們手上並無有

關被捕者藉非法使用 W 字頭身份證而受僱的資料，不過，我們

在入境處打擊非法勞工的行動中極少發現這類個案。我們從上述

4 314 宗個案中抽樣調查了 50 宗個案，結果顯示當中並無涉及未

經許可使用 W 字頭身份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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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在 1996 年 10 月對《入境條例》（第 115 章）進行修訂，規

定僱主查閱旅行證件，有助遏止非法使用 W 字頭身份證的情況。

現行的《入境條例》第 17J 條規定，僱主須在僱用非香港永久性

居民前查閱該人的旅行證件，而且只可僱用按照逗留條件可在本

港受僱的人；換言之，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不能單憑 W 字頭身份

證在港合法受僱，他們必須出示旅行證件，讓準僱主可從而核實

他們可否合法受僱。

公立醫院的住院康復服務公立醫院的住院康復服務公立醫院的住院康復服務公立醫院的住院康復服務

In-patient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in Public Hospitals

8.8.8.8. 何俊仁何俊仁何俊仁何俊仁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關於公立醫院的住院康復服務事宜，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各公立醫院在去年底的康復病床數目，以及各醫院聯網內該等病

床的數目與網內人口的比例；

(二 ) 博愛醫院擴建計劃的最新時間表，以及該院在擴建期間每年康復

病床的增減數目；

(三 ) 屯門康復醫院何時開始動工；及

(四 ) 有何措施確保元朗、屯門兩區有足夠的康復病床？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截至 2000 年 3 月 31 日，有關各公立醫院康復病床的數目，以及

各醫院聯網的康復病床數目與每千實際使用服務人口的比例列

於附表。

(二 ) 我們將於今年 6 月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撥款申請，以便在

2000 年的下半年進行博愛醫院重建及擴建的預備工程。我們預期

重建計劃可於 2006 年年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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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愛醫院計劃在醫院重建期間，院內的 120 張康復病床會繼續如

常運作。為了方便重建工程的進行，醫院南翼現有的 80 張康復

病床，將會遷至博愛醫院的田家炳中心；而田家炳中心內其中的

80 張療養病床，則會遷往大埔醫院。

(三 )及 (四 )

現時，新界北醫院聯網設有 275 張康復病床，為屯門、元朗及北

區居民提供服務。除此之外，其他聯網的康復醫院，例如大埔醫

院，亦為新界北聯網提供支援服務。國際性的趨勢是 重發展更

具成本效益的非住院及社區服務，而不是住院服務。醫院管理局

現正因應這些改變，檢討康復設施的需求。我們會繼續密切監察

新界北聯網服務人口的增長及不斷更新的醫療服務需要。

附表

截至 2000 年 3 月 31 日各公立醫院的康復病床數目

醫院 康復病床數目

香港東聯網

舂磡角慈氏護養院 0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0

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 128

長洲醫院 0

東華東院 195

黃竹坑醫院 0

香港西聯網

大口環根德公爵夫人兒童醫院 0

東華三院馮堯敬醫院 216

葛量洪醫院 40

麥理浩復康院 130

南朗醫院 112

瑪麗醫院 0

贊育醫院 0

東華醫院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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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中聯網

香港佛教醫院 190

九龍醫院 627

伊利沙伯醫院 80

九龍東聯網

靈實醫院 278

香港眼科醫院 0

將軍澳醫院 0

基督教聯合醫院 34

九龍西聯網

廣華醫院 0

聖母醫院 0

東華三院黃大仙醫院 488

新界東聯網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 0

白普理寧養中心 0

沙田慈氏護養院 150

威爾斯親王醫院 0

沙田醫院 156

大埔醫院 272

新界北聯網

青山醫院 0

粉嶺醫院 117

北區醫院 0

博愛醫院 120

小欖醫院 0

屯門醫院 38

新界南聯網

明愛醫院 220

葵涌醫院 0

荔枝角醫院 12

瑪嘉烈醫院 20

仁濟醫院 166

總數 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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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00 年 3 月 31 日各醫院聯網的康復病床數目

與每千實際使用服務人口的比例

醫院聯網 每千實際使用服務人口 *

設有的康復病床數目

港島東 0.4

港島西 0.9

九龍中 1.0

九龍東 0.6

九龍西 0.7

新界東 0.6

新界北 0.3

新界南 0.3

整體情況 0.6

* 在決定實際使用服務人口的數目，考慮的因素包括因工作關係引致病人跨聯網求診，

提供專科或第三層服務的所在地點，以及病人的選擇。

為飲食業及建造業設立的強制性公積金行業計劃為飲食業及建造業設立的強制性公積金行業計劃為飲食業及建造業設立的強制性公積金行業計劃為飲食業及建造業設立的強制性公積金行業計劃

MPF Industry Schemes for Catering and Construction Industries

9.9.9.9. 鄭家富鄭家富鄭家富鄭家富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飲食業及建造業的僱員可參加當局為他們設立的強

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行業計劃，以減低轉職時因轉移累算權益而須支

付的費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鑒於該等行業的僱員流動性甚高，且多以現金形式每天支取工

資，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有何機制確保僱主

及僱員按規定供款；及

 (二 ) 積金局有否評估當該等行業的僱員失業或就業不足時，會否出現

行業計劃的管理費支出高於供款收入，以致該等僱員的累算權益

日益減少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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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強積金條例”）的規定，僱

主應為有關僱員向註冊強積金計劃供款。僱主如不支付供款或不

安排僱員參加強積金計劃，均屬觸犯刑事罪行。如拖欠供款，則

會被罰款。積金局已為行業內勞工流動性較大的飲食業及建造

業，核准兩個受託人營辦行業計劃，讓有關僱主及僱員參與。積

金局亦設立以下多項措施，方便參加行業計劃的僱主及僱員按法

例規定支付供款。

(i) 根據強積金條例的規定，按日支薪給僱員的僱主可按一個簡

化的標準供款表供款，減省僱主計算供款額的行政工作。

(ii) 根據《強積金計劃（一般）規例》，就日薪臨時僱員而言，

僱主可選擇在向他們發薪當天支付供款，從而大大減省他們

的行政及存檔工作。

(iii) 行業計劃的受託人將會提供不同途徑及服務，方便僱主按日

支付和受託人按日收集現金供款。僱主除了可以到銀行分行

或透過自動櫃員機、電話轉帳等途徑供款外，受託人亦會提

供電話熱 服務，協助僱主計算供款額。

(iv) 行業計劃的受託人會給予臨時僱員供款月結單，讓他們核實

供款額。臨時僱員也可透過銀行分行、自動櫃員機或有關電

話熱 核實數額。

(v) 行業計劃的受託人將會大力鼓勵臨時僱員在受僱前加入行

業計劃。受託人將為該批臨時僱員提供計劃戶口及載有戶口

細節的成員證，以方便其僱主作出有關供款。

(vi) 積金局已展開大規模的教育及推廣活動，加強僱員認識他們

在強積金制度下的權利，讓他們知道僱主須為他們作出數額

相等的供款，以及鼓勵他們為退休生活而儲蓄。倘有僱主不

支付強制性供款，積金局亦會鼓勵僱員向積金局舉報。

(vii) 積金局將與飲食業及建造業的工會及商會合作，積極推廣行

業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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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積金局將向營運強積金計劃的僱主發出參與證明書。積金局

的執行隊伍將到僱主的工作場所實地巡察，確保他們已安排

僱員加入強積金計劃。

(二 ) 積金局通過招標已核准兩個行業計劃。由於投標競爭激烈，因

此，兩個行業計劃所收取的行政費用都極為低廉。兩個行業計劃

的行政費用，並不是固定的數額，而是按照資產淨值的某個百分

比計算出來。至於就業不足或間中失業的臨時僱員，他們的供款

結餘或許會低於收入固定的人士，但結餘較低，行政費用亦會相

應減少。

臨時僱員如採取較保守的投資策略，可以選擇投資於保本基金。

保本基金所投資的項目，可以是短期銀行存款或非常穩健的借貸

投資，而假如投資回報低於銀行存款率，受託人將不可收取費

用。因此，計劃成員如選擇投資保本基金，累算結餘不會因行政

費用而遭侵蝕，但其長期投資回報則可能會低於其他投資基金。

銷售產品的環保標籤銷售產品的環保標籤銷售產品的環保標籤銷售產品的環保標籤

Eco-labels of Products on Sale

10.10.10.10. DR LEONG CHE-HUNG: Madam President, the Consumer Council has
found that many products on sale in Hong Kong carry vague or misleading eco-
label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the
measures it will take:

(a) to protect the consumers from being misled by such labels; and

(b) to deter such business practices?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FOOD: Madam President,
a survey carried out by Consumers International showed that the same problem
was found in all the countries covered by the survey.  In the case of Hong Kong,
environmental claims made were mainly found on household products such as
aerosols, cleaners and batt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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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de Descriptions Ordinance (Cap. 362) contains provisions relating
to false trade descriptions or representations relating to goods.  Some
misleading green claims could fall within the definitions of the Ordinance.  The
maximum penalty for such offences is a fine of $500,000 and imprisonment for
five years.  We understand that the Consumer Council is considering the wider
problem of misleading claims and advertising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he
Council's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In the meantime, we are working with the Consumer Council, the
Environmental Campaign Committee and green groups to enhance consumers'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so that they would not be
misled by false claims.

臨時交通標誌操作不當臨時交通標誌操作不當臨時交通標誌操作不當臨時交通標誌操作不當

Improper Operation of Temporary Traffic Signs

11.11.11.11. 劉健儀劉健儀劉健儀劉健儀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現時，在道路進行挖掘工程而須單 雙程行車時，

有關工程的負責人可安排工人操作臨時交通標誌，以指揮交通。就此，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每年在有關路段上發生的交通意外數字及傷亡人數為

何；

(二 ) 過去 3 年，有關當局每年接獲多少宗關於操作人員不當操作交通

標誌的投訴，以及當局每年向工程負責人發出警告或提出檢控的

數字分別為何；

(三 ) 有何措施確保操作臨時交通標誌的工人具備足夠的指揮交通知

識和經驗；及

(四 ) 工程負責人為交通標誌操作不當所引致的交通意外而須承擔的

責任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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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

(一 ) 我們對於在人手操作交通標誌的路段上所發生的交通意外，並沒

有記錄有關數字。

(二 ) 在過去 3 年，即 1997 至 1999 年間，我們並未接獲任何關於上述

交通標誌操作不當的投訴，也沒有因臨時交通標誌操作不當而向

任何人發出警告或提出檢控。

(三 ) 道路工程負責人須確保操作臨時交通標誌的工人具備所需的知

識和經驗。公共工程合約訂有標準條款，規定承建商提供和僱用

熟練工人，以便如期在地盤妥為施工。此外，承建商亦須對地盤

範圍內所有人的安全負全責。

(四 ) 道路工程負責人有責任確保工人以妥善安全的方式執行臨時交

通管制措施。如因臨時交通標誌操作不當而導致意外，負責人須

對有關人身傷亡或財產受損的申索承擔法律責任。

公開考試聆聽測驗的廣播質素公開考試聆聽測驗的廣播質素公開考試聆聽測驗的廣播質素公開考試聆聽測驗的廣播質素

Broadcasting Quality in Listening Tests of Public Examinations

12.12.12.12. 朱幼麟朱幼麟朱幼麟朱幼麟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現時，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英語運用科及香港中學會

考英文科考試的考生，在參加有關的聆聽測驗時，須自備收音機收聽由香港

電台播放的測驗內容，而過往的做法是利用各考試場地的廣播設施播放測驗

內容。據悉， 4 月 3 日舉行的聆聽測驗的廣播受到干擾，因而影響不少考生

的表現。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會以甚麼準則調整今次受影響考生的成績；以及會否在公布

成績時，亦告知他們就該項測驗給予的評分調整；

(二 ) 當局會否考慮安排今次受影響的考生重考聆聽測驗；若否，原因

為何；

(三 ) 自實施由電台播放聆聽測驗內容以來及之前 3 年，香港考試局每

年接獲多少宗關於聆聽測驗的廣播質素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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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有何措施防止日後有關電台廣播受到干擾的情況再次發生；及

(五 ) 會否考慮恢復以往的做法，利用各考試場地的廣播設施（或以其

他方式）播放測驗內容；若否，原因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香港考試局的調查顯示，就 2000 年 4 月 3 日舉行

的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英語運用科考試作出的投訴，主要關乎兩個問題，第一

是在聆聽測驗進行期間，屯門和元朗區的電力供應曾經停頓，令播放測驗內

容的電台廣播中斷了大約兩秒。另一個問題是測驗內容其中一段錄音有嘶嘶

聲的背景雜音，持續約 3 分鐘。該段錄音節錄自一個現場電台節目，選取原

因是令測驗內容更接近實際生活。

現就質詢所述各點作覆如下：

(一 ) 有關的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英語運用科試卷現正進行評分工作，待

評分工作完成後，香港考試局便會因應聆聽測驗曾廣播中斷一

事，進行各項分析，以決定如何調整分數。至於背景噪音的問題，

香港考試局已發信給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英語運用科考試的所有

考生，解釋該局會按照各考生在聆聽測驗其他部分的表現，調整

他們在受背景雜音影響那部分的成績，並闡釋建議的調整方法。

當評分和分析工作完成後，香港考試局會決定如何調整有關分

數，以及應否告知個別考生就該項測驗給予的評分調整。此外，

香港考試局在 7 月初公布香港高級程度會考的成績時，還會向傳

媒交代此事。

(二 ) 關於安排考生重考做法，香港考試局曾加以考慮，但認為並不可

取。如強制所有考生重考，會對他們造成莫大的心理壓力，而對

那些滿意電台接收質素的考生而言，此舉亦不公平。另一方面，

如讓考生選擇是否重考，則會出現兩批考生就兩份不同試卷作

答，兩份試卷的水平難以劃一的問題。經仔細考慮後，香港考試

局認為，處理有關投訴的較恰當方法，是調整分數而不是安排考

生重考。

(三 ) 香港中學會考英國語文（課程甲）、香港中學會考英國語文（課

程乙），以及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英語運用科在實施由電台播放聆

聽測驗內容之前 3 年起，在接收聆聽測驗內容廣播方面的投訴個

案數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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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會考英國語文（課程甲）

─　由 1998 年起利用電台廣播聆聽測驗內容

─　每年考生總數：大約 14  000 人

年份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投訴個案數目 1 5 1 1 9

香港中學會考英國語文（課程乙）

─　由 1995 年起利用電台廣播聆聽測驗內容

─　每年考生總數：大約 11 萬人

年份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投 訴 個 案

數目

72 59 80 28 16 8 5 23

香港高級程度會考英語運用

─　由 1997 年起利用電台廣播聆聽測驗內容

─　每年考生總數：大約 32  000 人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投訴個案數目 17 27 54 6 9 57

(四 )及 (五 )

在利用電台廣播進行聆聽測驗之前，是由香港考試局向參加聆聽

測驗的考生提供耳筒，讓考生透過耳筒接收系統收聽試場內的錄

音帶廣播。這個方法在器材的貯存、維修保養和收發方面涉及龐

大開支，而且還有其他安排問題。此外，這個方法亦不是完全沒

有接收問題；香港考試局須根據各宗投訴的個別情況，考慮是否

有需要調整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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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香港考試局已在考試前檢查這次出現問題的測驗內容，

並認為當中的背景雜音可以接受。不過，該局仍會借鑒 4 月 3 日

事件所得的經驗，避免將來再次發生電台播放中斷的情況，以及

確保日後聆聽測驗內容的質素。該局還會探討改善播放聆聽測驗

內容的方法。至於在試場使用無 耳筒接收系統播放錄音帶，由

於有上述弊病，該局無意恢復採用該種方法。

新的中學學位分配計劃新的中學學位分配計劃新的中學學位分配計劃新的中學學位分配計劃

New Secondary School Places Allocation Scheme

13.13.13.13. 劉漢銓劉漢銓劉漢銓劉漢銓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報，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現正考慮推

行一項新的中學學位分配計劃。小學生在新計劃下無須參加學能測驗，便可

直接升讀與其學校掛 的中學。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估計現時有多少所中、小學打算參加該計劃；

(二 ) 有否評估在該計劃實施後，在同一所中學就讀的學生之間的學習

能力差異及能力傾向差異與現時的比較為何；及

(三 ) 有何措施確保學校的教學成效不會因實施該計劃而下降，以及學

校有足夠的資源照顧學生的不同能力傾向？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教統會在檢討中學學位分配辦法時，考慮的其中一

個方案是簡稱“一條龍”的模式，建議讓小學生無須參加統一派位辦法，可

直接升讀聯繫的中學。這個構思並非局限於解決升中學位分配問題，而是包

括加強中、小學教育的銜接，讓學生在熟悉的環境下有更好的身心發展。教

統會很快會就教育改革的具體建議進行公眾諮詢，“一條龍”的建議會否執

行，落實的細則如何，目前仍未有定案。我對質詢第 (一 )至 (三 )點答覆如下：

(一 ) 對學校來說，上面所提的“一條龍”模式牽涉教學理念、收生政

策和學校行政等重要考慮，預計學校及與其聯繫的中／小學須較

多時間共同斟酌和部署是否和如何轉變為“一條龍”的學校。因

此，在現階段我們未能估計假如建議最後被政府接納時，會有多

少學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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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教育署曾進行模擬研究，評估若實施該方案，在“一條龍”模式

中學就讀的學生，他們之間的學習能力差異與現時的比較為何。

結果顯示，該等中學所收學生的學習能力差距可能會比前稍為增

加。

(三 ) 要落實“一條龍”模式，學校、教師和學生需要時間去適應和學

習。教統會將建議加強現有協助學校適應混和能力教學的配套措

施和支援，還要評鑒這些措施和支援服務的效能。我們期望教育

界及社會人士在稍後的諮詢期間，發表意見，包括有關“一條

龍”的原則和在實施時的具體安排。

甄選竹篙灣填海工程承建商的準則甄選竹篙灣填海工程承建商的準則甄選竹篙灣填海工程承建商的準則甄選竹篙灣填海工程承建商的準則

Criteria for Selecting Contractor for Penny's Bay Reclamation Project

14.14.14.14. 李永達李永達李永達李永達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其中一個認可承建

商負責興建的兩幢居者有其屋計劃樓宇因樁柱深度不合標準而須予拆卸，該

承建商已被房委會中止投標資格。據報，上述承建商近期參與競投竹篙灣填

海工程（第 I 期）的工程合約。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該項填海工程包括哪些工種；

(二 ) 該項工程的招標日期及工程費用為何；

(三 ) 會以何準則甄選該項工程的承建商，當中會否考慮承建商過去的

工作表現及其是否房委會的認可承建商；若否，原因為何；及

(四 ) 已被房委會從其認可承建商名冊中除名或中止投標資格的承建

商可否競投其他政府工程項目；若然，原因為何？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該竹篙灣填海（第 I 期）工程合約主要包括填海約 200 公頃土地，

建造相關的海堤及一條臨時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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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該工程合約於 2000 年 1 月 29 日招標。 7 間取得預審投標資格的

承建商參與競投，其平均投標造價為 41 億元。

(三 ) 首先，該等取得預審投標資格的承建商必須為工務局的公共工程

認可 承建商名 冊上屬 於海 港工程及 地盤平 整類 別的 丙組 承 建

商。在挑選中標者時，除投標造價外，承建商的技術及財務能力、

過往表現、有關僱用非法入境者、地盤安全及《僱傭條例》的犯

罪紀錄、遵守環境污染法例的表現及過往索償案例等都是考慮的

因素。至於承建商是否房委會的認可承建商，該合約如同其他公

共工程合約，並無此要求。

(四 ) 工務局一旦發現有被房委會除名的認可承建商同時名列工務局

認可承建商名冊上，便會調查其被除名的原因，並按照工務局技

術通告所列明的規例和程序，決定是否有需要採取規管行動。假

如調查證實該承建商是因為行為不當（例如涉及貪污）而被除

名，工務局便會採取規管行動，將其名字從轄下各個工程類別的

名冊上刪除。假如除名的原因與涉嫌行為不當有關，工務局所採

取的規管行動則是暫時取消該承建商的投標資格，使其不得再競

投工務局名冊上各個工程類別，直至洗脫嫌疑為止。

在對承建商採取上述的規管行動前，工務局須確保所有步驟必須

公平、公開，並按照既定的規則和程序進行。即使承建商已被房

委會從認可承建商名冊上除名，但只要仍未被工務局禁止投標或

除名，則仍有資格競投公共工程合約。然而，如上文答覆第 (三 )

部分所述，在挑選中標者時，我們會把標價及承建商過往的表現

等一併考慮在內。

感染風疹個案劇增感染風疹個案劇增感染風疹個案劇增感染風疹個案劇增

Sharp Rise in Rubella Cases

15.15.15.15. 鄧兆棠鄧兆棠鄧兆棠鄧兆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據悉，市民在本年 2 月內感染風疹（即“德國麻疹”）

的呈報個案較以往月份大幅上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本港風疹的高峰周期為何；及

(二 ) 有否計劃為免疫能力較差的人士注射預防風疹的疫苗；若有計

劃，有關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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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往經驗顯示，德國麻疹的高峰周期為每年的 3 月至 7 月。

(二 ) 德國麻疹通常是一種輕微的疾病，其引發唯一屬嚴重的併發症，

是胎兒因懷孕婦女感染德國麻疹，而發展成先天性德國麻疹綜合

症。

香港自 1978 年引進德國麻疹防疫注射，為年齡介乎 11 至 14 歲

的女孩和生育年齡的婦女提供注射。現時， 生署除了繼續為生

育年齡婦女提供防疫注射外，由 1990 年起，該署並為所有 1 歲

的男女小孩提供麻疹、流行性腮腺炎及德國麻疹混合疫苗（“混

合疫苗”）注射。這疫苗注射安排有助阻止該病毒在人口中傳

播，並建立 體免疫力，以保護易受影響的成年婦女。從 1996

年起，當局更採用兩劑防疫措施，進一步加強社 的免疫力，其

中第二次的混合疫苗是提供予所有小一學生的。所有疫苗注射均

是免費。

由於德國麻疹疫苗含有活的弱毒性病毒，因此，除非經過其主診

醫生詳細分析潛在風險和益處後作出如此決定，否則，通常不會

為屬免疫缺陷或免疫抑制的人士注射此等疫苗。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實施情況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實施情況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實施情況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的實施情況

Implementation of MPF Schemes

16.16.16.16. 楊耀忠楊耀忠楊耀忠楊耀忠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至今共接獲多少宗有關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強積金計劃”）事宜的查詢，並請按查詢

人士所屬的職業類別列出分項數字；

(二 ) 勞工處及積金局自去年 3 月以來，分別共接獲多少宗涉及僱主藉

推行強積金計劃而削減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供款率的投訴；及

(三 ) 勞工處及積金局就該等投訴所採取的行動分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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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積金局自 1999 年 12 月開始統計查詢數字，截至本年 4 月底，共

收到 26  922 宗有關強積金事宜的查詢，其中有 617 宗是書面查

詢。不過，積金局並沒有查詢者的職業背景的資料。

(二 )及 (三 )

積金局只接獲 1 宗有關削減職業退休計劃的僱主供款率的投訴。

由於事件涉及僱主未得僱員同意而單方面更改僱員的福利，積金

局已將投訴轉介往勞工處跟進。勞工處方面至今共接獲兩宗此等

投訴，其中包括由積金局轉介的 1 宗。該兩宗個案在有關方面協

調下均已獲得圓滿解決。

加強檢控濫用綜援者加強檢控濫用綜援者加強檢控濫用綜援者加強檢控濫用綜援者

Stepping up Prosecution against CSSA Abuses

17.17.17.17.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it was reported that the number of
cases abusing the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system rose
from 88 in 1998-99 to 200 in the first nine months of 1999-2000.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it will consider
stepping up prosecution against CSSA abuses?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Madam President,
prevention of fraud has always been one of the primary considerations when
CSSA applications are considered and investigated by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SWD).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e SWD implemented various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preven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fraud,
namely:

(a) in addition to reinstating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Team in 1996,
another team was set up in 1999 increasing the total number of
investigating officers from 14 to 28.  This has enabled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Teams to make more random checks on existing social
security cases and carry out more in-depth investigations on
suspected fraud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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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setting up a Report Abuse Hotline for the public to report suspected
fraud cases; and

(c) stepping up publicity against social security fraud.

With strengthened prevention efforts, the number of social security fraud
cases detected in 1999-2000 increased from 88 in 1998-99 to 201 in 1999-2000.
The number of cases referred to the police for investigation and consideration of
prosecution increased from 43 to 106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SWD has set up an Internal Committee on Fraud Cases to decide
whether a social security fraud case detected should be referred to the police.
Each case will be considered on its individual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the
recipient's intention to cheat, amount of overpayment involved and presence of
mitigation factors, for example, the age and health conditions of the recipient, his
attitude and willingness to repay and so on.  Among the 106 CSSA fraud cases
referred to the police in 1999-2000, the police have so far prosecuted 20 cases
and they are all convicted.  Three cases have been dropped due to inadequate
evidence and the remaining cases are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為預留作重建用途的土地繳付契約修訂補價為預留作重建用途的土地繳付契約修訂補價為預留作重建用途的土地繳付契約修訂補價為預留作重建用途的土地繳付契約修訂補價

Payment of Lease Modification Premium for Sites Identified for
Redevelopment

18.18.18.18.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of the percentage of the site areas involving lease terms not
requiring the payment of lease modification premium if redeveloped to a more
valuable use, among the sites already earmarked for redevelopment by the
soon-to-be established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LANDS: Madam President, in
September 1999,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completed a comprehensive planning
study on urban renewal.  This Urban Renewal Strategy Study has identified 200
urban renewal projects for priority redevelopment by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The 200 projects covered a total area of about 55 hectare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about 62% of the land is currently h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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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unrestricted leases" for private residential use or commercial/residential
use.  Redevelopment of these sites up to the maximum development potential
permitted under the Buildings Ordinance (Cap. 123) and the Town Planning
Ordinance (Cap. 131) would not attract lease modification premium under
normal circumstances.  The remaining 38% of the land is mainly government
land, roads and private industrial land.  The incorporation of these sites into
urban renewal project areas would require lease modifications and would likely
attract premium payments.

監察警隊的工作監察警隊的工作監察警隊的工作監察警隊的工作

Monitoring the Work of Police Force

19.19.19.19. MISS EMILY LAU: Madam President, in view of rising public
expectations of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of the work of the police, will the
executive authorities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they will consider setting up
independent monitoring bodies, similar in nature and composition to the advisory
committees of the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CAC), to
oversee the work of the police; if not, of the rationale for that?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at present,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by the ICAC are monitored by an advisory committee, namely the
Operations Review Committee (ORC), comprising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ORC meets every six weeks to consider reports on cases
under investigation by the ICAC.  However, unlike the ICAC which handles
corruption-related cases, the police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detection of a wide variety of crimes, protecting life and property, maintenance
of public order and other law enforcement duties.  In 1999, the ICAC received
a total of 3 561 corruption reports while the police received over 76 770 reports
on crimes and over 36 000 reports on miscellaneous offences.  Given the
complexity and wide variety of police work, it would be impracticable to
establish a committee, like the ORC of the ICAC, to monitor and review the
operations and investigations conducted by the police.

Furthermore, there are established channels to monitor the work of the
police.  The Police Procedure Manual and the Police General Orders govern the
operations of the police, and ensure that they ar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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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person who is aggrieved by the conduct of a police officer in the execution
of his duties can make a complaint to the Complaints Against Police Office, the
investigation of which will be monitored and reviewed by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comprising non-official members appoin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including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In addition,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makes an annual report on the crime situation of Hong
Kong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Panel on Security.  Police representatives
attend Panel meetings to explain the operations of the police and discuss crime-
related issues from time to time.  The Commissioner of Police also reports on
the law and order situation and discusses strategies/plans on crime prevention
and detection at each Fight Crime Committee meeting.  At the district level,
District Commander of the Police attends meetings of the respective District
Fight Crime Committee, which keeps the law enforcement situation in the
district under review, and receives suggestions from the Committee on crime-
related issues.

道路交通噪音造成的滋擾道路交通噪音造成的滋擾道路交通噪音造成的滋擾道路交通噪音造成的滋擾

Noise Nuisance Caused by Road Traffic

20.20.20.20. 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近日，本人接獲不少居民投訴長期受到道路交通的

噪音困擾。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統計現時居所附近的道路的噪音水平達 70 分貝或以上的住

戶數目；

(二 ) 有何措施落實就現有道路及天橋加裝消減噪音設施的可行性研

究的建議；

(三 ) 當局根據甚麼準則決定哪些道路應加裝消減噪音設施；

(四 ) 現正進行中的加裝隔音屏障及在路面鋪設吸音材料的工程的詳

情為何；及

(五 ) 會否考慮收緊車輛的法定許可噪音水平及限制大型車輛進入住

宅區；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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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就現時受到附近道路噪音水平達 70 分貝或以上影響的住戶數

目，我們並沒有現成資料。

(二 )及 (三 )

由環境保護署委託顧問公司進行的全港性為現有道路和天橋加

裝隔音屏障和隔音罩的技術可行性研究已經完成，政府現正根據

研究結果制訂有關準則及實施計劃細節。

(四 ) 我們已在 1999 年完成為所有現有公路合適路段重鋪低噪音物料

路面的計劃。此外，根據現行標準，所有新建高速公路均會採用

低噪音鋪路物料。我們會繼續採用最佳的鋪路物料鋪設路面，以

減低交通噪音。

(五 ) 現時已有規例要求所有在本港首次登記的車輛，必須符合嚴格的

歐洲及日本噪音標準。我們會密切注意國際趨勢，確保本港採用

的標準與其他已發展國家採用的最嚴格標準一致。同時，我們會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個別考慮限制重型車輛進入住宅區的建議，

並會把公眾的意見及該等車輛可否使用其他通道等因素考慮在

內。

法案

BILL

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9 年法律援助（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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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LEGAL AID (AMENDMENT) BILL 1999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1919191999999999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3 October
1999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已批准《1999 年法律援助（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劉漢銓議

員就委員會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本人謹以《1999 年法律援助（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主席的身份，匯報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要商議結果。

本條例草案旨在實施“1997年法律援助政策檢討”諮詢文件其中 3項最

終建議。該等建議的內容如下：

(1) 賦予法律援助署（“法援署”）署長酌情決定權，可減收或省免其

對被保留或被收回財產的押記所衍生的利息；

(2) 規定接受法律援助輔助計劃所提供法律援助的人士，無論其案件的

裁決如何，均須繳付中期分擔費用；及

(3) 把法律援助範圍擴大至包括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死因研訊案件中

的死者近親。

諮詢文件另有 4 項最終建議，將會透過《 2000 年法律援助（修訂）規例》

及《 2000 年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修訂）規例》予以實施。該

4 項建議包括：

(1) 訂明以何方式或在何情況下計算或釐定就法律援助的批予而須繳

付的分擔費用及可予減免的費用；

(2) 調整法律援助受助人的分擔費用級別表，並就應給予法律援助的

《人權法案》案件釐定不同的資源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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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賦權法援署署長可訂定例外情況，另行釐定綜援受助人的財務資

源；及

(4) 清楚訂明法援署署長若信納不適宜按規例第 8 條取消法律援助證

書，可無須作出此舉。

鑒於上述兩條修訂規例會在條例草案通過成為法例後提交立法會，而政

府當局的意願是令條例草案及兩條修訂規例同時生效，因此，條例草案委員

會已一併研究條例草案及兩條修訂規例。

本人將會扼要介紹條例草案委員會的主要商議結果。

條例草案委員會歡迎有關調高個人開支豁免額的建議，在經濟上，此舉

可令更多家庭符合法律援助的申請資格。部分議員認為應以家庭每月開支中

位數，而非住戶開支統計調查所顯示開支最低的 35%家庭的每月平均開支，

作為釐定法律援助申請人的可動用收入的基準，因為家庭每月開支中位數能

更真實地反映作為法律援助服務對象的中下階層開支模式。

政府當局解釋，採用開支最低 35%家庭的開支模式作為基準會較為恰

當，因為平均來說，該指標可使經濟上合資格申請法律援助的家庭，由現時

相等於全港家庭總數的 48%，提高至 58%，而按照現行安排，當局在評定法

律援助申請人經濟能力時，是以綜援金額作為個人開支豁免，從申請人的入

息總額中扣除。

若干議員考慮建議，政府當局在下次檢討標準計劃中的經濟資格限額

時，應考慮根據家庭每月開支中位數計算法律援助申請人的可動用入息。政

府當局答允跟進該項建議。

部分議員認為，輔助計劃的經濟資格限額應予調高，讓更多“夾心階

層”人士符合獲得法律援助的資格。

政府當局表示，財政上，輔助計劃是一項自給自足的計劃，用以協助財

務資源超出標準計劃的資格上限，而未必有足夠能力自費進行訴訟的夾心階

層人士。政府當局指出，1999 年 4 月至 7 月期間，雖然交通意外及雜類個人

傷亡案件的平均訴訟費高於標準計劃的上限，但仍低於或只稍高於輔助計劃

所訂的 471,000 元上限。政府當局又表示，鑒於輔助計劃基金財政狀況相當

穩健，在條例草案獲通過成為法例後，便會就《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擔

費用）規例》提出修訂，將分擔比率由現時的 15%減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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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議員指出，雜類個人傷亡案件當事人所獲得的賠償可相當可觀。他

們認為，政府當局應考慮如輔助計劃受助人在訴訟中勝訴，可要求當事人須

按比例計算法而非按建議的 12%劃一比率分擔費用。政府當局答允在下次檢

討輔助計劃的分擔比率時，會充分考慮此建議。

部分議員認為，牽涉《人權法案》案件的法律援助受助人應獲豁免分擔

費用，因為絕大多數《人權法案》案件都關乎影響社會大眾人權的重要法律

觀點。但政府當局認為，只基於所牽涉案件的性質而讓相對富裕的人免費享

用政府資助的法律援助服務，並非運用公帑的恰當辦法。

議員詢問，若受助人遭遇經濟困難，除收回的財產外別無其他財務資

源，法援署署長可否免除就收回或保留財產所作的第一押記。

政府當局解釋，為該等人士另作安排，會對因獲得現金賠償而有能力付

款的受助人不公平。政府當局指出，根據《法律援助條例》第 19B(1)條，法

援署署長如信納執行就收回或保留財產作出的第一押記會導致受助人遭遇

嚴重困苦，可獲賦權減少該第一押記。此外，根據條例草案第 5 條，法援署

署長獲賦酌情決定權，可免除或減免受助人因就收回或保留財產所作的第一

押記後執行而須繳付的任何利息。

在回應議員所提要求方面，政府當局已修訂《 2000 年法律援助（修訂）

規例》擬本中所作的新訂定第 15B 條，賦權法援署署長在涉及公眾利益的死

因研訊案件中，可酌情向其認為可合理地被視為死者尚存近親的人給予法律

援助。此舉可確保法援署署長可酌情行使其決定權而不受掣肘。

條例草案委員會成員普遍認為條例草案所載的建議可以接受並認為在

條例草案獲通過成為法例後，須就標準計劃中可動用入息的計算方法及輔助

計劃的費用分擔比率再作檢討。條例草案委員會贊同請求司法及法律事務委

員會跟進此兩項事宜。

主席，條例草案委員會支持條例草案所載的各項建議。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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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before I begin, I would like to
declare interest as counsel on the legal aid panel and I am also instructed in a
number of cases including personal injuries actions and right of abode judicial
reviews.

Having said that, I welcome the Legal Aid (Amendment) Bill 1999 which
seeks to implement certain improvements to the provision of legal aid following a
review and consultation in December 1997.  Legal aid is necessary if access to
justice is to be a reality, and is therefore fundamental to the rule of law.

I welcome the decision that two long-standing policies are preserved.

First, that residency status or years of residence in Hong Kong is
irrelevant to the eligibility for legal aid.  Provided that a person passes the
means and merits tests, he is entitled to legal aid.  Some people have questioned
that taxpayers' money should be spent on funding the litigation of non-residents.
But this view cannot be supported.  Legal aid is not simply welfare for the
needy.  It is there primarily to uphold our system of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o
ensure that a person is not denied justice merely because he has no financial
means.  Let me give some examples.  If a mainland visitor is knocked down by
a bus in Hong Kong, should he be prevented from suing the bus company for
damages in our courts, just because he has no money to bring proceedings?  If a
tourist is arrested and charged with criminal offence, is it right to deprive him of
legal representatives to defend him, simply because he is not a Hong Kong
resident?

When we come to cases like the right of abode of mainland children of
Hong Kong residents, this becomes even more evident.  It is not just a question
of the right of the mainland children under our Basic Law, or the right of his
Hong Kong resident parent to family reunion, there is a broader question: Can an
official's alleged unlawful conduct be above challenge, merely because the
person challenging it is a non-resident?  Worse, if a non-resident who is rich
enough can challenge him, how can it be right that another non-resident is
prevented from doing so because he is poor?

It is justice, Madam President, which requires that we do not make
residency a condition of legal a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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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elcome also the decision of maintaining the policy of no ceiling being
put on legal costs for the aided person.  This is an important but practical matter,
for a rigid attitude would mean that a case deserving to win may lose because of
an artificial restriction of funds.  Under the present legal aid rules, the Director
of Legal Aid actually maintains a very close control of expenditure through
monitoring.  Every large or unusual expenditure has to have express approval
beforehand.  There is no sign anywhere of wastage of legal aid funds.

It is suggested that Hong Kong should consider capping costs, because the
United Kingdom is going in that direction.  However, on the information
supplied by the Administration, the per capita per annum legal aid expenditure in
the United Kingdom is $466, while for Hong Kong, it is $84.  We are very far
from the situation the United Kingdom has to face.  There is no sign that we are
getting anywhere near it.

Madam President, I welcome the improvements that this Bill will bring to
the provision of legal aid.  In particular, they are:

- a more reasonable assessment of the disposable income of an
applicant, with the result that more people will come within the
means requirement;

- an adjustment in the scale of contribution that an applicant has to
make; and

- making legal aid available to the family of the deceased in a
coroner's inquest.

I particularly want to emphasize the third point.  Members have worked
very hard to persuade the Administration to extend legal aid to the coroner's
court during the scrutiny of the Coroners Bill in 1996.  The proceedings there
can be bewildering to a family already in great distress and suffering from a deep
sense of grievance.  At the same time, without the legal knowledge to assist the
family members, their interest in a future claim could be compromised.  With
legal aid to attend the whole inquest and to cross-examine witnesses, injustice
will be minim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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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I welcome the Bill wholeheartedly, Madam President, I also
must say that the improvements it brings do not go far enough.  The most
serious inadequacy is that the means tests are still set at very low levels, namely,
$169,700 for the standard legal aid, and $471,000 for supplemental legal aid.
Given the way financial resources are assessed, it means that every family with
savings above these levels would fail the means test.

Even by the Administration's calculation, the average litigation costs
would exceed these levels.  In other words, people who have means above these
levels on average cannot afford to sue or to defend their rights.  To put it
differently, the "sandwich class" who cannot afford legal fees are still kept out of
legal aid.  This is a dissatisfactory state of affairs, and I urge the Administration
to raise the limits to more generous levels as soon as possible.

Another place where greater generosity should be considered is the scale
of contribution demanded of legally aided persons, and that is on a supplemental
scheme.  Apart from a contribution to legal costs according to a scale set out in
the regulations, a person who has been awarded damages or has a property
awarded to him or preserved for him has, in addition, to make a further
contribution equal to 12% of the award.  For example, a worker who has been
injured in an industrial accident and is awarded, say, $1 million has to pay a
contribution of $120,000, in addition to any legal costs he incurred which is not
paid by the other party.  In one example worked out by the Administration, the
payment out of the person's own pocket can be as high as over $200,000 for a net
gain of just about $850,000.  For someone who is actually depending on the
award to compensate his loss, this seems very harsh indeed.

In the Bills Committee, other problems have been discussed, for example,
justification for extending legal aid to employees who won in the Labour
Tribunal but are appealed against on a point of law, even where the employees in
question exceed the means level.  Another example is the high contribution that
a person in a Bill of Rights litigation may have to pay.  Although the means
requirement is waived, he can be made to pay as much as $600,000 where his
resources amount to only $1 million, even though the action that he brings has a
large public interest i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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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are points that I urge the Administration to look further at the next
earliest opportunity.

Finally, Madam President, I want to touch on the implication of legal aid
being provided through a government department and not by an independent
legal aid authority.  The greatest threat to justice is not just reluctance to sue a
government body.  It may well be timidity to fund unpopular causes such as the
right of abode challenges, or a greater concern to keep expenses down than to
ensure that meritorious causes are funded in a year where the government policy
is to save money.  The unreasonable refusal or late approval of legal aid will be
monitored by the legal profession with great vigilance.

With these remarks, Madam President, I support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會請政務司司長發言答辯。在

政務司司長答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1999 年法律援助（修訂）條例草案》，旨在實施

1997 年法律援助政策檢討完成後所提出的改善措施。條例草案主要對《法律

援助條例》作 3 項修訂。條例草案第 5 條修訂條例第 18A 條，訂明如法律援

助署署長認為減收或免收有關保留、或收回財產的押記利息，仍屬公平、公

正，或認為受助人因為繳付該筆利息而陷入經濟困境，則可酌情豁免受助人

繳付全部或部分利息。條例草案第 9 條規定法律援助輔助計劃的受助人，不

論勝訴或敗訴，均須繳付中期分擔費用，款額為普通法律援助計劃所訂明須

繳付的最高金額。這項修訂可使法律援助輔助計劃與普通法律援助計劃的安

排一致。條例草案第 10 條訂明，法律援助署署長可基於維護社會公義，而

向死因研究個案中死者的近親提供法律援助。立法會的內務委員會已經完成

審議本條例草案，並支持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劉

漢銓議員和各位成員，就如何進一步改善法律援助計劃、制度，提供了一連

串非常有用的意見。此外，議員亦就法律援助修訂規例的草案提供了改善的

建議。建議的內容，劉議員剛才已作出介紹，我不在此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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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擬備修訂規例時已經充分考慮這些建議，我謹此向劉議員和各位

條例草案委員會成員致謝。我們會在本案獲通過後，提交《法律援助規例》、

和《法律援助（評定資源及分擔費用）規例》的修訂議案，由立法會以不否

決、或不提出修訂的議決程序通過，我們希望條例草案和修訂規例能夠同時

生效。

主席女士，我謹提出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9 年法律援助（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法律援助（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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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LEGAL AID (AMENDMENT) BILL 1999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9 年法律

援助（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至 10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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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199919991999 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年法律援助（修訂）（修訂）（修訂）（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LEGAL AID (AMENDMENT) BILL 1999

政務司司政務司司政務司司政務司司長長長長：主席女士，

《1999 年法律援助（修訂）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9 年法律援助（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1999 年法律援助（修訂）條例草案》。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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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主席，本人動議通過以本人名義提出有關將《中醫藥（費用）

規例》廢除的決議。決議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

在 2000 年 3 月 31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議員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

研究該規例。小組委員會在 4 月 12 日舉行首次會議，本人獲選為主席。

小組委員會共與政府當局舉行兩次會議，並在首次會議席上接見 3 個中

醫團體的代表，亦曾考慮 7 份意見書的意見。

絕大部分中醫團體認為，擬議註冊收費若與西醫的同類收費相比，實屬

偏高。政府當局解釋，主要差別在於中醫的註冊費用是根據 1999 年的成本

計算，而西醫的註冊費用則是根據 1994-95 年的成本計算。在正常情況下，

西醫的註冊費用應已向上調整，但由於過去數年凍結收費，因而並沒有調

整。目前該等收費只能收回現行成本的 50%至 70%。

小組委員會委員指出，政府一向大力資助西醫的培訓，卻忽視中醫業的

發展，直至最近才有所改變。由於政府才剛開始對中醫藥實施立法管制，委

員認為當局應給予中醫藥業較多支持，以資助其發展，而不應一開始便收回

十足成本。

委員亦指出，現時西醫的各項註冊費用獲政府資助。雖然政府現正檢討

有關收費，但是次檢討亦不可能將該等費用提升至十足收回成本的水平。委

員因此認為，規例中的中醫註冊費用不應高於西醫，而中西醫所獲提供的資

助比率至少亦應相若。

委員亦同意，由於現時政府只是根據估計的個案數目來釐定中醫註冊費

用水平，因此應在 3 年後檢討收費情況，然後才提出收回十足成本的建議。

經考慮小組委員會的意見後，政府當局同意檢討規例所訂的註冊費用。

由於修訂費用須諮詢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及取得行政會議的批准，而政府

當局又未能趕及在提交修訂建議的期限前，提交經修訂的費用，因此政府當

局會在本年度會期內盡早提交修訂費用，供議員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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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上述情況，小組委員會同意由本人在本會議席上提出一項議案，廢

除該規例。

謹請各位議員支持本人的決議案。

吳清輝吳清輝吳清輝吳清輝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將 2000 年 3 月 29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中醫藥（費用）規

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0 年第 69 號法律公告）廢除。”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吳清輝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吳清輝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的發言時限

所提的建議，相信各位議員對於發言時限已很清楚，所以我不再重複建議的

內容。

第一項議案：改善學校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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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學校教學環境改善學校教學環境改善學校教學環境改善學校教學環境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NVIRONMENT IN SCHOOLS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香港的官立、資助和補助學校，大多於五十年代後期陸

續興建，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社會貧乏。殖民地政府對香港教育，

沒有任何長遠的承擔，只 重培育精英，而忽略普羅大眾，尤其是貧苦人家

的子弟。中小學當時要解決的，是學位數量的問題，談不上學校設施和教育

質素。因此，我們的中小學直到現在，還是三十多至 40 人一班，小學仍然

有半日制，中學仍然有浮動班。

香港學校的面積細小，即使是最新的 2000 年的標準，也只能是日本的

五分之一，中國的二分之一。學校連課室都不足，要一校兩制，一室二用，

沒有空餘的課室辦圖書館、電腦室和語言室等。儘管是集會必須的禮堂，也

不是每一所學校可以擁有，學生上周會，人多而禮堂狹窄，通風系統差，氧

氣不足，每次周會也會有學生暈倒。小息的時候，近千學生迫在操場上，學

校只能規定不准奔跑、不准玩捉迷藏，連跳橡筋繩亦有危險。這是香港教育

獨有的畸型現象，大家見慣不怪，只怪當時的政府，不重視教育，因此教育

是這樣艱難。

回歸後，行政長官多次強調要重視教育，但是學校依然殘舊擠迫，優質

教育不知從何說起。香港的學校，可憐之處不足為外人道：有學校因電力不

足，不能推行資訊科技教育；有學校要在天台僭建課室，才可以上輔導課；

有學校要用貨櫃箱放置體育用品，以騰出體育室作圖書館；有學校洗手間不

足，學生小息要大排長龍，沒有時間進食；學校沒有家長室，家長要在茶樓

開會；學校沒有會客室，見家長要站在人來人往的走廊。這些學校，都是從

五十年代走過來的，但學校的設施卻 50 年不變，走向千禧。 50 年，香港已

經由貧窮走向富裕，成為一個國際大都會，但是，香港的中小學卻依然故我，

仿如歷史出土文物，這是教育的悲哀，也是香港的 辱。

殖民地時期，政府接納教育統籌委員會第 5 號報告書的建議，對所有殘

舊的中小學進行 8 期的校舍改善工程，預計在 2004 年完成。現時，計劃已

完成了 3 期，有 380 所學校得到改善。第四期本來有 156 所學校參加，這些

學校將按 新標準改善校舍。所謂新標準，並非奢華，都是一些學校在現代

社會裏必須的設施，例如電腦室、圖書室、語言室、家長會見室、學生會見

中心、教員休息室和輔導教學室等。被選入第四期改善工程的學校，全校師

生和家長，知道消息後曾經喜氣洋洋，為即將落實的新設施和校舍鼓掌歡

呼。改善工程的顧問公司，也開始到學校測量探土，繪畫圖則，有校長對我

說：望 未來的圖則，連“口水”也流出來。從此可見，學校對改善工程充

滿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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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所有童話故事一樣，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去年 10 月，教育署（“教

署”）突然向 109 所屬於第四期改善工程的學校，發出一道簡短而冷酷的傳

真，說因成本效益而終止這些學校的改善工程，等待顧問的檢討結果。109

所學校，在收到一式一樣的傳真時，仿如“一盤冷水照頭淋”。當學校帶

憤怒、疑惑和不滿，向教署追問真實的理由時，教署官員竟然拒絕答覆，直

至我和司徒華議員在立法會追問原因，才得悉只要學校的改善工程費用超出

規定便會遭腰斬，即中學的工程費用超過 3,600 萬元，而小學超過 3,200 萬

元。很多學校，只超過約 100 萬元，甚至有一所學校，只超過 20 萬元，工

程便告吹了。主席，對一項三、四千萬元的工程來說，20 萬元是微不足道的，

為何教署會因 20 萬元的超額，便終止了學校所有的改善工程呢？這是否合

理，是否僵化呢？這樣僵化的教署官僚架構，怎能推動教育改革呢？

學校在知道真實的情況後，真正的感到憤怒了，短短幾個星期，我們便

收集了近 10 萬個家長和教師的簽名，並在報章上刊登廣告，抗議教署的官

僚作風。我曾經訪問了被終止工程的 8 所學校，才深切明白甚麼叫做官僚和

僵化。

深水 的一所小學，校舍細小殘破，學校只能容納電腦室和圖書館，但

教署卻指出，根據法例，該校一定要加建一部電梯和一個大堂，改善計劃便

因此而被迫終止；錦繡花園的一所小學，顧問說建新翼要六千多萬元，超過

3,200 萬元的上限，計劃被迫終止，但錦繡花園中很多從事專業建築師的家

長，認為工程只需 2,000 萬元；但工程已因顧問估價過高而終止了；樂富的

一所小學，因地底是地下鐵路，教署認為在地鐵上進行工程費用昂貴，這所

學校便因此失去了改善設施的機會，要長期繼續忍受擠迫之苦；何文田的一

所小學，有一塊空地讓學生活動，政府迫學校交回一半空地作公眾通道，才

願意為學校興建新翼。

此外，上水的一所中學，有空間改建電腦室，但教署卻不批准，老師被

迫要帶 電腦到課室上課，學生只能在黑板上學電腦；葵涌的一所中學，電

腦已經陸續送來了，但學校卻電力不足，要關掉冷氣機才可以上電腦課；九

龍塘的一所特殊學校，已經有一個電力火牛房，顧問還要在進行重建工程時

增建一個，使建築成本大增，因此，計劃被迫取消；石硤尾的一所特殊學校，

校舍極度擠迫，學校旁有一幅屬於 生署的、三十多年棄置不用的土地，但

生署卻不願意讓學校在該幅土地上興建新翼，使學校處於無助境地。

當我訪問 8 所學校的消息，被傳媒廣泛報道後，教署才派官員到這 8 所

學校實地視察。學校的情況實在惡劣，因此，教署願意為學校立即進行小規

模的改善工程。但是， 8 所學校並不是全部學校，即使是第四期的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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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仍然有 101 所學校命運未卜。如果連同第五期至第八期的學校，總數近

500 所學校的校舍改善工程更遙遙無期。

主席，這些落入第五至八期的學校，情況有時較第四期的更惡劣。我最

近訪問了慈雲山一所屬於第五期的學校，這所學校所有洗手間的天花全部剝

落，地台漏水，鋼筋外露，要用樁柱支撐。小學生到洗手間，往往心驚膽跳，

擔心石屎跌落頭上。這所學校，被小一學生形容為鬼屋，因為他們所就讀的

幼稚園的環境較這小學好很多，這小學學校的環境實在太可怕。即使這學校

的情況已經這樣惡劣，影響學生的安全，教署和 4 個政府部門，仍在拖拖拉

拉，推卸責任，“ 5 個和尚無水食， 5 個部門鬥官僚”，學生利益和安全慘

被犧牲了。主席，我不知道政府根據甚麼理由，將學校改善工程分為 8 期，

對每一所學校來說，它們都有各自獨特的需要，應立即加以改善，因此，我

希望第五至第八期的改善工程，不應再分先後，應同時進行，令學生盡快得

益，否則，在學生畢業後學校仍然會缺乏必須的教育設施，例如電腦室和圖

書館等，對學校和教育來說，都是重大的損失和虧欠。

立法會不能再坐視教署的官僚僵化。對學校惡劣處境的沉默，便是在教

育問題上最大的失職，議會最大的無能。教育統籌局（“教統局”）和教署

曾經說，他們沒有終止學校的改善工程，他們只是等待 4 月的檢討報告。但

是，今年的財政預算，最初竟然沒有為 109 所學校的改善工程作任何撥款。

直至我和司徒華議員公開批評，王永平先生才承諾一俟檢討報告發表後，便

立刻向政府申請撥款。撥款的數目有多少？是否足夠為 109 所學校進行改善

工程？那些太殘舊的學校，會否原地重建或換地遷校呢？無論校舍改善、重

建和遷校，費用方面是多少呢？能否在 2004 年，為餘下的 500 所學校全部

進行改善工程？這些都是極重要的問題，影響 50 萬學童的政策，不能敷

衍了事，更不能繼續官僚僵化，否則，我會組織受影響學校的教師和家長，

包括 10 萬個曾經簽名的家長，繼續抗爭，不達目的，永不終止。

今天，我在立法會向所有黨派，所有獨立議員提出請求，請支持我的議

案，造福所有學童，讓他們有一個現代的教育環境，安心學習，也讓教統局

和教署的官僚，放棄僵化的思想，為全港學童做一件真正有益的事。

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張文光張文光張文光張文光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撥款，履行承諾，在 2004 年前，為全港學校完成

校舍改善工程計劃，確保所有學校均設有足夠的基本教學設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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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室、圖書室、語言室、家長會見室、學生活動中心、教員休息室

和輔導教學室等；對於一些過度殘破、影響學童安全或地方嚴重不足

的校舍，政府應立即安排學校重建或搬遷至新校舍，以改善教學環

境，保障學童的權益。”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代理代理代理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文光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

一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現在進行辯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MR TIMOTHY FOK: Mr Deputy, we approve the budget every year, but I am
not sure whether the money is well spent.  The Government at the moment
spends about $51 billion a year on education, $31 billion for health and $30
billion for public service, including welfare.  Together, the three items account
for about 42%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I do not know whether we are getting value for money.  I got some clues
over the weekend when I visited the Wong Tai Sin Junior School on its annual
sports day.  I noticed that the young people were keen about their sports
programmes.  The makeshift basketball court was on a hard cement platform.
Within half an hour, they were soaked with sweat, but they did not even have a
proper changing room.  They still have a long summer ahead.  The young
people are not daunted.  They love their sports, which they take only once a
week, and their art, which they also take only once a week.  I wonder how
much better they could have been if they had the facilities and the encouragement
from society.

At the school, the headmaster and the trustees were very committed.
They showed me a rundown hall.  The acoustics were not very good.  The
public address system has to be adjusted to get the right tone.  The hall also has
no stage for plays, which the students also love.  The school has to accept the
hall as it was because it was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standard plan.  Quite
often, the issue is not about money but about the sensitivity to design.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 May 200082

But I also know that it is one of the finer local schools in the district and it
can make do with what it has.  Hong Kong has devised a very elite education
system.  There are a few very sought-after local private schools and public
schools which have proper facilities.  There are also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s to
which most parents cannot afford to send their children.  I visited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this morning, and I really marvelled at the facilities.

International academies won most of the sporting competitions, which in
turn inspire pride in and identity with the schools.  Most of the 500 other middle
schools do not have the facilities.  They neglect the athletic, artist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as much by necessity as by design.  We cannot
afford to waste the human potentials and talents any more.  We have to elevate
the standards of all the schools to give all the children a chance.  This, for me,
is the basis of true equality, th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from day one for each
and every child.

In years gone by, educationalists in Hong Kong looked down on
underdeveloped art, sports and culture because society thought that those
endeavours were frivolous.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rained in this system
were not supposed to be leaders and thinkers, because all they could aspire to be
were followers and holders of jobs.  I have the lurking suspicion that perhaps
this was done not by accident but by design.  Could it be that some do not want
our young people to grow up strong, confident and proud?

A recent survey shows that half of our children do not even do any
exercise.  Many of them are weak and obese.  Their sedentary life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health care crisis.  This is also the cause of our inability to compete
in the science and humanities.  Sports build both body and character.  We have
to start letting our youth be bright, dynamic and purposeful, and we have to
begin the process at a tender age.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has recently allocated about $6 million to the
Hospital Authority for sports programmes.  They see the money as an
investment in disease prevention.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is now pledging
more resources for art, sports and culture.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 leaders of
tomorrow are trained in the classroom, the gyms, the tracks and the libraries of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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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am grateful for the largesse and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money well spent.
We have committed billions upon billions to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city, and it
is high time that we commit the same to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body and the
mind.  To excel against the best from other places, our children must be
complete human beings, athletic, artistic, academic, adaptable, imaginative,
diligent, proud and purposeful.

Back in October, the Chief Executive delivered a policy address in which
he asked Hong Kong to emulate New York and London.  We seconded this call
by voting for the address.  We have to take the next step to enable Hong Kong
to become the New York and London of Asia.

What makes New York and London great is that they are cities of manifold
glories.  They have the artistic, literary, social, cultural and sporting scenes to
complement their financial clout.  They have some of the finest schools from
the elementary level to the universities.  We do not.  We have been too
practical and rigid.  We put our young people through the treadmill of rote
education, for which we spend a lot of money without enough thought for the
value.

Nothing else we do is as wrong as driving the creativity and curiosity out
of the youth, who are naturally endowed with those attributes.  I say that we
invest the money in a more rounded education in which art, sports and culture
matter, in which students' sensitivities are cultivated, not crushed.  We have to
start when the children just enter school.  We must be persistent.  We have to
be adventurous.

Nature does not make our children any less vibrant than those from other
societies.  Our inherited system is at fault and we can and must fix it.  We have
to do it without hesitation if we love our community and our children.  We must
imbue them with the knowledge and we must provide guidance and discipline,
but we must not stifle.  I am sure that we can arrive at a balance.

Hence, Mr Deputy, I urge the Government along with my colleagues to
create a stimulating learning environment in which our children can tap their
abilities in whatever forms those may take.  If we do that, we can secure our
own future in which our leaders will be confident, bright and innovative.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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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代理主席，我最近曾經到深水 區的中、小學探訪，這些學校

都是在政府因成本效益問題而擱置校舍改善工程的 109 所學校的名單之上。

踏進學校之後，我一直以來的懷疑再次獲得證實。我的懷疑是，在過去 30

年之內，香港很多中、小學校的學習環境是完全沒有獲得改進。

讓我們看看這所小學的情況，該小學佔用一所建築物的 4 層，校舍是在

六十年代所興建的。由於我亦曾經在學校工作，我知道以六十年代的標準來

說，這樣的小學校舍在當時來說，算是不錯的了。但是，過了三十多年，這

所學校除了增加了一間電腦室之外，可以說是一點改進也沒有。多了一間電

腦室的說法，也不是十分準確，因為這所學校為了推行資訊科技教育而加設

的電腦室，是取代了美勞室。這不單止是取消了美勞室那樣簡單。美勞室內

本來是放 一張張的木檯，是初小學生的一個非常珍貴的休息室。由於這所

學校沒有操場，為了不想在小息的時候將學生困在自己的課室內，仍然坐在

自己的座位上，便讓他們到課室之外休息。但是，到哪裏休息呢？高小的同

學上 6 樓的禮堂，初小的同學到 5 樓的美勞室。糟了，美勞室現在變成了電

腦室，不要說在沒有老師看管的時候，校方不放心讓學生進入電腦室，即使

准許他們這樣做，電腦室內亦已經再沒有活動空間了。由於美勞室內的一張

張木檯，已被一行行排得密密麻麻的電腦所取代。試問學生那有活動的空間

呢？因此，自電腦室開始興建的時候起，這所學校的初小學生在小息時，便

要留在自己的座位了。

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在現時推行的教育改革中，提出全人發

展，提出德、智、體、 、美，五育並重。當然，還提到要發展資訊科技教

育，但是我們現在看見的情況是，為了推行資訊科技教育，學校便要取消美

勞室，取消小學生休息的地方，這是否對於所謂均衡教育的一個很大的諷刺

呢？

此外，還有一個諷刺的情況，教育署因關心學生的書包太重，而規定學

校要設貯物櫃。但是，整間校舍只得 4 層，貯物櫃應設在哪裏呢？校方只好

把貯物櫃設在課室之內，按照現時的標準，該所學校的課室全部都是不符合

標準的，面積不足 500 呎。這是一所很受歡迎的學校，小學超過 40 人一班，

很多班都是這樣，檯椅排得密密。由於較早時教育署推行了教育電視的一大

改進，課室內已經加設了一個很大的電視櫃，佔用了課室前端的一個大空

間。現在又因這個改善措施，而增設一排貯物櫃，學生的行距便要再迫一點。

至於其他的設施，便完全沒有，即使是廁所也不是每層均設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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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裏。教員室的面積相等於一個課室，但是不足 500

呎。三十多名上下午校的教師，如果全部回到教員室，便只能夠背靠 背的

坐 ，連通道亦沒有。這所學校如果要開周會，上午校的早會是可以全校四

百多人一起在禮堂舉行。但是，同是有百多人的下午校如果要舉行午會，便

不能一起舉行，為甚麼呢？這是因為下午的溫度高，如果四百多名學生連同

教師四百多五百人全部擠在沒有冷氣而面積不足 1 000 呎的禮堂內，便一定

有人暈倒。所以，為了保障學生的健康，午會便一定要分開兩批舉行。

這是一所受歡迎的學校，只有 12 個課室，上、下午校各有四百多人。

我知道該校現時有一名在深圳居住的學生，每天從深圳過境來深水 上課。

這證明在這所學校就讀的學生都是對它有感情的，證明這所學校辦得好，校

長及教師都有辦學的熱誠。對於這所學校終於被列入第四期的學校改善工程

計劃之內，校長、教師、學生和家長都感到雀躍。但是，很可惜，他們高興

的心情維持不了多久，教育署便告訴他們因成本效益而要擱置這項計劃。校

長給了我一疊文件，叫我回去慢慢閱。這疊文件內有他們的夢想，有改善設

計的圖積，亦有那份張文光議員剛才所說“一盤冷水”通知學校因成本效益

擱置改善計劃的傳真；同時，亦有一封教育署在今年 3 月 7 日發給學校的信

件。

我當時曾經翻看那封信，內容是這樣的：“我們曾經就上述事宜（即學

校改善工程的事宜）在 1 月份探訪貴校，現附上 (“附”字是白字，稍後我

會給局長看一看 )經雙方討論，可供選擇的短期改善建議和本署建議的長遠

安排。”對這些短期改善建議及長遠安排，我懷 十分大的希望翻看附件

一，因為信中說附件一載有那些建議。但是，整份附件一只有 6 行文字，甚

麼是短期改善工程呢？有兩項，第一項，把其中一間貯物室改為會見室。第

二項，把美術及設計貯物室改為輔導教學室。此外，還有一項附註：“視乎

技術的可行性及工程所需費用而定”。這便是教育署為學校提供的短期改善

工程。至於長遠安排，信上說附件一亦載有長遠安排，關於長遠安排有 1 行

文字：“由校方或教育署提出的可行方案。”

我建議教統會的所謂“三頭馬車”及教育統籌局局長，在未來的兩三個

星期內，當溫度大約達 30 度的時候，到這所學校上半天課。謝謝代理主席。

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代理主席，在學校改善工程這事件上，我贈當局 8 個字，“無

信、鮮仁、寡義、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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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無信”。政府接納了教育統籌委員會第 5 號報告書的建議，決

定由 1994 年開始，在 2004 年前，分 8 期，按新訂的標準，完成所有官立和

資助學校的校舍改善工程。其後，行政長官董建華，在施政報告中，也作出

同樣的承諾。但在去年 10 月，教育署發信通知，列入第四期工程的 109 所

學校，終止了計劃。至於名列第五至第八期的 390 所學校，改善工程更遙遙

無期。這使廣大教師、家長、學生極為失望，甚至憤慨。這是背棄承諾、食

言而肥的無信行為。

其次是“鮮仁”。“仁”者，人也。就是人與人之間，要有一種愛護之

心。當局要對我們的下一代，廣大的中小學生，有一種仁者之心，來愛護他

們。他們已經長期在遠低於標準的校舍上課，度過他們的童年和青少年。如

果對此情況無動於中，不設法改善，就是缺乏仁者之心，便是“鮮仁”。

再其次是“寡義”。“義”者，宜也。就是去做應做的事。教統會提出

建議，政府加以接納，並訂下了實施的期限和計劃，由此可見，當局也認為

學校改善工程，是應做的事。現在，把這件應做的事擱置、拖延，甚至會“爛

尾”。這便是“寡義”。

最後是“不公”。第一至第三期的 380 所學校的改善工程，大部分已完

成。但第四期的 109 所，以及其後各期的 390 所，因教育署改變計劃，改善

工程的實施和完成，變成了空中樓閣。這樣，對這 109 和 390 所學校來說，

是極大的“不公”！是不是“行得快，好世界”呢？同樣是我們的下一代，

為甚麼得到這樣不公平的對待呢？

“樂、善、勇、敢”，是現時當局倡議的教育改革目標。我再次從這 4

個目標，來看一看教育當局對待學校改善工程的處理。

首先是“樂於學習”。連一個合乎標準的校舍，也不能提供給學生，在

這樣的惡劣環境裏，叫他們怎樣能夠樂於去學習呢？難道要每個學生像聖人

顏回一樣，“居陋巷而不改其志”嗎？

其次是“善於溝通”。教育署自己先要向這方面學習。事前完全沒有討

論商量，在去年 10 月，只一紙公文，給 109 所學校，通知因不符合成本效

益，而終止改善工程。這是“溝通”嗎？這算甚麼“善於溝通”？這不過是

官僚作風的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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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其次是“勇於承擔”。當局作出了改善工程的承諾，現在不能兌現。

這是“勇於承擔”方面的極壞的反面教材。自己不“勇於承諾”，不“勇於

承擔”，我們又怎樣教育下一代“勇於承擔”呢？

最後是“敢於創新”。“創新”是要有好的效果，不是為“創新”而

“創新”，“創”出來的“新”如果都半途而廢，那便不是創新，只是“搞

笑”。關於“敢於創新”這個教育改革目標，我希望當局不要教導我們的下

一代都是這樣“創新”的。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代理主席，我們打開報紙，間中會看到一些有關香港的小朋友

或青少年大小不同問題的報道。這類負面新聞，不禁令我們感到黯然。究竟

我們可以做些甚麼，才能令我們的下一代幸福成長呢？

有人說，為下一代提供良好而優質的教育，便是令他們得到幸福的第一

步。這一點相信大家也會贊成和同意。所以，對於教育統籌委員會第 5 號報

告書建議，在 2004 年前，為全港學校，展開“學校改善工程”，為莘莘學

子提供符合現代教學要求的優美校園，相信大家都會支持的。但是，正當全

校師生家長期待願望成真時，教育署卻“一盤冷水照頭淋”，指出有些工程

“超支”，又說“顧問”認為有問題，便以一紙傳真，徹底粉碎第四期工程

中，109 所學校的希望，同時破壞了學校與教育署之間的互信。

那些必須進行改善工程的學校，其中不少已經為我們作育英才十多二十

年，在今時今日資源及地方缺乏的情況下，仍然不辱使命。我們時常說要資

訊科技教學，又說要學生均衡發展，要有足夠地方讓他們可以參加多些課外

活動。但舊式的中小學，在成立之時根本難以想像，現時日新月異的教學需

求。因此，學校的環境及設備，未能追上教學需要。但政府卻偏偏以建築費

用超過一所新校的三分之一，平均建築面積費用過於高昂，或地權等問題為

理由，而對他們的需求視若無睹，明知學校有需要，但卻不肯協助學校加以

改善，同時亦不尊重教育統籌委員會的建議。

客觀來說，費用偏高而令政府三思，是無可厚非的。但問題是，政府委

託的顧問，並無公開工程的費用細項，以及評估的方法。顧問只是隨便交代

總費用，便否決有關工程，是不能服眾的。此外，政府提出的改善方法，往

往亦較校方自行聘任的顧問建議，來得複雜及耗時。換言之，政府與學校之

間的溝通，是明顯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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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學校並非想要“勞斯萊斯”式的設備，亦非奢望政府會在短期內興

建新校舍供他們使用。他們所希望的，只是就現有的資源及地方，略加改善。

在資源緊絀的情況下，這未嘗不是一個權宜之計。況且，提供一個良好的學

習環境，根本是政府及社會的基本責任，是責無旁貸的。正如我們斷不能因

為米貴，便不讓我們的子女吸收足夠的營養。

我想起以往我在國內讀書的時候，雖然當時的學校設備不及香港現時的

好，但至少有足夠的地方，讓我們一班同學活動。現時香港的學生卻慘至連

活動空間也沒有。這是令人難以接受的。剛才曾鈺成議員提及學校環境的擠

迫和惡劣情況，實在值得教育統籌局局長及官員反省。

今天我啟程來立法會的時候，看見我精靈活潑的孫兒，不期然想到他將

來讀書的時候，可否會在愉快的環境中學習？有否足夠空間接受優質教育，

發揮潛能，讓他將來可以為社會作出貢獻，以回饋社會的悉心教育栽培？我

相信為人父母者，都會有類似的期望，同時亦希望政府在教育方面多作投

資。因此，我促請政府有關部門，特別是教育統籌局局長，盡早與有關學校

磋商，改善現有的學校環境。如果再延誤的話，受害的只會是我們的下一代。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謝謝。

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楊森議員：代理主席，早在 93 年，教育統籌委員會（“教統會”）報告書

已經把學生的體能發展，列作其中一個主要的教育目標，因此，提供足夠的

空間，讓學生鍛練體格，已經是低無可低的要求了。不過， 7 年過去了，當

我們看看今天的學生，便會發覺有很多仍然在惡劣的環境下，度過他們的學

校生活，有些甚至連一個露天活動空間也沒有，而我們的教育官員，非但不

去謀求改善的方法，還刻意玩弄數字，企圖粉飾學校可憐的處境，他們究竟

有沒有為香港的教育感到難堪？

先說露天的遊戲用地，10 年前，我們每名學生平均只有 1.13 平方米，

但邁進二十一世紀，我們的學生的露天活動面積，只增加至 2 平方米。換句

話說，以一個 420 平方米的標準籃球場計算，每名學生大抵只能佔用二百分

之一個籃球場，學生可能大步一跳，便已經到了邊緣。試問這樣擠迫的環境，

怎可以讓學生做甚麼戶外的體育活動呢？教統會的目標，究竟再要學生多等

多少年，才能達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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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的活動空間，不單止少得可憐，有些學校更連球場或操場都沒

有。根據去年教育署的調查，揭示全港有 72 所學校沒有籃球場，有 100 所

沒有有蓋的操場，另外更有 22 所學校，居然連兩種設施都沒有。缺乏這類

設施的後果，便是有 92 所學校，要修改體育科的內容。究竟怎樣修改呢？

最大的可能，便是設計一些避免要用露天球場的體育科目，或在下雨時，因

沒有有蓋操場而被迫要取消體育課，留在課室內自修。

代理主席，作為港島區的立法會議員，我知道我們區內有不少國際學

校，學生可享用較優良的設施，但與此同時，卻有 22 所小學和 8 所中學，

連基本的有蓋操場或籃球場也沒有，這個對比非常強烈，人為的貧富懸殊非

常明顯。當然，我在此強調，我絕不反對國際學校擁有足夠的活動空間，或

有優良的學校設施，因為我們不會反對學生享有優質教育，但問題是，為甚

麼我們香港絕大部分的中小學學生，仍然要在現行政策下長期受到歧視呢？

這是問題的所在。

代理主席，最近，教育署向立法會提交的資料文件，為了掩飾學校可憐

的處境，竟把在 2000-01 年才開始啟用的最新校舍標準，來與國際學校過去

的標準相比，於是得出的結論是：本地學校課室的平均面積，較本港的國際

學校還要大，甚至較日本、中國的學校課室面積還要大。我想問教育署的官

員，這樣冠冕堂皇的結論，可以騙到誰呢？還有甚麼較這“超時空”的比較

方法，更荒謬和更誤導呢？這樣的比較，忽視了現時全港有超過 1  000 所本

地學校的課室平均面積，仍然遠遠低於國際學校的現實，當中還有大量學

校，甚至連圖書館和電腦室也沒有。政府為甚麼不以現有中小學的平均面

積，與國際學校的平均面積相比呢？政府有沒有正視大部分學校的問題，有

沒有改善學校教學環境的誠意，實在令人質疑。

此外，教育署在提出 2000 年最新校舍的同時，並沒有計劃如何改善現

有近千所，仍然擠迫落後的本地校舍。如今居然一聲不合成本效益，便下令

全面擱置學校改善工程，實在令人感到遺憾。試想一想我們的學生，仍然要

靠黑板學電腦，要在鋼筋外露的校舍內上課，我們便自然明白，為甚麼這麼

多校長、教師和家長都站出來，向教育署發出最嚴厲的抗議，他們的憤怒是

值得我們關注的。我們不能再容忍成千上萬的學生，接受公平教育的基本權

利，繼續受到剝削。

代理主席，當我們的學生，連最少的活動空間也不足夠時，還奢談甚麼

亞運會呢？當我們的學生，連基本的學校設施也沒有時，還有甚麼優質教育

可言？教育署的官員，應做的不是玩弄數字，自欺欺人，而是認認真真地正

視問題，改善學校的教育環境。否則，為了我們的下一代，民主黨和教育界，

絕對不會罷休。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張文光議員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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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要發展香港成為一個知識為本的城市，培育下一代

是相當重要的。要令新一代成為優秀人才，我們必須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

由於時代的改變，學校已經不單止是提供班房讓學童上課的地方。事實上，

學校是學童學習和活動的地方，而且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在學校度過，因此，

學校的設施會直接影響他們的成長。本人亦多年獲委任為一間中學的管理委

員會成員，現在擔任主席，所以準備在這裏發表一些意見。

香港有不少早年興建的學校，由於有相當的校齡，加上舊式的設計未必

能切合現代的需要，校舍實在有改善的必要。此外，有些學校因學生的人數

增加而遇到擠迫的問題。較早前很多學校獲政府撥款增添電腦設備，以加強

學生對資訊科技的認識，這本來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然而，它卻令不少

學校增添不少麻煩，因為他們缺乏地方安置有關的器材，這件事或多或少會

反映政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要加強資訊教學便增加電腦設備，卻

忽略了學校是否有足夠空間的問題。要培育優秀人才，除了加強電腦設備

外，學校亦應具備良好的整體設備，一些基本的設施，包括圖書室、語言室

和學生活動中心等，對培育學童同樣重要。此外，良好的學校設施亦有助於

增加老師們的士氣及提高教學的質素。

事實上，政府早在 1993 年已經接納教育統籌委員會第 5 號報告書的建

議，對已經建成的學校作出改善。該校舍改善計劃預計在 2000 年前分 8 期

完成，在大部分第一至第三期校舍改善工程已經完成之際，政府卻認為有需

要重新評估成本效益，並且聘請顧問進行檢討，令原本包括在學校改善工程

第四期的 109 所學校和那些仍未列入工程名單學校的校舍改善遙遙無期。無

可否認，要確保公帑運用得宜，有關工程的成本效益是一項重要的考慮，本

人謹請有關當局向有需要進行改善工程的學校作出評估，盡快落實有關工

程，令更多學童獲得更好的學習環境。至於一些校舍太殘舊和地方嚴重不足

的學校，政府亦應盡快安排重建或把那些學校遷往新校舍。代理主席，培育

下一代是社會一項首要的投資，我們絕對不能因為要削減財政開支，而拖慢

改善教育環境的步伐。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周梁淑怡議員：代理主席，一直以來，自由黨都認為，社會的進步與良好的

教育息息相關，因此我們十分重視教育質素和發展。然而，發展優質教育，

除了要提升師資，改善教學方法外，學生的學習環境亦非常重要，因此，自

由黨十分贊成教育統籌委員會第 5 號報告書的建議，把所有官立及資助學校

按改良的標準興建，而未合乎標準的學校亦須進行校舍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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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的計劃，改善工程已於 94 年開始，分 8 期進行，預算 2004 年

會完成所有校舍改善工程。直至現時為止，須進行改善工程的 900 所校舍中，

有 300 所的工程已經完成，80 所的工程在進行中，而四百多所則仍未開始動

工。

校舍改善工程計劃已進入第四期，然而，政府表示某些學校的改善工程

因造價過高，在考慮過成本效益後，決定把工程預算費用超過新校建造費的

三分之一的學校改善工程計劃，暫時擱置，待中期檢討完成後再行決定。

自由黨認為，現時仍有不少學校，不單止校舍殘舊，課室數目也不足，

學生只能在空間狹窄的課室上課，此外，有不少校舍仍未設有電腦教學室、

圖書室和輔導教學室等，這不單止無法讓所有學生都能在良好的環境下學

習，同時更造成學習的不公平現象；我們認為，在統一派位的機制下，政府

必須本 公平的原則，讓每一位學生都能獲得均等的教育質素和設施，因

此，改善校舍的工作實在刻不容緩。

我們認為，政府必須併棄官僚作風，以更靈活的方式盡快為學校改善環

境。過去，學校的改善工程都是由建築署委託顧問工程公司進行評估，估價

一向十分高昂，導致成本過高。我們認為政府應採取更靈活和彈性的方式，

並根據個別學校的情況來進行改善工程。例如：如果要為一所設施不足，而

校舍亦十分殘舊的學校大興土木，加建課室和活動室，一定耗資龐大，所需

的時間亦很長；既然如此，政府為甚麼不直接用更簡單和快捷的方法來達到

目的呢？

例如，政府可以利用學校鄰近社區的空置設施或空間，暫時撥作學校教

學用途。其實本港不少學校是位於房屋署（“房署”）的屋 之內，而現時

房署屬下的商場亦有不少空置單位，教育署可與房署合作，向學校提供這些

空置單位作為電腦室、活動室，甚至圖書館等。這種做法亦不是香港所獨有，

新加坡不少學校亦已把設施伸延至社區。

至於一些無法利用社區作支援的學校，政府亦可考慮其他方案，利用貨

櫃改裝教學室，這是一個很快捷和相對便宜的做法。現時改裝一個貨櫃的費

用大約是 400 萬至 500 萬元，需時約 2 至 3 個月時間。政府可以根據不同學

校的情況，列出可以利用改裝貨櫃作為課室用途的學校，一同進行招標。相

信這樣可以令本港很多學校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裏，馬上擁有電腦室、活動

室、輔導教學室或圖書館等，而無須待政府大興土木，興建課室後才能有地

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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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於一些已經很殘舊，校舍設施和規格已大大與現時標準脫節的

學校，改善校舍工程未必符合成本效益，這點我們也同意。但是，那些太殘

舊的校舍其實是應進行重建，這樣較政府花費大量金錢進行改善工程來得更

實際和更徹底。自由黨建議政府應選出有需要重建的學校，即那些太殘舊而

有需要重建的學校名單，與新建學校工程作雙軌快速處理，我們認為這樣可

改善實際情況。

代理主席，我們在鼓勵學生發揮創意，靈活思考的同時，政府亦必須發

揮同樣的潛能，以更直接和簡單的方法改善校舍環境，並且放棄官僚作風。

政府應重視學校的意見和意願，盡量與學校配合，讓所有改善工程得以早日

完成，而在改善環境方面，亦得以快速進行。

代理主席，自由黨支持張文光議員的議案。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近年來，在教育改革方面，我們很多時候會關心，

亦發現有很多問題出現。不過，就整體的教育改革而言，似乎是較留心教育

改革中的軟件方面，而較少關注硬件方面。不過，無論是哪方面，我認為今

天的辯題很好，可讓我們進行一場很好的辯論，亦可令社會人士真的關心教

育改革，並知道教育改革不是單方面的，而是要整體作出考慮，特別是我們

的學習環境，也要大家關心的。

剛才曾鈺成議員提出了一個非常好的例子，讓我們知悉和明白到現時某

一所小學面對的問題，例如擁迫、破舊和課室不夠應用的情況等，這是非常

之好的。不過，我同時亦很擔心這例子所印證出的事項。為何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剛才曾鈺成議員亦不斷強調這所學校是非常受歡迎的，學生會不辭勞苦

地由很遠的地方來這學校就讀。我恐怕局長會說，既然環境這麼惡劣，學校

也如此受歡迎，不若無須對學校進行改善了；我便是最擔心他會持這論點。

當然，我絕對不希望局長會如此回應此問題，但假如局長真的這樣回應的

話，只會顯示出局長是非常的短視，同時亦缺乏長遠的教育方針。

為何我說這是短視呢？因為如果一所學校在如此惡劣的環境設施下仍

受學生歡迎的話，很大可能是該校有一 很好的老師，努力工作、不辭勞苦，

不怕惡劣的環境，因而令學生能夠獲得知識和教育，所以能深受學生的歡

迎。但是這種做法，並非每一位老師也可以做得到，亦非每一位老師也可以

長期如此做，因為老師的熱誠、積極其實還須有多方的配合、支持和鼓勵的。

如果一位老師長期處身於惡劣的教育環境工作下，他可以支持得 1 年，不可

能支持得 2 年，即使支持到 2 年，亦未必可以支持得 3 年。如果局長真的表

示只須維持現狀，便是一種明顯短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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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何我說會缺乏長遠的教育方針呢？其實我們知道，在缺乏設施

的環境下，儘管學生很喜歡這所學校、儘管老師也很努力地教學，但學校缺

乏設施，是不能夠提升學生對學識方面的深化和廣泛程度的，特別是按剛才

曾鈺成議員提出的好例子，有關學校竟然將一間美勞室改為電腦室，即是

說，這所學校缺乏了美勞室。

我們知道在教育方面，常常提倡須向德、智、體、 、美五育的方向發

展；如果我們為了建立某一方向而減省了其他方向的話，這種做法又有甚麼

意思呢？所以，反過來說，我們今天不能夠只側重某一方向的教育，而是要

進行全人教育；事實上，全人教育的方向，局長也是贊成的。然而，在現時

這些簡陋的學習環境下，要實施全人教育是非常困難的，因此，如果局長對

於曾鈺成議員所提出的例子仍要維持現狀的話，我覺得便是缺乏了長遠的教

育目標。我也不希望局長認為現時這百多所可舉出作環境惡劣例子的學校也

要維持現狀。

事實上，有一個問題是我一直也不明白的，為何政府可以將學校的改善

工程突然“剎掣”？還要聘請顧問工程公司作研究？我真的不明白為何本

在實施中的計劃會突然“剎掣”？唯一的理由是有關的成本效益欠佳，因而

導致停止實施。但是有關的計劃本來是不斷地進行，有些學校已進行了，這

又如何解釋呢？為何在過去，有些學校進行了改善則獲得准許，而現時卻又

不准繼續進行呢？事實上，是否正如很多同事指出，早些進行的會優越些，

而遲些進行的則“執輸”呢？這是否屬實？其實政府如果有意進行改善的

話，請徹底地執行。雖然政府曾說，我們不應將知道會出錯的仍繼續進行下

去；而對於即使是對的，我們也須不斷的反省、不斷的修正；但即使要進行

反省和修正，也並非要求政府不進行改善。現在我最擔心的是，政府聘請了

顧問公司來研究此事。如果提交的研究報告，最後決定不繼續進行改善，那

麼，問題便正出於此。不繼續進行改善，怎辦呢？事實上，我們知道，政府

已不斷告訴我們，即使它願意興建新學校，但現時學校用地奇缺，找地建校

是非常困難的。好了，即使我們願意在此過渡期間捱下去，但政府並沒有提

出一個長遠的方針，說出會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政府只是突然間提出有關成

本效益的問題，導致須停止進行改善工程，但又沒有其他更好的方案以作替

代。政府更缺乏的是沒有長遠的方針指引，我們現時亦看不出它的藍圖究竟

會怎樣處理。我們如何是好呢？我今天發言，正是希望政府能詳細解釋進行

該項研究的目的為何。

代理主席，最近我又觀察到一個現象，便是政府不斷的強調新校舍的環

境設施是如何優越，比較於其他國家的學校，我們並不差的。正如剛才有同

事作出批評，政府所提出的其實是假象，因為在這些新設施中有很多東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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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計算的，例如人數是不計算在內的，即使其面積增大了，但人數不計算，

對我們來說當然是沒有甚麼實質的改變。即使我當作該等環境已改變，但政

府仍是不可以做鴕鳥的，所謂鴕鳥，意思是政府面對 現時的問題卻置之不

理，反而只說未來的、新的設施會如何的好；即是只說新的而不提舊的，完

全是一套逃避責任的做法。所以，我請政府不要再做鴕鳥了，而須現實點，

抬起頭來看看現時多所學校的惡劣環境和設施應如何處置。政府不能夠再以

研究、研究、不斷的研究來處理這事，況且研究出來的結果又如何？我希望

政府切實一點，對於可以處理的，真的要快點進行處理，令環境和設施可以

得到真正的改善；不要再令我們這 老師失望、泄氣，亦不要令學生繼續在

這惡劣的環境下學習，以致不能汲取應有的知識。

希望局長能夠多些關心此問題，謝謝代理主席。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代理主席，特區政府成立以來，一直非常重視教育政策，行政

長官發表的 3 份施政報告中，便有兩份是以教育作為重點施政的。事實上，

特區政府在過去 3 年，便不斷推出多項教育改革，包括成立優質教育基金、

落實母語教育、推動資訊科技教育等，以及檢討整個教育制度，但諷刺的是，

在政府不斷向上尋求提高教育質素之際，卻忽略了最基層、最基本的問題，

那便是學校教學環境改善的問題。

儘管目前有不少中小學擁有較為完善的教學設備，以及較充裕的教學空

間，但另一方面，現時有不少中小學不單止每天要在極度擠迫的課室上課，

連基本活動的空間也沒有。電腦室、語言室、學生活動中心、社工室、會議

室等固然是奢侈的要求，就是一些基本的建設如操場、禮堂、更衣室、圖書

館等也欠奉；更甚的是，有部分年代久遠的校舍天花剝落、鋼筋外露，可能

還要用鋼架支 起來。每天在這些地方上課的老師及學生更要無時無刻擔心

天花石屎隨時掉下 ......

代理主席，早於 93 年，政府已接納教育統籌委員會第 5 號報告書的建

議，預計在 2004 年前，分 8 期為全港已建成的學校進行校舍改建工程，確

保所有學校均設有足夠的基本教學設施，以及改善過度殘破的校舍等。然

而，正當這些有需要的學校苦苦等待政府盡快為它們提供改善工程的時候，

政府於去年 10 月發信給其中 109 所學校，以“成本效益”這個似是而非的

理由，剔除這些已納入改善工程計劃的學校，此舉不但令這 109 所學校及仍

未納入改善工程名單的 390 所學校的校舍的改善工程變得遙遙無期，也令這

些學校的校長、教師、學生及家長的殷切期待變成極度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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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教育署官員多番表示沒有擱置學校工程改善計劃，而 2004 年完成

所有校舍改善工程的目標會維持不變，但令人質疑的是，為甚麼在學校改善

工程進行了接近三分之二的時候，政府才會覺察到資源效益的問題，而要突

然停止進行工程呢？難道政府在實施計劃之前，沒有充分考慮過有關問題

嗎？同樣令人質疑的是，為甚麼政府在知會校方的過程中，根本沒有向每一

所學校解釋有關原因，而只是以一張公式化的傳真敷衍了事呢？更令人質疑

的是，政府一方面表示會維持目標，另一方面卻表示會依據顧問的檢討結

果。假如顧問的檢討和政府所堅持的改善工程目標有所分歧，政府應怎麼辦

呢？可惜，政府至今未有提供肯定的答案。

代理主席，我想教育最基本之道是為學生提供完善而安全的學習環境，

然後才是完善的課程編排，以及整體教育的執行。所謂“功欲善其事，必先

利其器。”如果學生連基本的學習環境也沒有，又怎能培育他們成才呢？即

使政府在優質教育、資訊科技教育，以至教育改革方面投放更多的資源，假

如沒有完善的學習環境配合，恐怕也只會徒勞無功。故此，希望在顧問報告

完成後，政府會盡快提供一個可行的方案，履行承諾，為全港學校完成校舍

改善工程計劃。

內地有許多赤貧的鄉村，那裏的兒童即使有書唸，校舍也只是設在簡陋

破落的舊祠堂，他們可能以石塊為書檯或以破板作椅子，日曬雨淋的情景令

人心酸。熱心人士捐贈給內地辦學，首要的措施通常都是建立完善的校舍，

至於老師、教材及課程方面，則可以容後再談。特區政府既以教育為施政重

點，便必須要明白這個道理，優先改善學校的學習環境。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李永達議員：代理主席，校舍改善工程計劃是根據教育統籌委員會於 1992

年發表的第 5 號報告書的建議而制訂，至今已經 8 年。本來，若按原訂的規

劃，大約還有 4 年的時間，所有校舍都已經按新修訂的標準而改善。可惜，

政府在數月前，只簡單地以成本效益和顧問檢討為理由，擱置了第四期的 109

所學校的改善工程，於是連同第五至八期的 390 所校舍，即共 500 所的中小

學校的改善工程都遙遙無期，學生仍然要在低於，甚至是遠低於標準的環境

和設施中上課。

試想想，全港只有大約 900 所中、小學校舍，現在還有超過一半未進行

校舍改善，結果是怎樣呢？結果是，在這些校舍就讀的小朋友，可能終其中、

小學的學習生涯，都無法享用圖書室、電腦室、語言室、學生活動中心、多

用途教學室和專有的特別室等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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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現時大部分的中、小學校舍，學生空間狹窄，要提供足夠的

活動空間、完善發展學生潛能，已經成為現實中的奢談。不說八十年代或以

前的校舍，單說九十年代的設計，中小學課室都只能夠佔地 56 平方米，以

小學 35 人一班計算，每人最多只能佔用 1.6 平方米的空間，以中學 40 人計

算，每人只能分得 1.4 平方米空間，面積小得可憐，但這裏面還未扣除課室

內貯物櫃的空間。

在剛剛過去的兒童節，我從報章上看到一個由很多所學校集資刊登的全

版廣告，其中記載了學校的心聲。一所說：“校舍不及標準四分之一，我們

憂質、我們憂鬱。”；一所說：“我們的學生在落伍的校舍受教育，只是糟

質，無優質可言。”；一所說：“一座警署 32 億，校舍改善無聲無息，學

生受苦，老師氣激。”。

代理主席，學校若不是憤怒到極點，他們不會自掏腰包，用學校、舊生

會、家教會，甚至校董會的名義刊登廣告。日前，我更讀到由 5 個教育團體

為爭取校舍改善而出版的特刊，其中有一個例子是關於一所學校的，因為政

府用地問題，教育署沒有出面和其他部門交涉，任由該學校和顧問公司“單

打獨鬥”，讓學校進入孤立無援的境地，學校可憐，教育署可 。

代理主席，在過去數個月，我曾參觀過葵涌、荃灣一些殘舊及擠迫的中、

小學。我說的殘舊是真的殘舊，因為很多的這些中、小學是在六、七十年代

建成的，其中一些火柴盒式的屋 小學天花剝落、水渠漏水、教師背對背擠

在狹窄的教員室工作，有些學校甚至因為空間不夠，用改建的 所作其他用

途。小息的時候，我看見數百名學生擠在狹小的有蓋操場。他們只可站立談

話而不能走動，因為他們走動便一定會互相碰撞而跌倒在地上。我看見這些

殘舊小學學生的活動空間，其實比起監獄監犯“放風”的空間還小，這是對

教育的重視嗎？這是對我們未來主人翁的投資嗎？

代理主席，很多改善工程都是因為教育署、教育統籌局的官僚措施而拖

延，一些屬於餘下 4 期的工程只因超支數十萬或 100 萬元便被叫停。沒有作

出解釋，一份文書便被叫停，黑箱作業。你想想，這些等了 30 年的學校及

家長和學生，收到這份文書，會有甚麼反應呢？除了再一次表示失望和失落

外，他們還可以說甚麼呢？

代理主席，當財政司司長“照常地”說今年的預算案轉虧為盈，有 99

億元盈餘的時候，我希望教育統籌局、教育署能放棄官僚作風，從學生的利

益出發，盡快完成這些學校必需的改善工程。

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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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吳清輝議員：代理主席，校舍改善工程計劃源於教育統籌委員會第 5 號報告

書的建議，目的是為就讀於本港官立及資助學校的學生提供良好的校內學習

環境，以更全面推行優質教育。我認為計劃的提出及推行正顯示了政府對教

育的承擔。

學校環境改善的確可以發揮幫助學生學習的作用，尤其是中、小學的教

育要與時並進，例如須有足夠的電腦設備推行資訊科技教育，以及有圖書館

鼓勵學生多閱讀等。正因如此，改善工程未能依照原計劃順利進行，令人失

望的同時也產生了疑問：政府會否“縮沙”？餘下的工程會否擱置？校舍改

善是否遙遙無期？凡此種種，政府有責任向公眾作出解釋。

工程可行性研究的顧問報告指出，第四期有 109 所學校須擱置校舍改善

工程，其中有二十多所學校被列為工程不可行，其餘的則因為不符合成本效

益而不應進行改善工程。在此，我想提出的是，研究、討論以至決定是否為

學校進行改善工程的整個決策過程中，學校有沒有參與其事呢？同時，教育

署指成本效益的衡量基準在於興建一所全新學校的三分之一費用，但並未充

分說明設立這個標準的合理性及必需性，難怪未能使人信服。

代理主席，我們都認同校舍改善工程，也贊成應盡可能改善學校的教育

環境，相信政府亦是出於這個良好願望而進行改善工程的。大家的目標均是

清晰而一致的，假如在工程進行的過程中遇到困難，應該盡量加以解決。對

於校舍改善工程計劃的財政承擔，我同意要在成本效益上設定一個平衡點。

有不少學校的工程預計總費用剛剛超出新校舍建造費的三分之一，工程因而

擱置。其實，學校是否有機會與教育署進行商討，看看所需費用能否通過資

源的調配而得到減省，或先進行一部分的改善工程呢？此外，三分之一這個

魔術數字正如我剛才所說，是否可以有一定的彈性呢？剛才幾位議員提到的

案例，說明既缺乏商討，而且有些官員的作風十分官僚，他們通知學校未能

進行改善工程的時候，對學校方面的期望完全缺乏同情與體諒，所導致的反

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希望教育署的某些官員以後在執行任務時，要作認真

的檢討。

教育署指如確定有需要的話，會為 109 所學校進行短期改善措施，長遠

而言，可能須考慮遷校或原址重建的可行性。代理主席，工程所需的費用固

然是成本的一個主要部分，然而遷校或原址重建牽涉的考慮更多，所謂牽一

髮而動全身，建造校舍的表面數據未必能全面反映。我希望政府在這方面能

詳細地加以考慮，也聽聽校方、家長、教師、同學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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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優質教育，除了硬件的建設外，軟件的質和量其實更重要：優秀的

老師才是優質基礎教育的靈魂。教育改革的建議即將公布，未來一段時間，

對於教育應會有更進一步的討論。據我瞭解，政府已委任顧問檢討校舍改善

工程計劃。我希望政府能在顧問工作完成後，盡快公布檢討結果，並進行恰

當的諮詢，以決定 109 所學校及餘下 4 期工程的處理方法。

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代理主席，首先我很感謝各位議員關注學校的教育環境，

並提供寶貴意見。

過去 5 年，我本人經常探訪學校，包括一些六、七十年代興建的學校，

所以我完全理解學校、家長、學生對學校改善工程的殷切期望。

我想重申，政府非常重視學校的學習環境，並不斷致力更新校舍設計，

以配合課程和其他學習活動的需要，讓學生獲得健康的身心發展。當然，一

些早期興建的校舍與最新的標準校舍比較，設施一定比較落後，所以我們定

下目標，在 1994 年開始展開一個為期 10 年，分 8 期進行校舍改善工程計劃，

逐步改善現有校舍的教育環境，提供更多空間和設施，配合師生在教育活

動、課外活動和輔助活動方面的需要。

在過去 5 年，校舍改善工程一共用了 44 億元。至目前為止，計劃第一

至第三期中有差不多 300 所現有校舍已經完成改善工程，另有 80 所校舍正

進行改善工程。第四期工程的 144 所校舍已經完成可行性研究，還有一個第

2A 期工程，包括原屬第一及第二期工程但可改善程度有限的校舍，為數 42

所。這些校舍的改善工程的可行性研究亦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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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改善工程計劃展開以來，我們關注到的趨勢，便是費用不斷上漲，

例如第一期平均每所校舍的改善工程費用是 1,100萬元；第二期增加至 1,800

萬元；第三期增加至 2,800 萬元；第四期的預計平均價是 3,600 萬元。部分

原因是由於我們增加了改善工程項目，例如，由第二期開始，在可行的情況

下，改善工程包括加建供傷殘人士使用的設施，例如電梯。雖然對面積細小

的學校而言，加建電梯以後，可作教學用途的地方相應減少，令校舍改善工

程的成本效益成疑，但為了符合《殘疾歧視條例》的規定，這類工程必須進

行。同時，由第四期開始，改善工程的範圍更進一步擴大，參考 2000 年起

落成的新校設施，盡可能把現有校舍的設施水平提高。不過，我們亦不排除

可能有其他因素引起工程費用不斷增加。況且，以一個長達 10 年的計劃來

說，進行中期的成本效益檢討，以確保公帑運用得宜，是負責任的做法。因

此，我們在今年年初聘請顧問，檢討實施校舍改善工程計劃的步驟和程序，

以確定是否有可改善的地方。

在此，本人想再次澄清，我們並沒有終止校舍改善工程計劃。事實上，

在顧問檢討進行期間，在第一至第三期已經開展的工程一直繼續進行。至於

第 2A 和第四期的一共 156 所校舍，根據完成的可行性研究資料顯示，有不

少校舍的預計改善工程費用相當高。以我們粗略計算，只有 24 所校舍所需

費用不超過一所新校建造費用的 30%，有 46 所介乎 30%至 40%，有 37 所介乎

40%至 50%，以及有 21 所超過 50%，另有 28 所在技術上不適合進行改善工程。

我們認為在顧問檢討未完成之前，一個較慎重的做法是首先從第 2A 和第四

期的校舍中，挑選造價較低的工程進行。我們所採用的基準是這些校舍改善

工程預計費用不超過一所新校建造費用的三分之一。雖然有些校舍的工程費

用仍將超逾預算上限，但有關工程是由於要配合推行課程改革、消除浮動班

等措施而急須進行的。根據這項準則，我們會在本月內向立法會工務小組委

員會和財務委員會提出 13 億元的撥款申請，為 47 所校舍進行改善工程，希

望屆時能夠得到議員的支持。

與此同時，我們特別聘請顧問公司針對第 2A 和第四期餘下一共 81 所可

進行改善工程的校舍，詳細評估預計費用，並就興建一所新校的成本、增加

校舍的實用樓面面積的每平方公尺造價等資料，作比較精確的計算，以便為

改善工程定出一個符合成本效益的費用上限，倘若超過這上限，便須調整有

關工程的範圍。

顧問檢討剛剛完成，顧問公司現正擬備報告書的最後定稿，並會在短期

內提交。顧問已向我們作摘要的口頭匯報。本人想藉此機會，先簡略交代主

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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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發現在過去 3 期的工程中，成本管理、安排學校進行工程的程序以

及資料處理方面尚有可作改善的地方，並提出具體改善建議。顧問亦注意到

政府已有計劃由第四期工程開始，在整個執行和監管工作進度的程序上實施

多項改善措施，例如制訂工程手冊，向工程顧問提供更清晰的指引、設立工

程管理電腦資料庫等。假如有關的措施能夠配合顧問所提出的改善方法，便

可以減少未來數期改善工程可能發生的問題。

顧問亦就第 2A 和第四期每所校舍的預計成本作詳細分析。顧問認同，

為了更有效地控制成本，應該設立一個改善每所校舍的費用上限機制，並建

議採用兩個基準，以協助釐定改善工程的範圍。

第一個是參考一所新校舍的價錢，以計算改善工程費用的百分比。顧問

認為，假如改善一所現有校舍的工程費用不超過一所新校舍建造費用的約

40%，從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算是合理。根據這個基準，以一所 30 室費用的

小學為例，改善校舍的工程費用應不超過約 3,500 萬元，而一所 30 室的中

學則不超過約 4,100 萬元。

第二個基準是參考校舍進行改善工程後，可增加實用樓面面積每平方公

尺的平均造價。例如，現時每增加 1 000 平方公尺的面積，每平方公尺的平

均造價為 42,000 元。

顧問建議，假如一所校舍改善工程費用超逾上述其中一個基準，政府應

該與校方商討，把工程範圍調整，以減少費用，確保公帑運用得宜。

我們初步估計，根據大約 40%的上限，在 81 所校舍中，有大約 41 所校

舍（即超過一半）可以進行全面的改善工程，另有約 24 所校舍在調整工程

範圍後，平均仍可達到原來工程範圍所能提供額外面積的八成，以及平均增

加面積達 1 000 平方公尺。增加的設施包括電腦室、語言室、課室和教員室，

而以小學來說，還包括圖書館。其餘大約有 16 所校舍的可增加實用樓面面

積的每平方公尺造價或整體改善費用十分昂貴，所以，我們會與校方研究把

工程範圍縮減至一些急切的核心項目，例如電腦室、語言室等，日後再考慮

把校舍搬遷或重建。

至於另外 28 所因為太舊或地方過於狹小以致技術上無法進行改善工程

的校舍，我們會與學校研究其他改善方法，包括原址重建或搬遷，或剛才周

梁淑怡議員提出的非常有建設性的建議，當然我們亦要考慮其他因素，例如

學生是否須跨區上課，以及土地供應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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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公司將於本月內正式提交報告。我們收到報告後，會立即跟進各項

改善工程成本效益的建議，並在短期內向工務小組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提出

撥款申請，讓符合成本效益的工程盡快動工。我們預算上述大約 81 所校舍

的改善費用約為 28 億元。

至於部分改善工程過高或技術上不適合進行改善工程的校舍，我們會繼

續與個別學校進行磋商，探討原址重建或搬遷的可行性。對於其中個別學校

提出急切和小規模的改善要求，我們會盡量調配現有資源，在今年暑假開始

分階段為學校安排。

所有校舍均由建築署或房屋署定期檢查和維修，確保校舍結構符合安全

標準。如果任何學校有需要進行緊急維修，我們可以即時提供撥款，立即進

行工程，無須在學校改善工程計劃之下輪候。

本人、教育統籌局和教育署的同事會積極跟進學校改善工程的事宜，我

們會與學校充分合作，亦樂意考慮議員提出的意見。謝謝代理主席。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張文光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1 分 55 秒。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主席，感謝各位議員的支持。今天這項議案終於有一項初步進

展。

如果我剛才沒有聽錯，政府會為這項議案所提出的 109 所學校，額外增

加 28 億元撥款，這項撥款將會惠及這 109 所學校當中的 81 所學校。我對這

撥款表示歡迎，這正是學校所渴望的。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吸收今次擱置

校舍改善工程計劃的教訓，不要再處事官僚僵化。我很希望政府把每所學校

的每名學生視為自己的子女，他們只要想想，如果自己的子女在這所學校就

讀的時候，學校的環境是這麼惡劣，他們會怎麼想？他們會懂得怎樣處理

呢？

中國人通常有一個好的說法來形容官，即是所謂“父母官”，是以父母

之心來做事。如果我們當官的像教育署在前陣子一樣，這種官並不是“父母

官”，而是“上大人”，高高在上，官僚僵化，最後破壞了整件事情。



立法會  ─  2000200020002000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3 May 2000102

然而，我在此認為，有 28 所學校在今次仍然未能受到關照，它們可能

要搬遷或重建，我們關心這些學校會怎樣搬遷和重建，以確保學生的利益，

但我要特別提醒大家，除這 28 所學校以外，還有近 400 所第五至第八期的

學校仍然在困難的環境中、仍須獲得關照、仍須進行學校改善工程，希望政

府不要因此而忽略它們。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張文光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議案：科技股風險管理。

科技股風險管理科技股風險管理科技股風險管理科技股風險管理

RISK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RELATED
STOCKS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早在 1 年前，我和一批會計界的同業，開始構思這項帶有前瞻性的議案

內容。當時本港的投資者，由盈科數碼動力提出收購電訊一役開始，已對新

興經濟市場的發展，抱 極高的期望，甚至乎在剛啟業的創業板上市的十數

隻科技股，亦備受高度追捧，形成了股價超高的現象，而美國的納斯達克市

場，也累積了長時期的超買，科技股在那時明顯地正處於一個等待調整的階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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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大家都知道，在提出這議案的排期期間，美股已帶動全球性的股價

作出了大幅調整，有議會同事跟我開玩笑地說，泡沫已爆破了，現在才提出

這項議案，是否有點過時了。主席，雖然我提出這個議題，表面上似乎是失

去了對小投資者提出一點“即時警誡”的作用，但從大調整中汲取教訓和檢

討經驗，我相信，尤其是在創業板剛經歷了數個月來的實際運作，這議題本

身仍然非常合時和極有必要討論的價值。

全球的科技股經過大幅調整後，其實，投資者、分析家和市場監管人士

應是更容易及比較清楚地看到，在整個制度之中所暴露出來的不足之處，尤

其是在美國和英國的市場，檢討已進行得如火如荼，市場人士對科技股所沿

用的傳統市場智慧，例如估值的監管、會計準則等，不單止進行過很熱烈的

討論，甚至有些情況已演變成集體訴訟的事件。

香港的創業板和科技股剛開始，發展潛質優厚，在近役中，亦證實了基

本運作非常良好，若能更積極地迅速汲取教訓，以及有好的起步點，能為防

範不必要官非和爭論於未然，避免重蹈其他市場的覆轍，對所有市場的參與

者來說，其所承擔的風險也可相應減低。

我們現時所見，本港金融市場的特質是資金很充裕，而且在融資方面的

管理和包裝很有經驗，但相對來說，實質的科技發展和市場應用，卻仍未臻

成熟，這些情況導致未有實質業務，但有好包裝的科技股份出現，再加上通

過合併活動，已能夠產生即時的短期盈利，這對一些短視投資者來說，是具

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會帶給市場的風險，亦會較其他成熟的市場的風險為

高。

這使創業板市場在起步的階段，尤其是在股份量少，市場內處於供不應

求的狀況下，反映出很高的融資能力。這情況已導致不少在主板市場上市的

公司，紛紛大量和積極地分拆業務，在創業板上市，藉 投資者對科技股的

吹捧，謀取比主板市場更高的集資和套現能力。

此外，亦有些中小型公司為了不在創業板市場排隊，因為這會為時相當

長，亦要避過一些比較嚴苛的披露要求，也不願進入這個專為它們的需要而

設計的融資市場，反而通過購入不活躍的主板市場上市公司來“借殼上

市”。這些現象慢慢將令很多主板公司跟創業板公司的關係變得千絲萬縷，

兩者界 的差別亦會日漸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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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的原構思，原本是為一些專業投資者而設。這些專業投資者擁有

雄厚的財力，熟悉用分散投資的手法，以判斷這些公司在競爭的成敗機會方

面很有把握，所以創業板的設計所比較注重的，不單止是保障小投資者，而

是怎樣推動市場的能力和發展。

但現實情況卻是剛好相反，在創業板上市的科技公司正大排長龍，在推

動市場方面是沒有問題，它們排 隊去　─　據知現時有百多間公司在等待

，然而，市場上的專業投資者很謹慎，引來的卻是大批的散戶，以及非專

業的投資者。他們承擔風險的能力，是否與原設計的相同呢？我覺得這些都

是頗令人懷疑和有需要檢討的。

我認為現時創業板既然已運作了一段長時間，便可以從幾方面考慮檢

討。第一，密切注視主板和創業板市場的相互關係和配合，會否有自相競爭；

同一管理集團在兩個市場內，同時作出多項上市安排，在業務管理上，會否

產生矛盾和利益衝突，又會否引起過多的相連風險，令投資者，尤其是面對

不同上市的分拆，能否充分掌握風險和資料呢？又是否有機會讓缺乏業績的

科技公司在主板市場上來走後門，“借殼上市”？這些都是我認為可檢討的

範圍。

我想談一談“公司管治”如何可作為解決這問題的辦法。我相信議會內

很多同事對“公司管治”這概念也感陌生，我必須稍作解釋。事實上，“公

司管治”的概念，是把公司主要參與者的相互關係，包括管理層、董事會、

股東，這些所謂的內圍參與者，以及其他還有很多外圍人士，例如債權人、

僱員、監管者、核數師、股票經紀的參與。

在理想的公司管治模式中，每一個參與者，無論是圍內圍外，也要擔一

些責任和要承擔的風險，應該與所得的報酬或回報成正比。換言之，取得較

大的報酬，就要負較大的責任和較大的風險，反之亦如是，這才可稱得上是

公平。

然而，公司的管治構思，是怎樣保障那些不是圍內的管理人，獲得所謂

投資回報，並將圍內人和圍外人的利益分配的衝突減至最低。

在這方面，我在報章上亦曾發表過一些言論，但由於時間關係，我不擬

詳加說明；我的言論，基本上只想從幾方面說出，希望公司的管理階層通過

監管，不得隨意離棄公司，所做和所說的，定要言出必行，對具體落實的計

劃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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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的風險因素中，兩年沒有實質業績的公司，要有定期的匯報，發

出及早警醒的意義，令投資者有所警惕。

建立優良公司管治文化，並不是對科技股的獨有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

亦同樣有需要。會計師公會在這方面提出各種建議，部分實在已獲政府接納

採用，例如：每間上市公司委任至少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設立以獨立董事

為主的審計委員會，甚至在創業板中亦已接納由專業會計師出任財務總監職

位，使公司的資料披露也比主板市場為多。這些當然我們是十分歡迎的。

公會還有其他不少的好建議，由於時間關係，我不會一一詳述。我只

重於提出兩、三項建議。我認為，特別是在創業板市場來說，風險比較高，

我覺得是時候去考慮，例如：外國已廣泛通行的　─　董事多的時候，薪酬

委員會應由獨立人士擔當。獨立董事的酬金細節披露方面也要加強，這於外

國已廣泛實施。其實在一些所謂的科技股中，現時普遍也不會用現金作為薪

酬，而是用認股權，我覺得披露這方面來說應該做得比較好。甚至是證券及

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主席最近在公開場合上也承認此點，所

以於這方面，我們的意見是很相同的。

也許我也想很快地談一談，公司管治的概念不單止是管理階層要多負責

任，因為很多時候投資者也會製造麻煩，在一些外國的成熟市場，機構投資

者對其投票策略、或投資政策須公開披露。這並非甚麼新事物，因為他們，

特別是財力雄厚的，可以控制相當多的股權，若是“走”得快，買賣迅速和

及時的話，對公司的股價便會造成大起大跌。很多大型基金也會就這些政策

作披露，因為它須向其自己的股東和投資者作交代，但在香港暫時卻未有此

需要。我相信，若有這等披露的話，對管理階層來說是更有足夠的穩定性，

特別是一些機構投資者偏向短期炒賣利益時，其看法未必會與公司管理階

層、對公司長遠承擔和目標是一致的。

我想談一談中介人士方面。剛才我也說過，在公司管治上“回報、風險、

責任”三方面，應得到平衡。但有個新趨勢，我們可能看到“誰在公司有話

事權，誰就想拿最大的回報，擔最少的風險，而容易將責任推給別人。”監

管者亦可持有這種傾向。最近會計專業界和一些中介人士，均比較擔心，他

們的責任似乎是越來越大，一旦有事發生，容易成為傳媒、公司管理階層和

監管者的箭靶，不獨要面對輿論壓力，甚至會背上達天文數字的民事起訴風

險。現時，也會有一些新法例引入刑事的條例，以致可能招惹牢獄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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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非是本人杞人憂天的想法，而這相信正是不少專業人士的感受和實

在的憂慮，希望政府能夠正視這個問題。事實上，據報道，自 1994 年來，

政府真的引用證監會的條例來調查公司管理階層失當行為的個案只有 9 宗，

但對那些專業人士而言，這些調查已是非常頻密，有時候甚至有些人對我形

容情況是來勢洶洶的。就平衡的原則而言，專業人士只得到微薄的費用報

酬，但要承擔的風險越來越高時，我們認為這應進行檢討，看看究竟對專業

人士是否已得到最公平的對待？

就此方面，我並非認為專業人士沒有責任，事實上，會計師公會的會長

最近在月刊上已多次刊登，我知道政府亦曾閱讀，當中有很多我們自己檢討

的措施，我們主動和積極提供有建設性的意見，以提高業內水平。我不再一

一講述了。不過，我們希望在整個過程中，特別政府正檢討有關證監條例的

過程中，如要增加會計界的責任的話，應在整個政策的制訂上有更多的參

與。我也曾在立法會一些會議上提及，是否應該參考英國的做法，在委員會

內設立一個所謂專業人士或中介人士參與的角色，讓他能在證監會制訂政策

的過程中，至少有機會發言，而他也應該是由業界正式選定的代表。我也希

望財政司司長在整個公司管治、制度檢討上也會考慮其他人士，並非只是會

計師，所有人的責任及其風險和回報，我們希望各個方面也取得平衡。

我提出的議案不能詳細包覽多方面，因為這議題實在很闊，不過，我很

希望稍後有機會作出一些回應。我最希望經過這項辯論，可有助制訂一個大

家能有信心的制度，令所有投資者能夠長期對香港科技發展很有信心來對科

技股作出投資。

謝謝主席，亦希望議員能支持議案。

李家祥李家祥李家祥李家祥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針對本港金融市場的特質，迅速檢討對科技股的風險管

理，並盡早實行有效措施，建立優良的公司管治文化，以提高本港投

資市場的活力、維護投資者的合理權益，以及使其他參與市場的專業

中介人士得到公平的待遇。”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家祥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進行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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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不知是否心理因素的關係，好像新世紀一到來，時代便

真的變遷了。談論了良久的知識型經濟、資訊時代，彷彿頃刻蜂擁而至。在

新經濟時代下，市場彌漫 新的運作方式，諸如大家常談到的概念和創意、

新的投資方法、對員工的知識要求也跟過去不同，大家開始 重科研投資

等。這些新時代下的轉變，沖擊 我們對市場的看法、既有的投資觀念、甚

至改變現行的會計入帳原則、以及對員工質素的要求等。例如，新經濟下的

科研及人員培訓開支，若按現行的會計原則，只能當作支出項目，對不對？

然而，我們又能否從會計帳目中反映這些投資對企業生產能力的意義呢？

隨 新的運作模式逐漸成為市場的規律，監管機構一旦不能適應，便會

很容易被市場的發展牽 走，變得很被動。更嚴重的影響，就是監管體制落

後於時代，嚴重拖慢市場的發展步伐。

科技的迅速發展，反映在金融市場的變化上，我們可看到交易迅速朝向

電子化、全球化和全日化；也看到大量依賴科技概念的新興企業湧現，對資

金的需求大為增加，因而令傳統的計算市盈率的投資方法顯得失效。監管者

面對新的金融環境，其監控能力面臨挑戰。

給予市場較寬鬆的規管環境，可以令新的投資工具或產品有更多的發展

空間，使市場更為活躍，這是大家想看到的。可是，如果新興企業或高槓桿

投資機構的內部監控不足，而監管體制又不完善，一旦出了岔子，便會對市

場造成極大的震盪。如早前全球金融市場出現的“科技股小股災”，除了反

映非常熾熱的“ .com”熱潮，其投機風氣有必要冷卻之外，也使不少僅靠財

技堆砌出投資價值的科技公司，頃刻崩潰，股價受到重大質疑。雖然是次科

技股價格的調整，並未對金融市場的結構和穩健性構成重大影響，這也多虧

金融風暴後全球對風險管理和保證金融資（孖展）借貸等活動的監管有所改

善；但是，監管者也應對這警告有所警惕：科技股的起跌，是難以用“傳統

智慧”預測得到的，而且股價波幅之大，足以引起市場恐慌。

主席，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出現，為新經濟股份提供了良好的發展機會。

我們相信，科技股國際化是必然的發展趨勢，新興企業必須衝破地域的限

制。科技股的全球性業務拓展策略、多邊上市集資活動、不斷研究新科技產

品、以至層出不窮的收購合併、互換股權等活動，都為各國金融市場的監管

機構帶來更大的監管難度。如我們僅靠傳統的監管模式，恐怕不能追上科技

股市場發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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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機構的責任是穩定金融市場、保障投資者利益。監管者要掌握市場

的發展趨勢，在給予市場發展空間和進行適度規管之間，求取恰當的平衡，

以減少投資者承受的風險。面對科技股所掀起的金融市場新秩序，我們不能

期望監管者能夠全面掌握、以至預測金融市場的監管需要；恐怕至今天也沒

有人可以完全瞭解何謂科技股。在新經濟時代下，我們需要的金融市場監管

者，應是學習型的適應者；通過努力向市場學習，從市場的運作中領悟出監

管智慧的監管者，而不是故步自封、自以為是的家長式管理，無視市場智慧，

任意發號施令的監管者。

主席，我藉今天的辯論表達民建聯對市場監管的看法。我的同事陳鑑林

議員稍後會就其他問題，表達民建聯的意見。

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陳榮燦議員：主席女士，本港上個月中恒生指數（“恒指”）曾下跌 1  380

點，當中不少科技股隨 美國大巿下跌而“急挫”，如早前掀起入股熱潮的

tom.com 股價便下跌了 14%。此外，創業板上的軟庫發展及光通信國際股價

同樣大跌三成半。科技熱潮的泡沫已經提早出現爆破現象。

誠然，網絡世界商機無限，可是，並非所有公司 能脫穎而出，成為有

實力的上巿公司。正如早前，美國便有學者估計在五百多間科技股公司中，

過半數以上的公司將被淘汰。此外，證券分析師米克在今年 4 月中發表了長

達 15 頁的報告中，指出經歷最近納斯達克指數的暴跌後，半數以上網絡公

司的股價將無法收復失地。換言之，科技熱潮的第一輪淘汰戰已經宣告展

開，不少公司在上個月美國股巿波動中被湮沒。

至於香港的情況亦非常相近。至目前為止，雖然一眾網股公司是龍是

鳳，仍是未知之數，但是，政府也有責任防患於未然，訂立措施加強對科技

股的風險管理。否則，若科技股的泡沫再次爆發，而後果嚴重的話，我們將

會束手無策，恍如 97 年的金融風暴那般，“死傷無數”，導致經濟大幅滑

落。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及新交易所都有責任密切監察網絡公司招股

的程序和條件。

本港有經濟學者指出，科技股的泡沫問題早已存在，因個別科技公司的

實力還未得到考驗，而所有公司的營利及營運能力未經證實，甚至個別公司

的業務還未真正發展，股民所看到的只是流於一種“概念”；一旦巿場有任

何波動，投資者的信心便會搖動。在汰弱留強的過程中，不少公司可能因發

展過急，過分膨脹，本身已存在風險，加上遇上股巿的震盪，便會旋即倒閉。

最後，更會有不少股民因此而蒙受龐大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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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必須迅速對科技股公司進行風險評估，訂立一些政策和措

施，勸諭或強制業界遵守，以求建立優良的管治文化，避免任何公司墮入不

良的發展路途。因為科技股還是新興的業務，情況有如當年的“尋金熱”，

誰都知道這是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但誰勝誰負卻是未知之數。

既然我們知道科技股公司的發展良莠不齊，所以，每間公司上巿期間，

金管局及新交易所更要抓緊監管，不可出現任何過於寬鬆的情況，例如早前

有個別創業板的科技股公司獲豁免提供 3 年的業績，雖然這項是經交易所的

決定，但是，這種酌情權實在有檢討的必要。在網股的興起中，尤其顯出這

種權力有商榷之處。

九七年間，金融風暴便揭示了監管股巿的漏洞甚多，例如正達一案中，

便有不少監管不力的事例。政府有責任令有關的監管和規例更趨完善。投資

者的利益尤其須受到保障，所以，我們要堵塞法例上的任何漏洞，令投資者

不會跌入一些無良公司所設的陷阱。

主席，最後，我促請政府盡快成立小組研究這個問題，因為網股的發展

一日千里，舊有金融巿場的運作，可能不足以應付迅速的發展。我們應該先

知先覺，作出準備，為股巿的炸彈設立監察系統，盡量減低其損害性，避免

再有人因此泥足深陷，甚至粉身碎骨。

謝謝主席。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香港金融市場的主要特點，就是市場的開放性和自

由度相當高，政府的干預較少，因此，資金流動十分活躍，與國際市場聯繫

亦非常密切，互為影響，海外市場的走勢、動向，以及各種外圍因素，都會

在香港金融市場的表現中非常充分地反映出來。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金融

市場一方面充滿活力和投資機會，另一方面也具有相當的風險。

目前以資訊科技和互聯網發展為動力的新經濟潮流，深深地影響 全球

不同的經濟體系，這不但在生產力的提高，經營、消費及生活模式的改變等

方面表現出來，而且也在資本市場融資模式的改變上體現了。傳統融資模式

注重經營者以往的業績、財務及營運資金狀況等；而在新經濟模式之下，公

司企業要進行融資似乎更依賴業務的概念、計劃及前景預測。這種趨勢同樣

反映在香港的金融市場上，而投資者面對的，一方面是更多的投資機會，另

一方面則是更大的不確定性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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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帶動這個新經濟潮流的美國，因其資訊科技及互聯

網產業發展的時間較香港長，而造就了一批有技術實力的高科技上市公司。

發展至今天，這些公司具有成功開發產品進入市場及進行經營的往績，並有

確實的財務紀錄。雖然納斯達克指數同樣曾經脫離了傳統評估方式而上升，

令專業投資者也無所適從，但畢竟也擁有這一批具實質經營業績的高科技公

司作為其基礎。相反，香港股市的情況就相當不一樣，在評估那些上市科技

概念公司時，我們可以看到，香港高科技事業發展時間很短，技術實力較弱，

而它們的業務大多是一些尚未開始的概念，至於財務狀況更難以有往績可

尋。這些公司本來是一些較為適合專業性風險基金的投資對象，但在創業板

市場上卻被大批小投資者追捧。在這種情況下，從股市的長期健康發展

眼，加強風險管理的工作便顯得尤為重要了。

要加強風險管理，在香港這個自由開放的金融市場中，監管當局的手段

主要是加強資料披露的全面性和準確性，和制定嚴格的規例。在目前的科技

股熱潮之下，市場面對估值的困難，也因為對高科技發展缺乏認識，所以更

須提高公司管理和業務狀況的透明度。本人較早前曾在本會提出有關編制科

技股指數的質詢，很高興看到最近有關當局已經在市場正式推出這項指數，

相信可以為投資者提供更佳的參考。此外，加強公布此等公司業績的內容和

密度，以及要求在其網頁上發布更多的資料予投資者，相信也是監管當局可

以考慮的措施。加強資料披露，在一定程度上，無疑會增加上市公司的支出，

但由於這也是融資成本之一，企業在集資市場發展時必須在成本和風險管理

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此外，為了加強風險管理，與公司管理有關的法規也須因應新經濟的趨

勢予以調整，其中以規範上市公司的法規尤為重要，使董事局和管理層對投

資者承擔起恰如其分的責任，促進形成良好的公司管理文化，杜絕投機取巧

及欺騙投資者的行為。在這方面，本人認為，如果能夠進一步完善公司法規，

為投資者利益提供最大的保障，便應該清楚界定公司管理層和專業中介人兩

者的法律責任。專業中介人的專業操守和責任，並不等同公司管理層對公司

資產和投資者所負有的基本法律責任，如果將他們視為公司管理層，則只會

模糊了法律的規範和監管重點，不利於促進良好公司管理文化的形成。因

此，界定責任，作出適當監管，才有助於科技股的長期發展。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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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科技股”是近年新經濟下的新名詞。隨 科技的發展

以及在市場上日漸佔優的主導地位，以從事高新科技為主要業務的公司也成

為股票市場活躍買賣的對象。

在早前科技股的熱潮下，全球股市出現了嶄新的局面。美國杜瓊斯工業

指數的股份代表“舊經濟”體系，而納斯達克股票市場的科技股則代表“新

經濟”體系，因為它擺脫了傳統美元、美股、債市的走勢，令投資環境和過

去大相逕庭。因此有意見認為，影響全球股市發展的主要因素，將會是行業

的經營前景、產品創意或意念。

可是，科技股的風險卻在於難於估值，投資者難以衡量有關投資風險。

此外，不少科技公司倚賴概念，在未錄得盈利之前，便在市場上進行集資，

令現行的定價模式徹底失效。再就市場風險來說，科技本身是不斷演變的東

西，令人難以斷言一間科技公司的前景為何，因此市場人士、評級機構，以

至投資者均無從估計盈虧前景。

科技發展一日千里，而其業務應用科技意念產品的空間和範疇方面是極

之廣泛的。只要某一種軟件被廣為應用，便有可能取代人們生活中一些行

為，從而加快了辦事的效率或減低了生產、經營成本，這就是高科技創新行

業的潛在價值所在。新經濟的出現會帶來無窮的機遇，當中固然隱藏 一些

未為人所知的不明朗因素，但我們也不必因為未能洞悉科技發展對人類生活

的影響，而恐懼科技企業在上市集資的巨大風險比率。

民建聯認為，加強資訊和風險披露、提高公司管理層的管治質素和責

任，以至提升整體市場的風險管理水平，都不失為可行的辦法。不過，何謂

新的風險管理，以及新的公司管治文化，仍須多方進行深入探討。另一方面，

本港投資者的教育，也亟待加強。經歷金融風暴後，國際投資者已對投資高

風險的新興市場存有戒心，但見近月本港投資者卻依然無懼風險，對投資科

技股趨之若鶩，不辨風險所在，實在令人擔心他們會損手收場。我們期望本

港的投資者懂得如何認真評估各科技公司，考慮“盈利從哪裏來？”、“業

務模式如何？”等問題；令早前瘋狂買入、不辨股份實力，大舉買入科技股

份的情況不再復見。

主席，我們要分析近期香港的科技股熱潮，其實我們亦可看見由於科技

股的出現，揭開了金融市場的新一頁，我相信沒有人會料到在短短的數個月

間，幾間以網絡為主的公司上市竟然可以帶動香港股民的極大興趣，我認為

一方面是因為網股上市是新生事物，股民對其升值能力有過高期望，其次就

是對網絡股的認識不足，有盲目跟風的現象，當然市場上有人推波助瀾，造

成利潤前景無限的景象，亦是股民瘋狂追捧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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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們都可以看到全球監管當局面對科技股市場的風險，亦正在

努力探索出一個可行的監管方向。由全球各主要市場證券監管機構代表組成

的國際證監會組織，已同意將會第一時間交換意見，就如何處理市場風險達

成協議。我們期望本港的證監會與國際上其他監管機構，加強交換彼此的監

管機制。

主席，今天辯論的命題固然是積極的，探討風險管理、提高市場活力、

維護投資者合理權益永遠都是對的，所以民建聯會支持。不過，我想補充一

句，我們希望這個議案不會為敏感的市場帶來負面的信息，令人以為現時香

港的創業板市場或科技股公司存在不健全問題，以致非迅速進行檢討不可；

畢竟，負面的信息可能會打擊投資者對香港創業板及科技股的信心。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MR RONALD ARCULLI: Madam President, I actually did not intend to speak
at today's debate, but listening to some of my colleagues, I felt that I had better
give some of my observations on a subject that is very dear to my heart.

The motion essentially deals with four distinct areas and matters, and it is
not always easy to see how they are inte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The first
deals with the review of risk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related
stocks, and the Honourable Eric LI asked the Government to adopt effective
measures as soon as possible.  I confess that I found it a little difficult to follow
Mr Eric LI's train of thought on this particular aspect.  To begin with, I believe
that it is not really part of the Government's job or task to interfere in the market
or to interfere in business management.  What the Government can do, may be
through regulators like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SFC) and the
new exchange company, is to actually involve itself actively in investor education.
It is only through investor education that investors can learn and can appreci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vesting, trading and speculating.  Without these three
elements, we would not have stock markets, capital markets or financial markets.
It is important that not only institutions, but individuals and, soon to be, our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managers, should also be quite competent and
capable of assessing th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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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markets, like the United States, take a very broad and open attitude.
They take an attitude like "investors beware", but there are safety nets.  There
are rules and regulation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so on and so forth.  For
instance, a man having a criminal conviction can become a director of a listed
company in some markets.  But I think that in Hong Kong, he would find it
difficult in doing so.  Thus, such is the diversity of financial markets throughout
the world.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we need to have full and adequat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so that investors, professional and non-professionals
alike can have a proper basis to judge for themselves, or if they rely on advisors
who are professionals within the field, for their advisors to assess the desirability
or otherwise of a particular investment.

The second point deals with "to develop an excellent cultur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 think that the issue is well understood in Hong Kong, and
indeed, some of us criticize the regulators for over-regulating, for perhaps
putting unfair and undue burden on officers of a company.  From no
requirement, we now require listed companies to have independent non-
executive directors.  They are required to have audit committees which work
hand-in-hand with the auditor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auditors,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Thus, I think that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has really
come a long way.

What, of course, is not always obvious is that, because of the diversity of
companies that are listed on our stock exchange, corporate governance may not
be as well practised or understood, depending on individual companies.  But
Madam President, as they say, it happens in the best of families.  You always
have a minority of companies or individuals that feel that they either understand
or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rules.  And I cannot believe that the stock
exchange and the SFC are not vigilant in so far as this is concerned.

As far as the letter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concerned, my
understanding is that it is certainly in line with the best international practice.
Thus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the Hong Kong market is actually quite
comparable and ahead of some of our Asian neighbours.  But of course, the fact
that other people fall by the wayside does not mean that we should not in fact be,
as it were, a leader in South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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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ird point is about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investors.  I always
say that, in terms of Hong Kong investors, a lot of us are risk-takers but we do
not, as it were, "bet the farm".  We might make small but risky investments,
perhaps in stocks, in shares, in currencies or in futures.  But I think the
remedies are available.  If they are misled or if there is in fact incorrect
information, there are legal remedies available.  I for one would like to
advocate that it is not for the Government or any regulators to actually enforce
private rights or remedies.  Indeed, some of the measures that we see now in the
composite bill are, and one hears this from the market, going perhaps too far in
terms of investor protection.

As regards the last item, I really would not like to comment on it because it
falls fairly within the province of my Honourable colleague, Mr Eric LI.  But in
so far as he refers to non-accountants, I think that there is a tendency for
legislation in the last few years to progressively pass the responsibility not just to
lawyers, accountants, bankers, directors and so on, but also, of course, to stock
market intermediaries.  This may or may not be a healthy development.  But
of course, being in the field, one necessarily has to understand the Government's
position, although I believe that this is too harsh.

But with all said and done, Madam President, much as we would like to
support Mr Eric LI, unfortunately, I do not think that I can, and so I shall abstain
from voting.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香港自 97 年回歸以來，經歷了多次經濟和金融危

機。我原本以為一向喜歡“搵快錢”的香港人，受了沉重的教訓後，會變得

較以前踏實一些。不過，事實卻是在經濟剛開始復甦不久，香港人便急不及

待地投身科技股戰場上。其實，歷史是循環不息的。我相信自李家祥議員抽

到今次議案辯論的時段，到今天舉行議案辯論為止，很多人已經再次成為炒

風的犧牲品，他們的資產已在瞬間蒸發，從而受苦了！

事實上，我認為今天議案辯論的議題，只是反映了問題的其中一部分而

已。我認為現時的所謂科技股熱潮，只是反映了香港人的一種心態：有些人

想不勞而獲，希望透過僥倖炒賣賺取快錢。以往有很多人愛炒賣地產股、銀

行股和紅籌股，現時卻隨 潮流炒賣科技股和網絡股，將來甚至可以想出

星股和太空科技股！於是，一些投資工具，或是可以成為投資對象的股份，

便成為了炒賣工具、炒賣媒界。我覺得香港市民是應該檢討這種心態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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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今天所要辯論的問題是，政府是否能夠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加強風險管

理。

我們覺得科技股其實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具有實際業績和實在業

務，而且真正是從事高技術的企業，例如製造電腦軟硬件業、半導體工業或

生物科技工業等公司。這些公司由於是有實務，所以無論是在審批或上巿程

序方面，與傳統企業並沒有顯著分別。第二類則純粹是概念性的，是依靠預

測和未來研究的成果。由於這類概念股的招股價較低，所以很多市民都十分

熱衷，希望可以透過投資，在短期內謀取很高的利潤。正因如此，於是便製

造了一些泡沫，這是以為可以投資獲利，在實際上卻“損手”收場的股民所

要小心面對的。

談到風險管理，我認為可以從 4 方面入手。

首先，政府要增加有關上巿公司的披露資料，並且要求這些公司必須更

頻密、更充分全面、更公開和更準確地公布有關資料。以往，這些資料是透

過文字媒體披露，我們當然希望日後盡可能透過互聯網讓投資者盡快接觸有

關資料。我們認為，以往在披露方面，法律上是有一些漏洞，令一些人容易

地透過一些估值方法和不太準確的資料，帶起一陣炒風，令買家有一些錯誤

的期望。我們希望政府一方面可以盡快通過《 2000 年證券及期貨法例（提供

虛假資料）條例草案》，防止這類發放虛假消息的行為繼續發生。另一方面，

有關市場的監管架構，我們是希望能盡快審議和通過一條更符合我們時代需

要的法律，而這條未來的綜合法例，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可惜的是，我們今

年無法完成有關法例的審議程序，故此未能提交立法會通過。

第二，公司的管治文化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很多公司在上市後，管理

階層一般都會快速地把手上的股份賣掉套現，從而賺取暴利，對公司並沒有

承擔。此外，目前有關企業管治的法律亦是非常落後。我想政府也會同意，

應該為《公司條例》進行改革。其實，這是我們期待已久的事，只是直到現

在尚未發生。我們認為政府是責無旁貸，應該盡快完成這方面的檢討，以加

強董事和企業管理階層的責任。

第三是有關中介人士的責任。現時，對於這類人士的專業操守，我們的

要求是否足夠？他們對客戶、投資者所承擔的法律責任又是否足夠呢？我們

認為這些均是必須檢討的。儘管未來的綜合法例也會涉及這些問題，但整體

來說，中介人士其實是扮演 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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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同意最終還是關乎投資者的教育問題。如果投資者只是盲目

追求在很短時間內賺取利潤，而不實際認識其投資風險的話，則我相信是難

以管理風險的。

所以，我謹此陳辭，支持今天的議案，謝謝。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何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請你坐下。

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馮志堅議員：主席，自從聯合交易所推出創業板後，香港的股票投資者，我

相信是跟隨輿論的說法，把創業板上的股份稱為科技股，以致李家祥議員今

天的議案也是以科技股為題。也有些人跟隨美國的說法，把這些股份稱為新

經濟股。“科技”似乎是新舊經濟的分水嶺，是一個斷層。其實，科技一直

在發展，很多所謂舊經濟公司也會採用高科技，但卻似乎變成是舊經濟，而

不是科技，所以在概念上有所混淆。

此外，現時市場也很時髦，經常說 ".com"。似乎在一間公司、一件東西

之後加上 ".com"，便代表有科技含量或科技概念。這在市場上也是有所混淆

的。無論是開玩笑或認真，現時股民投資 ".com"股票，如果以普通話來說，

炒贏的便是“大亨”，炒輸的便是“墮坑”，即掉入大坑內。那麼，可說是

“成也 .com，敗也 .com”。

其實，以我們這麼傳統和陳舊的經營者來說，我們這些中介人士始終覺

得，無論是甚麼概念，科技含量是高或低，一間公司最終能夠賺錢，為股民

提供好的回報，才值得投資。不過，現在的概念往往是一間公司不賺錢不要

緊，虧本也不要緊，越虧本反越值得投資，因為那間公司越虧本，便證明瀏

覽那間公司網頁的人或會員將會越來越多，將來的盈利前景會很漂亮。情況

可以變成這樣，令我們也不知道如何向投資者推介這些所謂 ".com"股票。難

道要向他們說公司越虧本便越值得投資？

剛才多位議員提到增加公司披露資料的透明度。坦白說，一間公司如何

能夠每天都有這麼多資料可以披露？例如，今天對大家說他們會有多好的前

景；明天又對大家說他們的前景變差。因此，說得難聽一些，香港現時的科

技股只是美國 Nasdaq 的一個 星市，別人上便跟 上，別人落便跟 落。

最近更根本是無所適從，每天都不知道如何是好，很多時候已不是科技或創

業的問題，而純粹只是炒市面、投機、“日日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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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想說的另一點是，經過金融風暴後，香港很多公司均遭受很大

沖擊，其實在主板上，很多公司也遇到再創業的問題，所以不單止創業板的

公司要創業，很多主板公司也要再創業。

固然，創業板是給機會一些具高科技含量的公司上市，但正如李家祥議

員所說，也有很多公司借主板的殼股上市。因此，我很奇怪為何監管者只要

求投資創業板的客人簽署生死狀，即風險承擔聲明書，但是投資同樣有很大

波動的主板公司的投資者卻為何無須這樣做呢？我曾質詢，成千上萬的股民

申請創業板股票，他們之前有否簽署生死狀呢？他們究竟是否明白自己買了

些甚麼呢？現時在創業板和主板中，在監管上出現了一個模糊概念，對於投

資者的保障，好像分為兩個不同範疇，我認為這問題須立即進行檢討。

我非常同意數位議員剛才所說，無論是科技板、創業板或主板公司，其

實，上市公司均須增加披露其資料，盡量讓投資者掌握公司的狀況。至於投

資者喜歡如何炒賣，我們很難作為他們的保母，我們也不可能擔保投資者一

定會贏。如果向他們清楚說明後，他們仍然執意要炒賣的話，我們也沒有辦

法。不過，無可否認，作為市場人士，我也覺得創業板提供這樣的機制，投

資者完全無須作出任何科學估值，只是單靠瞎猜便進行炒賣，較從前主板買

賣的風險更高。有關這方面，我非常欣賞政府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證監會”）最近不斷高調地加強對股民的教育，提醒股民小心。如果股

民能正確估計市場的走勢，便是股民聰明，否則，便要認命。

其實市場便是要吸引這些投資者，但是把投資者吸引過來後又不理會他

們，因此，大家提出一個問題，便是現時變成一個尷尬局面，失去了原來的

意義。市場人士當初提出設立創業板，原意是希望公司能在較寬鬆的條件下

上市，但是現在卻變得越來越嚴謹，因為除了上市要求稍低外，證監會堅持

對創業板嚴格監管，創業板的公司須披露更多資料。

不過，很多時候，股價還未有升跌，聯合交易所或證監會便要求創業板

公司不要造聲，但是一旦當股價開始升跌時，便立即要求這些公司發表聲

明，解釋為何他們的股價出現波動，令上市公司即使希望多披露資料，但也

不知應如何掌握。我曾經聽到上市公司有這樣的意見，他們埋怨道出，多說

話，政府不喜歡；不說話，政府又責備。因此，在監管上，如何能跟得上經

常波動的創業板及主板公司，實在有需要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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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有關中介人的公平待遇，李家祥議員剛才曾說，而我們經紀也是這

樣說：責任越來越大，回報越來越低。這是非常淒慘的。

謝謝主席。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今天議案辯論的題目是科技股風險管理，其實在創業板

（即所謂第二板市場）未成立之前，我和丁午壽議員都是創業板的前身的諮

詢委員會成員。馮志堅議員十分正確地說出了我們當時的想法是希望讓一些

不能在主板市場上市的公司在市場上集資。當時科技股並未興起，我們的想

法是協助中小型企業，即整盤生意額有幾千萬，可能年賺幾百萬的公司，可

以市價對盈利也達幾千萬的這個比照來集資做生意。但創業板成立後，剛巧

遇上科技股的熱潮，所以，最近在此方面發生的事情，是政府在成立創業板

時所始料不及的。

回想我們當時的目的，是讓更多中小型企業可以上市，有集資的機會。

因此，我們當時認為有需要放鬆對其要求，例如在主要市場上市必須有幾年

的盈利業績，而且還要年年賺錢，但這些中小型企業可能沒有四、五年的業

績，又可能未能賺錢，或可能一年賺錢、一年蝕本，他們也希望能獲准上市。

至於我們當時認為的投資者卻並非廣大市民，而是比較有知識的所謂 sponsor

（推薦人），即是說，投資買這些股票的投資者有義務跟進這些股票的運作。

現在的情況當然不同了。現在的包銷商最重要是出售科技股，售得出便算，

投資者也根本是大眾市民，與我們當初的概念完全兩樣。

現時李家祥議員提出應該對科技股作出風險管理，但反過來說，招股書

內其實已清楚寫明全部的情況，你可詳細看看最近上市的幾份招股書便可得

悉；然而，其中可謂沒有甚麼內容，厚達 1 吋的文件也只是有關證券及期貨

事務監察委員會的要求的條文，但市民依然願意購買，因為他們認為科技股

可能由 1 元變 10 元，再變 20 元。他們是存 這樣的心理購買股票的。李家

祥議員認為要維護投資者的權益，但我覺得這些投資者購買股票時應該已經

知道權益，他們不是認為 1 元股票在數年後會變兩、三元，而是覺得獲分配

的 1 元的股票上市後如果升不到 5 元便很失望，他們亦是以此心理來超額認

購股票幾百倍。

最近有兩隻所謂 ".com"的股票，獲超額認購五十至一百倍，但上市後即

跌破底價。其實股票購買者並非投資者，他們懷 的根本是炒家心態，有博

彩成分，他們成功申請的機會只是 50 對 1 的比例。股票上市後即跌破底價，

即是說獲配股票的人在股票上市首日即沽售股票，這不是投資者的心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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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投機者的心態。我們作為立法會或政府也很難維護這些所謂投資者，或我

認為的投機者的合理權益，他們根本明白這種購買方式不以賭博來形容，也

可算是想買得大冷門的做法，基本上他們是想賺了錢便走。這不是我們最初

要成立創業板的期望，我們當時希望小生意得到投資者的中長 支持，即獲

得 2 年到 5 年的支持，而不是讓獲分配得股票的人在股票上市後即沽售賺

錢；因此，如果股票跌破底價、購買者賺不到錢，也是活該的，因為他們根

本不準備支持那間公司，根本不明白公司的虛實，只想賺錢便爭取認購。

此外，李議員建議建立優良公司管理文化，其實現行的條例已經有很多

述及。剛才何俊仁議員提到，大股東在股票上市後可用作套現，其實他們亦

未必成功，因為他們要在股票上市 6 個月後才能變賣自己手上的股票，新集

資的款額屬於公司的資產，而我們也會看到有些股票在上市 6 個月之後由 1

元跌至兩、三毫。當然，你可以說投資者投資在公司的金額沒有了一大部分，

我也同意公司有否照招股書上的投資項目作出投資是值得質疑的，因為很多

公司在集資後並沒有投資到這些生意上，他們收集資金後便靜候投資機會，

這可能是對的，但如果他們投資在其他生意上則是不對的做法。這一點在招

股書上列明的，而公司是有責任這樣做的。

最後，關於專業中介人應獲公平的待遇的問題，可能正是李家祥議員動

議此議案的最大目標，但我們認為這些中介人，即可能是核數師和夏佳理議

員等律師，既然賺取了公司的金錢，購買其股票者如果蝕錢自然會埋怨核數

師和律師，這並不涉及公平與否的問題。

主席，總括來說，自由黨最初對李家祥議員的議案並未持有立場，但在

聽取李議員和各議員的意見後，我們覺得實在難於支持這項議案。所以自由

黨會作反對的表決。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近年來，資訊科技急速發展，尤其是互聯網的

興起，形成了一股新經濟的浪潮。這一個不可逆轉的全球趨勢，正在改變我

們的生活，亦使這個證券市場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李家祥議員今天提出的議

題是很合時宜，亦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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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一向的政策，是要確保金融市場和金融服務業有效及有秩序地運

作，營造一個公開、公平，亦有利市場發展的營商環境，維持和提供香港作

為一個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為了達到這些目的，我們致力提高金融基

礎建設，不斷改善規管架構，以符合國際水平，使我們的市場有良好的基礎

及足夠的空間來發展。我們亦不斷提高對資料披露的質和量的要求，推動公

司管治水平的提升，以及加強教育投資者的工作，以保障投資者及其他市場

參與者的權益。

隨 新經濟的來臨，市場瞬息萬變，發展一日千里。我們所面對的挑戰，

便是如何平衡我剛才所說的多項目標，亦要顧及每一個市場環節和市場參與

者的需要，更須考慮政府、市場監管機構、中介人士、市場相關的專業人士

和投資大眾應扮演的角色和須承擔的責任。資訊科技發展和互聯網的廣泛應

用，一方面為市場參與人士及投資者帶來風險和機遇，另一方面亦為監管機

構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一方面，曾鈺成議員剛才已詳細闡述，我亦非常

同意。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其實全球的監管者，包括香港的證券及期貨事

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亦非常醒覺這一個挑戰，而且正在全力以赴研

究和採取適當的監管措施及新標準。

看回這些標榜新興科技，特別是跟互聯網業務有關的公司，它們和傳統

企業之間最大的分別，在於前者向市場和投資者推廣的往往是一種概念，它

的價值是建立在一些比較無形的東西之上，而不是具體表現在一些有形的資

產或業務營運之中。由於這些行業尚在發展階段，因此市場上是缺乏過往累

積的經驗，以便對這些公司的業務發展作出客觀的比較和預測。一些我們經

常看見的、慣用的傳統方法和工具，例如市盈率或盈利數字等，是無法用以

評估這些公司的價值和表現的。在沒有實質盈利和業績的支持下，是否便讓

這些新興的科技公司無法在股票市場上集資，因而無法發展它們看得見的遠

景和企業計劃呢？在香港，我們的方法是成立一個創業板，為這些新興行業

提供一個集資的機會。創業板的目標　─　剛才有數位議員因為曾經參與創

業板最初的設計和成立，都發表了他們可以看見的創業板的目標　─　是協

助不同行業和規模的增長企業，包括（但不限於高科技公司）籌集資金，從

而將它們的發展計劃，甚至是概念，轉化成為真正的業務。鑒於在創業板上

市是無須符合有關過往盈利的要求，這些公司的未來業績和表現亦比較難以

預測，因此，創業板在本質上實際是一個風險比較高的市場。為了保障投資

者的利益，創業板的上市規則　─　無論在保薦人、資料披露及公司管治方

面　─　都定得較主板市場嚴格，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平衡，而非矛盾。傳統

的上市制度，是依賴一個上市委員會，按 一些既定的標準和有關企業的業

績，評定這些企業是否已達到一個素質的水平，然後決定是否容許它們在市

場上集資。現時的趨勢　─　特別是體現在創業板的設計上　─　便是從一

個以質素為本的制度，轉變成為以披露為本的制度，是向投資者提供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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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和提醒，然後讓他們自行決定他們的投資取向。所謂足夠的資料，不單

止是在量方面要多，在準確性和及時性方面，也要達到一定的要求。在這個

以披露為本的新制度下，上市公司、發行人、市場中介人、有關的專業人士

和顧問，在向市場提供準確和及時的信息方面，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首先，在發行人方面，他們向市場集資的同時，亦須向公司股東負責。

投資者所信賴的，是發行人提出來的這些業務計劃的承諾和最終會帶來的利

潤預測。因此，發行人應致力於落實概念和兌現承諾，以及確保向投資者披

露一切有關的資料。有關上市的條例亦規定，他們須在每季就其公司的財政

狀況和業務發展作出一定的披露，而保薦人在公司上市後的兩年內，仍須繼

續向發行人提出意見，以確保他們所擔保上市的公司，是持續遵守上市規則

和其他的規定。因此，保薦人不是在擔保了公司上市、看了其文件是否符合

規則後，便可以“洗手不理”的。

在中介人士和市場專業人士方面，他們的專業意見和服務，亦是投資過

程中很重要的一環。大部分投資者須依賴中介人士向他們提供財務意見、市

場資料和其他有關資料。例如律師負責查證公眾文件和其他文件內的聲明是

否確實、專業估值師要為資產的估值提供獨立意見、獨立核數師要就發行人

所發表的財務報表是否真實及公允來發表意見。即使在公司上市後，有關核

數師仍須繼續每年為公司核數，亦要就發行人有否落實其概念和履行其承諾

以提供業務發展，發表他的意見。

針對創業板風險較高的特質，非常重要的一點是，香港聯合交易所（“聯

交所”）的上市規則要求市場中介人士須向投資者清楚解釋他們投資在創業

板的風險　─　這方面我們剛才已說了很多　─　並且安排投資者簽署馮

議員剛才所提及的風險聲明書，這是非常重要的。

新興的科技行業，亦為市場中介人士和專業人士帶來新的困難和挑戰，

這方面我們都會明白。例如網絡服務這種新興行業，如何能計算出其真正成

效，又如何為之有增長呢？這些都已引起了世界各地會計界的討論。美國的

證監會已要求美國的會計準則委員會研究出 20 項有關網絡公司的會計問

題。此外，有關網絡瀏覽次數和用戶人數等數據的客觀評估標準，仍在研究

和討論中。目前，大家仍未有一套已取得共識，或已為國際所採用的標準。

面對種種問題，有關的專業團體和監管機構，必須在現有的基礎上更新

和完善現時使用的一些守則和規條，以應付市場的新需要，這亦是投資大眾

對他們的要求和期望。我們得悉香港的會計師公會最近發出了一項新指引，

規定所有公司除非符合某些規定，否則其營業前的成本，不能資本化作為一

種資產。這些只是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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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證監會亦會聯同會計師公會繼續研究評估高科技公司價值的一些

準則。我們期待這些研究可以盡快完成，並且為有關工作提供足夠指引。

在監管機構方面，當然，聯交所和證監會對市場的風險管理是有一定的

責任，而證監會作為法定的監管機構，亦要對市場的整體運作進行有效監

管，並且竭力打擊市場任何違規活動。

有關高科技公司和網股監管的問題，是國際上的一個新課題。因此，由

多 個 國 家 的 證 券 監 管 機 構 所 組 成 的 國 際 證 券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 簡 稱

"IOSCO" ）最近已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專門研究這些問題，而香港的證監

會亦是活躍成員之一。

面對證券市場全球一體化的趨勢，證監會會繼續密切留意外國監管制度

的發展，研究隨時引入一些新的做法，並且和其他國際監管機構緊密合作，

對一些跨國的宣傳或交易活動進行監察。

李家祥議員剛才提及一個問題，那便是如果將評估科技公司價值的責任

全部放在會計師的身上，會否超越了他們應負的法律風險呢？其實，我們覺

得建立一個公平、公開和有效率的市場，是要多方面共同合作和負上責任

的。政府、監管機構、市場人士、上市公司、它們的股東、中介人士、專業

人士和投資者同樣是有責任。當然，因為在新的監管架構下，我們是越來越

倚重準確和及時的資料披露，所以中介人士和有關的專業人士，特別是公司

的核數師，便不能撥開他們的責任，即要確保上市公司所發布的資料是足夠

和準確無誤的。當然，我們亦有足夠的指引，協助這些專業人士履行這方面

的責任。

至於吳亮星議員提出應將專業人士和管理層的責任劃分清楚，我們其實

也是很鼓勵這樣做的；這即是說如果核數師在核數過程中發現公司有懷疑違

規的活動，便應向監管者提出。我們甚至願意在法例明確訂明，讓核數師在

這種情況下可有免責權，以鼓勵他們無須因為要向客戶負責，或因不應說出

客戶秘密而有所擔憂，不敢告發。我們很希望這個現時納入綜合的《證券及

期貨條例草案》白紙條例草案內的部分，會得到大眾和立法會支持。

我又想談一談大家曾提及的一個重要環節，那便是投資者的教育。有關

投資者的宣傳和教育工作，是保障投資者利益的很重要一環，目的在於提醒

投資者有關投資的風險及他們本身的責任和權益。跟任何投資活動一樣，股

票買賣是自由的，是一項商業活動，投資者要為自己所作的投資決定負責和

承擔後果，哪怕他們的資產真的在很短時間內蒸發掉。如果他們是在掌握了

資料後才作出決定，那便很難說不是他們自己的責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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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祥議員提出政府應針對本港金融市場的特質來制訂方針，這絕對是

我們素來政策考慮的要素。其實，剛才已有議員提出我們這個股票市場有一

個很重要的特色，那便是“散戶”很多，很活躍。在這些“散戶”投資者之

中，有些可能是經驗比較淺，於是便普遍抱有“羊 心理”，盲目跟風。不

過，又如何俊仁議員剛才提出，有些人是全心想不勞而獲，甚至好像田北俊

議員所說，他們根本對公司沒有興趣，只想在短期內“搵快錢”。即使是有

這種情況存在，證監會仍會不斷透過各種媒體，宣傳投資者的教育，希望能

深入淺出地提醒投資者自己應注意甚麼。對於一些願意尋求真相的投資者，

我們會在今年成立一個電子化的投資者資源中心，提供“一站式”的服務，

讓他們可以取得很多參考資料。此外，證監會亦會加強與證券學院的合作，

為投資者提供更多有關投資技巧的課程。同時，針對科技股熱潮所帶來的風

險，聯交所亦舉辦了很多研討會，介紹投資高科技和新興業務所涉及的風

險。證監會亦會視乎市場的環境和情況，在有需要時發出適當的風險警告。

在政府方面，我們的角色是為整個規管架構制訂有效的政策。我們一方

面會參考其他國際市場規管的經驗，另一方面亦會配合本地市場的需要。最

近，我們建議了一些新的法例，進一步改善我們的規管架構。首先，為了促

進市場的透明度和效率、確保市場人士向證監會和其他的市場營運機構呈報

準確的資料，我們提出了針對提供虛假資料的條例草案，將向市場監管或營

運機構提供虛假資料定為刑事罪行。這項條例草案已提交立法會審議，我們

很希望在本年度得到議員支持，通過這項條例草案。有議員剛才已表示會支

持，我是非常感謝。此外，我們亦以白紙條例草案的形式發表了《證券及期

貨條例草案》，進行為期 3 個月的公眾諮詢。該條例草案將有關的法例和規

管的架構現代化，其中包括加強資料披露的要求及打擊市場失當行為，甚至

就因提供虛假資料而令個別投資者有所損失時，確立清晰的私人訴訟權。這

些新措施將會對投資者提供進一步保障。比較近期的措施是，證監會和聯交

所正在檢討過去數月來所實施的創業板上市規則，看看有何地方須予以修

訂。同時，證監會特別成立了一個新的委員會，羅致了一些國際知名和在管

理新興市場方面富經驗的人士，針對創業板市場是否已提供足夠的投資者保

障作出研究，希望在數個月內可以作出建議。

很多議員剛才一致提出我們不能忽視的範疇，是公司的管治水平。公

平、公開及有效率的市場，的確須有良好的公司管治文化，才能建立投資者

對市場的信心。財政司司長在今年 3 月的財政預算案演辭中，已公布了我們

今年一個很重大的課題，那便是要檢討目前的企業管治制度，找出不足和須

改善的地方。我們預期這項檢討可於一、兩年內完成。不過，我必須提出，

要改變甚至改革這個企業管治文化，不是政府單方面站起來說數句話便可以

做得到的，必須得到各界合作和支持，才能成功。這是包括甚麼呢？公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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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層和大股東的合作、董事履行本身的責任、投資者（包括小股東）的訴求

和監察、監管機構定出標準和指引、市場人士（特別是專業人士）定出守則

和給予支持，缺少了任何一項都是行不通的。我今天既然聽到了多位議員一

致要求提高公司管治水平，希望我們將來在提出必須立法的地方時，亦同樣

會得到立法會同意。

在科技發展帶動之下所出現的新經濟，對投資環境帶來了風險，但同時

亦帶來了新機會。我們對於評估和監管這些公司，無疑仍是處於摸索階段，

並且將會不斷遇到新問題　─　一些我們現時也未必能預見的問題，是必須

解決的。當然，香港並非孤軍作戰，很多海外市場亦面對 同樣的問題。在

本地，不單止是政府在獨自緊張，立法會亦很緊張，專業團體和監管機構等

亦同時在觀察 這種趨勢，大家採取了各種必需的措施，希望在鼓勵新興市

場發展、給予它空間的同時，亦能保障投資者的利益，使本港的金融業在新

經濟的帶動下，可以繼續成功發展。

主席女士，我認為今天的討論是非常有意義和有建設性，我們已很小心

地聆聽了各位議員的意見，亦會很詳細考慮和將之納入我們的工作中。我們

更希望藉 今天的討論，可以在社會上、各市場的中介人士和專業團體之

間，引起更廣泛的討論，共同研究如何進一步改善本地市場的運作和規管的

措施。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家祥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1分 35秒。

李家祥李家祥李家祥李家祥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女士，我會很快和很簡單地回應。我很多謝 8 位議員所作

的精采發言，尤其是政府亦作出了非常正面的回應。事實上，多位議員所提

出的方向都是相當一致的，只是對議案的字眼有一些不同的演繹而已。這或

許是因為在我抽到這項議案的時段後，我得在 24 小時內提交議案定稿，故

此沒有足夠時間與同事溝通所致。大家聽了我剛才的發言便會清楚知道，我

是完全沒有帶出負面的信息，我所說和所做的，只是希望在一個好的基礎上

能做得更好。至於檢討的方向，亦是合乎國際上所有其他先進市場現正進行

的工作，甚至包括本地的分析家或市場參與者的一些訴求。檢討當然可以放

鬆，但亦可以收緊，最重要的還是希望最後能夠達到我們成立創業板的最終

目標，包括令專業投資者可以得到好的資訊，以及令投機者沒有藉口控告這

些公司。我們不可落後於其他市場，因為香港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先進的市

場，我們不能被其他亞洲市場追上。所以，這次檢討是必須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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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李家祥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陳鑑林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CHAN Kam-la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陳鑑林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分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敏嘉議員、李家祥議員、張文光議員、許長青議員、陳榮燦議員、梁智鴻

議員、霍震霆議員、羅致光議員、馮志堅議員及鄧兆棠議員贊成。

丁午壽議員、田北俊議員、何承天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及劉健

儀議員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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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及選舉委員會：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and Election Committee:

何秀蘭議員、何俊仁議員、李永達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程介南議員、黃宏發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司徒華議員、譚

耀宗議員、吳亮星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漢銓議員及蔡素玉議員贊成。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6 人出席，10 人贊成， 6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選及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17 人出席，16 人贊

成。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

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16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six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and by the Election Committee, 17 were present and 16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下次會議下次會議下次會議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0年 5月10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7時 40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 minutes to Eight o'clock.


